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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根據內政部統計（2012），大陸配偶近年來人數不斷上升，已逼近我國原住

民人數，成為我國社會組成及勞動力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為協助有就業意願的

大陸配偶就業，我國由公立就業服務機構為基礎，提供各項服務，如就業諮詢、

就業推介、陪同面試、安排就業促進研習、職業訓練等。 

    本研究試圖了解大陸配偶公立就業服務之內容，以及評估大陸配偶接受公立

就業服務的情形與後續就業情況，本研究的研究方法主要係採質性研究，深度訪

談的方式進行，研究目的如下：（一）分析大陸配偶公立就業服務使用者之基本

特性。（二）了解大陸配偶求職者使用公立就業服務之情況。（三）評估大陸配偶

求職者經就業推介後之工作情形。（四）歸納影響大陸配偶經公立就業服務成功

推介就業之因素。（五）根據研究發現，提出具體可行之政策建議，以供相關單

位參考。 

    本研究成效評估方式，分成輸入 (input)、過程 (process)、結果 (output) 三個

層面，經文獻彙整設計不同的成效指標進行評估。本研究發現，大陸配偶求職者

具備基礎中文能力，學歷程度以國、高中為主，大多因麻煩而沒有進行學歷認證，

有照顧家庭、家中長輩或子女的需求，大陸配偶的就業期待多為工作地點離家近

或工作時間不宜過長，以配合照顧家庭。到站求職的大陸配偶就業意願高，對公

立就業服務普遍感到滿意。大陸配偶就業推介尋職期間短，多從事不需專業知識

或技術的工作，工作收入較低及有就業不穩定、頻繁轉換工作的現象。影響大陸

配偶就業的因素，有家庭因素、雇主因素、自身能力因素，其中影響最大的為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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庭因素。 

    根據本研究發現，提出政策建議如下： 

一、應簡化大陸配偶學歷認證機制。 

二、應先了解大陸配偶的家庭狀況，以利就業服務推介。 

三、應增加部分時間工作類別，以滿足大陸配偶不同的就業需求。 

四、應盡可能對大陸配偶進行深度就業追蹤。 

五、應加強宣導各項大陸配偶就業促進工具及服務。 

關鍵詞：大陸配偶、公立就業服務、成效評估、就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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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緒論 

第一節 研究背景與動機 

    我國社會組成自古以來即以移民社會為特色，如清朝末年的漢人移居開墾，

至 1949 年來自中國大陸各省的移民，隨著經濟發展和社會風氣的改變，與其他

國籍通婚聯姻的現象越來越普遍。至 2012 年底，在台灣婚配的非本國籍人士共

有 469,518 人，佔總人口比例的 2%（內政統計年報，2012），已高於本國原住民

的人口數量，這群被稱為「新移民」的人口，其中大部分為來自東南亞的國家，

如印尼、越南等，及中國大陸地區的女性，或可稱為外籍與大陸配偶（本研究以

下皆使用外籍與大陸配偶稱之），已經成為台灣社會人口、以及勞動力組成中不

可忽視的群體。 

    為協助有就業意願及就業能力的外籍與大陸配偶就業，我國公立就業服務機

構提供多項服務，包括：提供就業媒合機會、轉介參加職業訓練、辦理就業促進

研習、一對一創業諮詢輔導、鼓勵雇主進用，以及視其需求協助轉介至其他社會

福利團體或衛生醫療機構等。（勞委會，2004）現行我國公立就業服務機構可分

成兩大類別，一為行政院勞工委員會職業訓練局所屬的五大就業服務中心－北基

宜花金馬區就業服務中心、桃竹苗區就業服務中心、中彰投區就業服務中心、雲

嘉南區就業服務中心、高屏澎東區就業服務中心等，就業服務中心之下共設 33

個就業服務站和 255 個就業服務台。二為地方政府辦理的就業服務機構，目前自

行辦理就業推介業務的地方政府有，台北市、高雄市、新北市、台南市、台中市、

桃園縣、彰化縣、嘉義縣、屏東縣、宜蘭縣等，其中以台北市、高雄市的規模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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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提供的服務內容也較為多元。 

  以公立就業服務的成效評估而言，勞委會職訓局所屬的五大就業服務中心，

以及地方政府的就業服務機構，都有進行公立就業服務數據資料的統計，如：受

理求職新登記人次、有效求職就業人數、求職就業率、受理求才新登記人次、有

效求才僱用人數、求才利用率等。惟這些就業服務成效的評估指標僅著重於「量

化」數據之呈現，卻較少瞭解就業服務使用者「質」的感受。惟，根據內政部針

對外籍與大陸配偶進行的生活需求調查發現，外籍與大陸配偶透過公立就業服務

尋職的人比例極低，不滿 2%（內政部，2008：96），顯示相關就業政策的推行以

及實際政策施行的成效或有再行研議之慮，即為本研究的研究動機，又因大陸配

偶人數較多及語言相通之緣故，本研究係以大陸地區配偶為研究對象。本研究認

為在研究大陸配偶公立就業服務的成效評估部分，必須同時探討目前公立就業機

構所提供的就業服務內容，是否以滿足大陸配偶求職者實際需求為出發，和大陸

配偶接受公立就業服務的過程所遇到的困難和阻礙，以及接受就業服務的結果，

及後續的就業情形等等，方能完整評估大陸配偶使用公立就業服務之成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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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研究目的 

    綜上所述，本研究之研究目的主要有五項，如下所述： 

一、分析大陸配偶公立就業服務使用者之基本特性。 

二、了解大陸配偶求職者使用公立就業服務之情況。 

三、評估大陸配偶求職者經就業推介後之工作情形。 

四、歸納影響大陸配偶經公立就業服務成功推介就業之因素。 

五、根據研究發現，提出具體可行之政策建議，以供相關單位參考。 

第三節 研究方法 

    本研究的研究方法主要採質性分析，透過文獻分析法、深度訪談法等方法，

評估大陸配偶公立就業服務成效，以達到研究預期之目的，並提出研究結論與相

關政策建議，以利相關單位參考。本研究詳細之研究方法如下所述： 

一、文獻分析法 

（一）理論文獻分析 

    蒐集國內外就業服務成效評估的相關文獻並進行資料彙整及分析，進而了解

公立就業服務成效之評估方法和評估指標，以作為評估大陸配偶公立就業服務成

效之理論基礎。其次，探討大陸配偶在台就業現況與影響大陸配偶就業之相關因

素，以發掘國內推動或辦理大陸配偶就業服務之相關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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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官方文獻分析 

  本研究欲透過內政部戶政司、統計處，入出國及移民署，勞工委員會及職業

訓練局等相關官方單位所公布關於大陸配偶相關的數據資料、統計或研究報告，

了解大陸配偶在台灣的人口分佈，就業情況及不利於就業之相關因素，與大陸配

偶公立就業服務之現況，作為評估大陸配偶公立就業服務成效的基礎。 

 

二、深度訪談 

 

  本研究深度訪談採「半結構式訪談」，訪談的受訪者採便利抽樣 (Convenience 

Sampling)，由各公立就業服務單位推薦近期接受過公立就業服務的大陸配偶，篩

選標準為「曾透過公立就業服務機構成功找到工作的大陸配偶」，至於受訪者是

透過職業訓練局所屬的就業服務單位或是地方政府就業服務機構，以及現在是否

仍然從事該份工作則沒有限制。本研究預計訪談七位受訪者，其深度訪談的目的，

主要期望藉由深度訪談蒐集經公立就業服務成功找到工作的大陸配偶的背景資

料、公立就業服務的使用經驗及滿意程度、受訪者就業推介結果及後續就業情形，

並分析受訪者成功關鍵因素與策略，進而歸納及推論大陸配偶公立就業服務運作

的成功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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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節 研究範圍與限制 

 

一、研究範圍 

 

本研究的研究範圍有兩點，如下所述： 

 

（一）本研究的研究對象為大陸地區配偶，大陸地區配偶原意係指與本國籍人士

締結婚姻的中國、港、澳人士，但因港、澳婚姻移民在脈絡上與大陸地區婚姻移

民略有不同，在人數也較大陸地區來的少，故本研究的主要對象為大陸地區配偶，

在受訪者遴選的部份大陸地區配偶為限，但在文獻探討會一併討論港、澳地區配

偶的部份。 

 

（二）質性訪談的受訪者遴選，以接受過公立就業服務機構（透過職訓局單位或

地方政府就業服務機構皆可）推介就業成功的大陸地區配偶為限，至於目前是否

從事該份工作則不在此限。 

 

二、研究限制 

 

本研究在研究分析的過程中，有以下的研究限制： 

 

（一）本研究因時間、人力及物力的考量，在尋求訪談對象時，主要是透過人際

關係採便利抽樣的方式，較不符合客觀的抽樣標準要求，因此在本研究之訪談結

果，在代表性上可能有較為不足之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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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本研究的訪談內容，因訪談大綱之設計多少涉及個人隱私（例如受訪者的

家庭或就業狀況），部分受訪者回答較為保守，或無法達到原問項設計之初衷，

在訪談設計及問答技巧上，本研究仍有改善空間。 

 

第五節 研究流程與章節安排 

 

    本研究共分成五章，以呈現完整的研究成果，研究流程與章節安排如下所

述： 

 

    第一章「緒論」，內容旨在說明本研究之研究背景、研究流程及執行方式，

本章分為五小節，第一節研究背景與動機；第二節研究目的；第三節研究方法；

第四節研究範圍與限制；第五節研究流程與章節安排。 

 

    第二章為「我國公立就業服務體系與成效評估指標」，本章探討我國公立就

業服務體系與探討公立就業服務的功能及成效評估，經與其他國家之比較後，作

為本研究之成效評估指標之佐證。本章分成五節，第一節我國公立就業服務體系；

第二節公立就業服務成效評估之探討；第三節我國大陸配偶就業協助政策；第四

節小結。 

 

    第三章為「大陸配偶就業狀況與就業服務成效」，本章內容陳述大陸配偶在

台就業現況與相關問題，與大陸配偶的就業服務成效之相關研究。本章分成四節，

第一節大陸配偶在台人數與特性；第二節大陸配偶就業狀況與問題；第三節大陸

配偶就業服務評估之相關研究；第四節小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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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四章為「訪談發現與分析」，本章為質性研究個案訪談結果的呈現。本章

分成四節，第一節為訪談設計與對象；第二節訪談內容與分析；第三節訪談發現；

第四節小結。 

 

    第五章為「結論與建議」，即為本研究之結論與政策建議。本章分成兩節，

第一節結論；第二節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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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我國公立就業服務體系與成效評估指標 

 

    就業服務的核心即為就業推介，意即就業服務機構為前來求職者找工作和為

雇主填補職位空缺的過程 (Phan, Hansen & Price, 2001: pp3-4)，緣由為勞動市場資

訊不完全，若由勞工自行尋職或雇主自行辦理招募，在資訊科技不發達情況之下，

相當地花費時間與成本。基於國際勞工組織 (International Labour Organization) 追

求充分就業的目標，以及各國推動積極勞動政策 (Active Labor Market Policy, 

ALMP) 之緣故，在 19 世紀中葉公共就業服務 (Public Employment Service, PES) 普

遍被視為社會福利制度及勞動政策的一環，惟各國在政策內容及執行上或有差異，

本章節的主要內容即於探討在公共就業服務政策的基礎之上，應以什麼的方式及

指標進行成效評估，故在章節安排部分，首先介紹我國公立就業服務制度及體系，

就業服務成效探討及主要國家就業服務成效指標，因本研究係以大陸配偶為主題，

故會先介紹我國公立就業服務提供給大陸配偶的就業協助政策，作為本研究的成

效評估方式與指標之基礎背景。 

 

第一節 我國公立就業服務體系 

 

一、我國公立就業服務機構發展沿革 

 

    我國公立就業服務機構起源於地方政府之下設置的職業介紹所，於 1966 年

訂定的「台灣省各區國民就業輔導中心組織規程」，根據其條文於台灣省政府之

下設立各區就業輔導中心，負責全省的就業輔導服務。1965 年中央行政院成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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勞工委員會，下設職業訓練局，局內就業輔導組負責全國就業輔導統籌事宜，並

於 1992 年通過「就業服務法」，明定政府公立就業服務、就業促進之義務，國民

就業輔導中心也正式更名為就業服務中心。1999 年因精省之緣故，原隸屬於台

灣省政府的五個就業服務中心便納入職業訓練局編制，我國中央就業服務機構體

系大致確立。（胡欣野，2007：47） 

 

    除了就業媒合、推介的角色，自 2002 年「就業保險法」通過之後，公立就

業服務機構（含台北市與高雄市之地方政府就業服務機構）需負責申請失業給付

和職業訓練申請等業務，全面推行「三合一就業服務流程」－結合就業服務、職

業訓練和失業給付，並整合於公立就業服務機構。歷年來就業服務的相關法令可

參考表 2-1，具體而言，公立就業服務機構之相關職稱與任務，可按「公立就業

服務機構設置準則」第三條所述，分成下列數項「1、求職、求才登記及推介就

業事項。2、職業輔導及就業諮詢。3、就業後追蹤及輔導工作。4、被資遣員工

再就業之協助。5、雇主服務。6、應屆畢業生、退伍者、更生保護會及受保護人

等專案就業服務。7、職業分析、職業訓練諮詢及安排。8、就業市場資訊蒐集、

分析及提供。9、雇主申請聘僱外國人辦理國內招募之協助。10、特定對象之就

業服務及就業促進。11、就業保險失業給付申請、失業認定等事項。12、中央主

管機關委任或委辦之就業服務或促進就業事項。13、其他法令規定應辦理事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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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現行我國勞動政策與法令針對公立就業服務機構的職權與功能有很詳細的

規定，最主要規範於 1992 年通過的「就業服務法」的第二章「政府就業服務」

與第三章「促進就業」，以「就業服務法」第十二條第三項為法源，於 2000 年通

過「公立就業服務機構設置準則」規範服務內容及組織編制。除就業服務外，公

立就業服務機構也負責申請失業給付、就業促進津貼、獎助僱用津貼、僱用外籍

勞工等等的服務，並於 2002 年，通過「就業保險法」、「就業促進津貼實施辦法」、

「雇主僱用失業勞工獎助辦法」，於 2004 年通過「雇主聘僱外國人許可及管理辦

法」等法令規範其服務。詳可參考表 2-1。 

 

表 2-1、我國公立就業服務機構相關法令規定 

法律與行政命令 通過時間 備註 

就業服務法 1992 第二章、政府就業服務與第三章、促進

就業，為公立就業服務重要法源依據。 

公立就業服務機構設置

準則 

2000 以就業服務法第十二條第三項為法源 

就業促進津貼實施辦法 2002 以就業服務法第二十三條第二項、第二

十四條第三項為法源 

雇主聘僱外國人許可及

管理辦法 

2004 以就業服務法第四十八條第二項為法

源 

就業保險法 2002 失業給付相關規定 

雇主僱用失業勞工獎助

辦法 

2002 以就業保險法第十二條第四項為法源 

資料來源：高惠敏、成之約（2013），頁 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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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我國公立就業服務機構組織架構 

 

    按「就業服務法」第六條規定，我國公立就業服務的主管機關可分成中央行

政院勞工委員會及地方直轄市政府、縣市政府兩類，其組織架構簡述如下： 

 

（一）中央職業訓練局所屬就業服務機構 

    在中央部分，由行政院勞工委員會職業訓練局內就業服務組負責公立就業服

務的統籌規劃，之下設立五大就業服務中心，從北到南分別為北基宜花金馬區就

業服務中心、桃竹苗區就業服務中心、中彰投區就業服務中心、雲嘉南區就業服

務中心、高屏澎東區就業服務中心。公立就業服務機構的組織層級自 2003 年起，

採「就業服務中心－就業服務站－就業服務台」三層式架構，由就業服務中心負

責政策規劃和行政業務的控管，下設就業服務站負責大部分的實體服務，並於各

鄉鎮設置就業服務台，提供較基本的服務和簡易諮詢。各就業服務中心、站台的

服務範圍及詳細資訊如下所述： 

 

1、北基宜花金馬區就業服務中心： 

    位於新北市五股區，服務轄區包括新北市、基隆市、宜蘭縣、花蓮縣、金門

縣及連江縣，共設置板橋、新店、三重、基隆、羅東、花蓮、玉里、金門 8 個就

業服務站、連江就業服務台及 44 個鄉鎮就業服務台。 

 

2、桃竹苗區就業服務中心： 

    位於桃園市，服務轄區範圍包括桃園縣、新竹縣市及苗栗縣，共設置桃園、

中壢、新竹、竹北、苗栗 5 個就業服務站及 39 個鄉鎮就業服務台。 



‧
國

立
政 治

大

學
‧

N
a

t io
na l  Chengch i Univ

ers
i t

y

 

12 
 

3、中彰投區就業服務中心： 

    位於台中工業區，服務轄區包括台中市、彰化縣及 南投縣，共設置台中、

豐原、沙鹿、彰化、員林、南投 6 個就業服務站及 47 個鄉鎮就業服務台。 

 

4、雲嘉南區就業服務中心： 

    位於台南市，服務轄區包括雲林縣、嘉義縣市及台南市，共設置斗六、北港、

朴子、嘉義、新營、永康、台南 7 個就業服務站及 59 個鄉鎮就業服務台。 

 

5、高屏澎東區就業服務中心： 

    位於高雄市前金區，服務轄區包括高雄市、屏東縣、台東縣及澎湖縣，共設

置鳳山、岡山、屏東、潮州、台東、澎湖 6 個就業服務站及 68 個鄉鎮就業服務

台。 

 

（二）地方政府所屬就業服務機構 

    台北市與高雄市兩直轄市為最早自行辦理就業服務的地方政府，至 2005 年

根據「就業服務法」及「公立就業服務機構設置準則」，台北縣（現為新北市）

成為第一個辦理就業服務的縣市政府，至 2012 年底，有自行辦理就業推介業務

的地方政府共計有台北市、新北市、桃園縣、台中市、彰化縣、台南市、嘉義縣、

高雄市、屏東縣、宜蘭縣等，惟各地方政府可辦理之就業服務業務不同，以失業

給付為例，目前僅有台北市與高雄市所屬的就業服務機構可自行辦理，各地方政

府設置就業服務機構與服務內容差異甚大，主要受地方政府行政層級不同與行政

資源多寡所影響，可見表 2-2 所示。2010 年起因縣市合併及行政區域改制，部分

地方政府就業服務的組織架構略有改變，例如台中市及台南市。以下僅就五個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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轄市的公立就業服務組織體系簡述之，包括台北市勞工局就業服務處，新北市勞

工局就業服務中心，台中市政府勞工局就業服務處，台南市政府勞工局職訓就服

中心，高雄市勞工局訓練就業中心等，其組織架構如下所述： 

 

1、台北市勞工局就業服務處： 

    民國 99 年 8 月組織修編，將「台北市政府勞工局就業服務中心」更名為「台

北市政府勞工局就業服務處」。該就服處共設有承德、西門、內湖、北投、景美、

頂好、信義 7 個就業服務站、4 個就業服務台，另有台北人力銀行和獨立的個案

管理資源站。 

 

2、新北市勞工局就業服務中心： 

  「新北市政府就業服務中心」前身為「台北縣政府就業服務中心」。民國 94 年

1 月 1 日依據「公立就業服務機構設置準則」成立「台北縣就業服務中心」，除

了台北、高雄二市政府之外，該就服中心係全國第一個自行辦理就業服務業務的

縣市政府，共設有土城、五股、新莊 3 個就業服務站、6 個就業服務台，並有自

己的網路平台 Good Job 新北市人力網。 

 

3、台中市勞工局就業服務處 

    台中市政府於 2010 年縣市合併後新設就業服務處，將原本台中市和台中縣

的服務據點整併合一，下設台中市政府就業服務站，和四個就業服務台。台中市

政府另設有大臺中人力資源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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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台南市勞工局職訓就服中心 

    因 2010 年縣市合併，原台南市和台南縣的就業服務台合併更名為「台南市

政府勞工局職訓就服中心」，下設 9 個就業服務台。 

5、高雄市勞工局訓練就業中心： 

    高雄市政府勞工局訓練就業中心由前高雄市政府勞工局職業訓練中心及國

民就業服務中心於民國 86 年 3 月 1 日正式合併為「高雄市政府勞工局訓練就業

中心」。該就業中心共設有左營、中區、前鎮、三民、楠梓 5 個就業服務站、10

個就業服務台。 

    可以注意的是，除台北市政府外，其他縣、市政府的轄區內皆有中央職訓局

的服務據點，中央與地方單位的業務也多有合作，如一些就業促進方案、就業博

覽會的企劃等等，如前文提到的，除台北市及高雄市外，要申請失業給付則需至

職訓局的服務據點進行申請。2010 年的縣市合併，地方政府就業服務的組織架

構有些許的整併和調整，如台中市、台南市、高雄市等。就整體趨勢而言，目前

我國的公立就業服務較以往強調「分權化」及「地方自治」的理念（李健鴻，2009：

155），但對於整體公立就業服務成效的助益，目前還沒有實證研究作為佐證之依

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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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2、地方政府所屬就業服務機構服務內容之比較 

類型 綜合服務 就業諮詢 地方縣市 

設置就業服務機

構之直轄市政府 

失業給付、津貼

發放、求職服

務、特定對象之

就業宣導 

個案管理、特

定對象諮詢服

務、就業諮商 

台北市、高雄市、新北市、

台中市、台南市（後三者無

失業給付及津貼發放） 

設置就業服務據

點之縣市政府 

求職服務、特定

對象之就業宣導 

諮詢服務、特

定對象服務 

桃園縣、彰化縣、嘉義縣、

屏東縣、宜蘭縣 

未設置就業服務

據點之縣市政府 

特定對象之就業

宣導 

諮詢服務 新竹縣、苗栗縣、南投縣、

基隆市、新竹市、嘉義市、

澎湖縣、金門縣、臺東縣、

花蓮縣 

資料來源：李健鴻（2009），頁 155。 

註：表格內容已配合縣市合併作調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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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我國公立就業服務內容及流程 

    我國現行公立就業服務機構整合就業服務、失業給付（僅有職業訓練局所屬

單位及北、高兩市政府單位有提供）、職業訓練的「三合一」就業服務功能，提

供求職者就業諮詢、就業推介，雇主求才等等，均採單一窗口之服務。整體就業

服務流程可分成五個部分，分別為：1、接待區，2、就業資訊區，3、綜合服務

區，4、諮詢服務區，5、雇主服務區，就業服務流程及各區域具體職務功能如下

所述（李庚霈，2004：134 至 135；阮月敏，2008：76）：
1
 

1、接待區： 

    接待台為進站的求職民眾尋求服務的第一步，係由工作人員或志工負責，最

主要的任務即為各站點的服務介紹，以及引導民眾移動至相對應的區域，如引導

求職民眾至就業資訊區、綜合服務區，或引導雇主至雇主服務區進行服務。接待

區也有陳列相關文件、宣傳簡章等等，方便民眾參考。 

2、就業資訊區： 

    就業資訊區與綜合服務區是公立就業服務機構的業務核心，由專門的工作人

員提供服務，針對可自行尋職的民眾，協助其使用就業資訊系統自行求職，若無

法自行尋職的民眾，協助其填寫求職登記表並至綜合服務台辦理求職登記，若民

眾要申請失業給付，則多需填寫失業給付申請表。就業資訊區也會提供包括就業

情報及職業訓練資訊的查詢、填寫求職、失業給付等相關表格，並設置服務作業

1 另參考全國就業服務 e 網，「三合一就業服務流程提供優質就業服務」一文，網址：

http://59.120.168.237/ejob/internet/skillcheck/docDetail.aspx?uid=27&docid=3281，最後瀏覽日期：

2012/12/28。 

http://59.120.168.237/ejob/internet/skillcheck/docDetail.aspx?uid=27&docid=3281


‧
國

立
政 治

大

學
‧

N
a

t io
na l  Chengch i Univ

ers
i t

y

17 

流程說明，及自助尋職簡章，政府就業服務相關宣傳簡章等相關資料。 

3、綜合服務區： 

    綜合服務區承接就業資訊區的後續服務，包括就業服務員將民眾的求職登記

表進行建檔，並針對求職者及失業給付申請者進行就業諮詢及分類，對於具備就

業能力者予以推介就業，對於符合失業給付要件者辦理失業資格審核及給付申請，

若求職者經判斷有需要進一步服務之必要，則後送至諮詢服務區進行後續服務。 

4、諮詢服務區： 

    進入諮詢服務區的求職者，由個案管理員開案進行評估，針對尋職技巧不足

的求職者，安排其參加就業促進研習，加強其面試求職技巧。針對就業技能不足

者，安排職業訓練諮詢，進行職業訓練。若民眾還是發生就業困難，則轉介其接

受深度的就業諮商或轉介至相關社會福利單位進行服務。 

5、雇主服務區： 

    雇主服務區顧名思義，主要辦理雇主相關服務，如辦理求才服務以開拓就業

機會，僱用獎助津貼的申請辦理，外籍勞工申辦業務，外籍勞工轉換雇主等等的

相關業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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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詳細的公立就業服務流程可參考圖 2-1，以大陸配偶接受公立就業服務而言，

主要的服務流程發生於就業資訊區、綜合服務區及深度諮詢區。以就業推介為例，

即大陸配偶到站尋求服務，由接待台的工作人員引導至就業資訊區進行求職登記，

按序至綜合服務區進行簡易諮詢，若是初次求職的大陸配偶則進行求職資料建檔，

並推介其就業。若就業服務員判斷大陸配偶有進一步服務的需要，則會後送至諮

詢服務區由個案管理員進行服務，視其狀況安排就業促進研習、職業訓練諮詢、

或轉介至其他社會福利單位。非初次透過公立就業服務機構尋職的大陸配偶，後

續可由就業資訊區的系統自行求職，不一定需要透過就業服務人員的協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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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1、我國公立就業服務三合一服務流程 

資料來源：北基宜花金馬區就業服務中心網站，網址：http://klesa.evta.gov.tw/index.php，最後瀏覽 

日期：2013/02/22 

http://klesa.evta.gov.tw/index.ph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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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公立就業服務成效評估之探討 

 

一、就業服務成效之內涵 

 

    就業服務係為協助勞工尋職與雇主求才之間媒合的過程，如我國「就業服務

法」第二條指出「就業服務為協助國民就業及雇主徵求員工所提供之服務」，另

按勞工委員會職業訓練局出版之「就業安全辭典」內詳述就業服務為「…荐舉人

力填補職缺，及提供適當就業機會推介尋找工作者就業，以平衡勞動供需，因應

經濟發展人力需求，並藉以促進社會安定等服務措施。」
2，文獻亦有以「就業

安置 (Employment Placement) 」稱之。隨著勞動市場的變遷，就業的管道日漸多

元，除較早的媒介如報紙、社區公告外，在私人就業服務和網際網路興起之後，

就業資訊流通可說更為快速且方便，公立就業服務的角色與功能也不斷歷經調整，

至今在各種就業管道中，公立就業服務強調對於社會弱勢和特定對象的服務，以

確保其就業權益不受侵害，故除了勞動市場的效率及均衡發展之目的外，公立就

業服務除是就業安全體系的一環外，更被認為具有社會福利政策的意涵。 

 

    論及就業服務的成效，顧名思義為就業服務的過程與結果所帶來的改變，以

及評估其對於各種層面的影響，然而公立就業服務成效依觀點的差異而有不同定

義，例如以雇主角度而言，其關心透過公立就業服務尋才是否能滿足事業單位的

人力需求，包括求才數量及員工所需技能是否一致；對個別求職者而言，即為能

否透過公立就業服務確實且快速的找到一份適合自己的工作；對於政府而言，公

                                                        
2 參考「就業安全辭典」，網址：

http://www.evta.gov.tw/content/content.asp?mfunc_id=17&func_id=17&type_id=0&cata_id=0&id=13555，

最後瀏覽日期：2012/2/10。 

http://www.evta.gov.tw/content/content.asp?mfunc_id=17&func_id=17&type_id=0&cata_id=0&id=135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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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就業服務成效代表整體勞動市場的穩定程度，特別是反應於失業率的部份。各

國發展的公立就業服務目的和政策內容各有不同，有必要配合其制度設計發展成

效評估之指標。學者專家指出，公立就業服務機構有一些較為重要且通用的指標

可供參考，如 Phan , Hansen 及 Price 指出，可透過就業服務登記求職的人數、

登記職位空缺的數量、推介成功的個案數量和比例等等，藉以評估就業服務對於

整體勞動市場帶來的影響。(Phan , Hansen, Price, 2001: pp52-53)OECD 出版之就業

報告書，以經濟學的概念提出就業服務成效的評估，可以公式 (B+tW) 表示，B

代表 benefit，係指失業者能得到任何形式的津貼或福利給付，t 為 tax rate，此處

為所得稅率，W 為 wage，即使用就業服務求職成功的薪資待遇，就業服務係政

府（或其他的服務提供者）提供資源幫助求職者成功就業，故就業服務成效為計

算節省下來的福利給付加上成功就業後繳給政府的稅金(OECD, 2000: pp217-218)，

以此種方式能將成效化為單一價值，便於判斷就業服務是否具備「成效」，但實

際的計算遠比公式來的複雜，且相關數據蒐集不易導致難以操作，故比較偏向經

濟學概念化的表示。 

    就業服務成效亦與就業服務機構績效管理息息相關，前者聚焦於就業服務帶

來的改變及影響，後者涵蓋的範圍較著重於就業服務機構本身的治理，特別是在

人力、成本方面的考量。以公立就業服務機構而言，通常政府或主管機關會發展

一套績效管理方法與指標，用以衡量公立就業服務機構的運作情形，公立就業服

務機構普遍有政策目的性，除一般的就業媒合之外，通常會與其他積極勞動政策

相結合，Phan 等 (2001, pp117-118) 整理歐洲各國的公立就業服務成效指標，除

前述的就業推介之外，尚包括勞動力市場調整、失業給付、整體計畫、成本業績

等等，可見表 2-3，詳細內容如下所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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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就業推介 

    就業推介的各種數量統計，對於就業服務來說是相當直覺的評估方式，像是

在就業服務機構或網際網路登記的求職人數、雇主登記的求才人數，藉由就業服

務推介成功的人數，及推介成功佔登記人數之比例（我國稱為求職就業率）等等。 

2、勞動力市場的調整 

    公立就業服務有計劃的調整勞動市場，如針對身心障礙者或中高齡勞工等較

弱勢的勞工的就業協助政策。這類別的評估方式對應其政策內容與目的，如特定

對象的就業促進等，多以方案或專案形式進行評估。 

3、失業給付 

    有些國家的公立就業服務機構也會承辦失業給付業務，主要在於評估失業保

險或各項津貼的申請人數、發放狀況等，或與其他積極勞動政策結合的成果。 

4、整體計畫的評估 

    此項目主要聚焦在整體就業服務的評估，相較於一般服務量的統計，整體計

畫的評估被認為更為全面且深入的評估這項制度所產造成的影響，與傳統的量化

統計相比，更注重服務的品質，像是就業追蹤、穩定就業（三個月至六個月不等）、

進入職位後勞動條件的調查等。 

5、成本業績 

    意即從成本效益面進行評估，對於公立就業服務機構來說，成本面代表預算

分配的問題，包括人力、物力是否能有效的支撐整個服務輸送的體系等。另外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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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業績的部份，則與整體的成效評估有關係，以投注資源與產出成果是否一致作

為評估重點。 

 

表 2-3、常見的就業服務機構績效指標與計算方式 

就業服務機構績效指標 具體計算方式 

就業推介 登記求職人數（求職者） 

登記求才人數（求才者） 

成功推介人數 

成功推介人數佔登記人數比例 

推介特定工作數量 

推介數量勞動市場覆蓋率 

勞動力市場調整 特定對象的就業推介 

經勞動市場政策調整後不再領取失業

給付的數量 

失業給付 領取失業給付數量 

領取失業給付期間長短 

整體計畫 推介進入一般職位的數量 

穩定就業的數量 

穩定就業的勞動條件 

成本效益 就業推介的個案成本 

每一個員工的就業推介數量 

資料來源：Phan , Hansen and Price (2001) pp.117-118。 

 

    要以哪些指標作為就業服務成效評估的基礎，並沒有標準的答案，以就業服

務執行的層次來看，就業諮詢及推介、轉介並進行職業訓練，及勞動市場資料的

蒐集與發佈等各項業務，皆各有其特定目標，想要透過少數指標分析其成效是很

困難的（蘇秀義，1994：90），即使如此，在缺乏一致性的前提之下，多數研究

仍以求職就業率為評估就業服務成效的重要指標，但僅考慮就業推介的「服務量」，

忽略了就業推介的「質」之外，實際就業情況與當事人的需求是否吻合是另外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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個問題，然而每一位求職者的需求與就業情況皆有所不同，故除了推介數量和比

例外，越來越多國家將顧客自評的滿意度調查列入評估項目。 

 

    M. Wagner-Pinter 比較了歐洲國家的公立就業服務體系，提出了較完整的評

估架構，分成三個層面：輸入 (input)、輸出 (output)、結果 (outcome)。輸入關注

的是就業服務成效與資源的連結，組織預算，設備工具之利用，及就業服務從業

人員的人力資源管理等；輸出是指就業服務機構提供的服務，如就業推介服務、

雇主服務、就業資訊的提供等；結果則是指就業服務的產出在社會、經濟脈絡之

下對於勞動市場產生的影響。評估方式為依照不同的階段發展若干的「目的」，

再以可被測量的「指標」，檢視是否達到目標，指標與目標的連結需要經過不斷

的驗證，以確保指標反應目的達成與否的程度，具體內容可參考表 3-3。此分析

架構的意義在於，可以關注就業服務成效的不同層面，如輸入階段大多是有關於

就業服務機構本身的管理，輸出重視的為就業服務的品質和效率，而結果則是在

各種不同因素的影響之下的最終產出，舉例而言，整體勞動市場的景氣對於就業

推介的影響等等。(M. Wagner-Pinter, 2004: pp9-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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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4、M. Wagner-Pinter 就業服務績效評估的目標-指標 

層面 目的 指標 

輸入 

提供優良的就業資訊平台 透過平台登記就業 / 職缺的數量 

顧客導向的服務流程 提供就業服務流程的工作人員數 

提供服務過程足夠的資源 平均每人接受就業服務或諮詢的時

間（以服務時間為例） 

輸出 

利用就業資訊平台創造更多就業

機會 

透過平台登記的職業空缺 

應推介全部登記的職缺 推介的職缺佔全部職缺的比例 

應縮短推介至就業的時間 接受服務一個月內的求職就業率 

應達成顧客期望 顧客滿意度 

結果 

使失業者就業 求職就業率 

防止長期失業 6 個月內（或一定期間之內）求職

就業率 

提高就業率的措施 參加職業訓練或就業促進的求職就

業率 

使失業者成功找到新工作且不依

賴福利給付 

沒有領取失業給付的求職就業率 

資料來源：Michael Wagner-Pinter (2004) pp. 15-16。  

 

    本研究欲評估大陸配偶的就業服務成效，主要係以大陸配偶作為公立就業服

務使用者的角度進行評估，主要在於了解我國公立就業服務機構提供給大陸配偶

的服務內容，以及實際以訪談方式評估大陸配偶服務使用經驗與後續就業的影響，

至於本研究的成效評估架構及問項可參考本研究第四章第一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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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各國公立就業服務評估指標 

 

    如前文所述，公立就業服務的評估方式，與其制度的設計及行政組織的規劃

有十分密切的關係，不同國家的公立就業服務多有差異，連帶使得其成效評估的

指標呈現分散而難以比較，相關的比較研究亦較少見，其中歐盟有針對會員國制

定一系列的指標，故其會員國之間的評估方式有一定程度比較基礎。3本研究蒐

集六個不同國家的公立就業服務評估指標，包括四個歐洲國家：英國、法國、德

國、奧地利，以及美國和加拿大，作為本研究評估大陸配偶就業服務的參考依據

之一，如下所述： 

 

（一）英國 

    英國的公立就業服務機構－特別就業中心 (Jobcentre Plus) 使用五大績效指

標評估其成效，包括：1、工作入場，2、求職服務，3、雇主結果，4、商務提供，

5、津貼詐領損失等，在就業服務的量化統計上，使用包括就業服務者的數量、

登記數量、求職就業率等等就業服務指標。（阮月敏，2008：33）各項績效指標

的簡介如下：工作入場關注求職者的各種需求或是諮詢是否得到滿足；求職服務

的部份，主要分成速度、正確、敏捷、周遭狀況，以不同的指標評估就業服務過

程的品質；雇主結果關注就業服務是否能滿足雇主求才的需求；商務提供和津貼

詐領損失可視為就業服務相關政策措施的一種評估方式。 

 

 

 

                                                        
3 可參考 European Public Employment Service (PES) 的網頁資料，網址：

http://www.pes-benchmarking.eu/english/about.asp?IdPageLv=1，最後瀏覽日期：2013/1/30。 

http://www.pes-benchmarking.eu/english/about.asp?IdPageLv=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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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法國 

    法國公立就業服務體系較為分散，以國家就業機構 (National Employment 

Agency, ANPE) 為例，主要成效評估指標有登記數量與求職就業率，針對長期失

業者的就業措施及求職就業率，青少年求職就業率等。2006 年之後，國家就業

機構引進了背景 (context)、輸入 (input)、結果 (outcome)的評估架構。在背景的

部份，主要是由特定的目標－途徑所組成，如有效對抗長期失業－縮短失業期間，

促進身心障礙者和中高齡勞工就業－企業僱用身心障礙者比例和中高齡勞工比

例，對抗社會排除－最低所得 (minimum income) 的受益者的數量。(Nunn, 

Bickerstaffe, & Mitchell 2009: pp23) 輸入部分，包括資訊系統管理，求才求職登記

管理和定期監督，就業資訊引導，臨時工作津貼和職業訓練管理，針對就業障礙

者進一步安排積極勞動市場政策等。就業服務結果的部分，包括長期失業者求職

就業率及穩定就業六個月以上比例，及特定對象的求職就業率，如青少年、身心

障礙、中高齡勞工、領最低所得者及的數量與求職就業率。 

 

（三）德國 

    德國公立就業服務機構為各行政區的就業中心 (Bundesagentur für Arbeit, BA)，

其成效評估的架構，可以分成四種：活動 (activities)、輸出 (output)、失業給付及

給付期間、積極勞動市場政策方案等。主要的評估指標有求職就業率、推介就業

期間的長短、失業者領取福利給付的期間、轉介參加職業訓練者的再就業率、透

過資訊平台就業者的數量和比例、職缺登記、滿意度調查等。(Nunn, et al., 2009: 

pp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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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奧地利 

  奧地利公共就業服務 (Arbeitsmarketservice Österreich, AMS) 的特色在於與許 

多的就業促進政策相結合，其評估指標與政策目的的關係緊密，以特定對象的就

業促進為例，25 歲以下年輕人失業於六個月內的求職就業率，中高齡失業勞工

（男性 50 歲以上、女性 45 歲以上）六個月內求職就業率，就業障礙者的求職就

業率等，及女性結束生育或哺育後的求職就業率等等。以及一般勞工於一年之內

的求職就業率，結束職業訓練課程者的求職就業率，以及求職登記數量等等。

(Nunn, et al., 2009: pp24) 

 

（五）美國 

    美國公立就業服務成效評估，依照不同層級有不同的評估方式，一般而言，

依照服務對象的不同分成四類：一般成人、被解僱者、18 至 21 歲的青少年、17

歲以下青少年，前三者關注求職就業率、穩定一年以上就業率、與前一份工作薪

資所得差異、證書取得率等；17 歲以下青少年因配合教育體系，成效指標有穩

定求學在學率、證書/文憑取得率、技能發展率。另外也有服務使用者的滿意度

調查等。（阮月敏，2008：33） 

 

（六）加拿大 

    加拿大的公立就業服務是基於「勞動力市場協定 (Labor Market Development 

Agreement, LMDA)」而定，其評估架構可以分成三個部分，可量化 (accountability) 

的架構，方案評估，財政審查。(Nunn, et al., 2009, pp23) 主要的參考指標如下，

求職登記數量，領取失業給付期間與個人失業給付狀況，滿意度調查，獨立就業

能力評估，人力資本評估，整體勞動市場調整（如身心障礙者就業），青少年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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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與中高齡勞工就業促進，成本效益分析等。 

 

表 2-5、其他國家就業服務成效指標 

資料來源：本研究自行整理。 

 

    從表 2-4 可知，各國主要的成效指標，還是以量化的勞動統計為主，像是每

一個國家都有的求職登記數量統計，透過就業推介而成功就業的求職就業率自然

是主要的評估項目。就業服務的主要目的即為降低摩擦性失業的影響，從而縮短

求職期間，故登記求職至成功就業的期間長短亦是評估的重點之一。有些國家會

將失業給付置於就業服務之下進行評估，包括領取失業給付者的推介狀況或與其

他社會福利政策相結合，領取給付者多久能重回工作崗位等。成功推介之後的就

業狀況相當重要，例如美國評估就業六個月以上的比例，和與上一份工作薪資的

差異等等。大部分的國家會依照服務對象的不同，而有不同的評估指標，常見的

分類有青少年、中高齡勞工、長期失業者、女性勞動者、身心障礙者或特定對象

 英國 法國 德國 奧地利 美國 加拿大 

登記求職數量       

求職就業率       

穩定就業       

薪資改變       

求職所需時間       

特定對象指標 

與進用比例 

      

滿意度調查      

福利給付管理      

就業能力 

與職業訓練相關 

     

資訊系統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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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等，並分別與其他積極勞動政策相結合。另外在就業能力與職業訓練的部分，

主要評估像是透過就業服務的管道而進行職業訓練或是考取證照的比例，或是評

估職業訓練成效等。因通訊媒體的發達，有些國家設有 e 化的就業服務平台，亦

需要評估其利用的狀況。服務滿意度的部份也是另外一個主要評估的部份，但各

國的滿意度評估內容差異很大，如英國有針對顧客服務列出各項指標，具體的內

容還是要看各國的服務內容而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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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大陸配偶就業協助政策 

 

    本小節主要說明我國公立就業服務協助大陸配偶就業之各項就業措施，以及

目前大陸配偶就業服務與就業促進政策的內容，由於現有就業政策普遍將大陸配

偶與外籍配偶視為一個群體，故也會連帶介紹外籍配偶的部份。 

 

一、外籍與大陸配偶就業協助方案
4
 

 

    行政院勞工委員會職業訓練局為協助就業需求與意願之外籍與大陸配偶就

業，於民國 93 年規劃實施「外籍與大陸地區配偶就業協助方案」，整合現行提供

外籍與大陸配偶就業服務與創業協助，並辦理職業訓練專班，補助訓練費用，此

外，另增加雇主僱用等就業促進方案，經整理如下所述： 

 

（一）政策方向 

    「外籍與大陸地區配偶就業協助方案」的政策內容，整體來說可以分成三個

部分： 

1、公開就業資訊：加強協助外籍與大陸配偶獲得就業服務與職業訓練資訊。 

2、提供就業服務：專人提供外籍與大陸配偶就業服務，以利協助就業。 

3、提高就業能力：提供外籍與大陸配偶職業訓練機會，以培養就業技能。 

 

    從整體就業政策方向可以看出，外籍與大陸配偶的就業協助政策，主要是強

調整併政府公共就業服務機構及職業訓練機構的職能及服務內容為主，如就業資

                                                        
4 參考行政院勞工委員會「協助外籍大陸配偶就業方案」說明一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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訊提供、專人提供就業服務和職業訓練等。 

 

（二）就業工具之運用 

1、公立就業服務機構 

在公立就業服務機構的部份，包括以下四點： 

(1) 整合三合一就業服務，提供外籍與大陸配偶求職登記、就業諮詢、職業訓練

諮詢及個案管理就業服務、以及失業給付等等。 

(2) 外籍與大陸配偶就業推介及職業訓練。 

(3) 提供外籍與大陸配偶最新的就業機會與職業訓練相關訊息。 

(4) 提供外籍與大陸配偶陪同面試及協調雇主服務。 

 

2、辦理就業促進研習 

    對於較不熟悉我國勞動市場或缺乏求職技巧的外籍與大陸配偶，可由公立就

業服務機構會同地方政府相關單位，針對外籍與大陸配偶之就業準備、求職技巧

等辦理就業促進研習，說明就業服務及職業訓練之相關法規、資訊與就業機會，

以強化其就業能力及就業準備。 

 

3、訂定相關就業促進工具之法源依據 

(1) 訂定「促進外籍配偶及大陸地區配偶就業補助作業要點」 

    2008 年 8 月 20 日行政院勞工委員會勞職業字第 0970503271 號令發布訂定「促

進外籍配偶及大陸地區配偶就業補助作業要點」，提供臨時工作津貼、職業訓練

生活津貼及雇主僱用獎助，以就業促進工具之運用，協助外籍配偶及大陸地區配

偶順利就業。相關就業促進工具之介紹，會於下小節詳述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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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辦理「職場學習及再適應計畫」 

    2007 年 12 月 28 日行政院勞工委員會勞職業字第 0960509376 號令發布，辦

理「職場學習及再適應計畫」，以協助外籍與大陸配偶等就業弱勢者就業準備及

就業適應，透過事業單位或團體，提供外籍與大陸配偶職場學習的工作經驗與技

能之機會。 

 

(3) 運用「促進特定對象就業補助作業要點」 

    2005 年 6 月 24 日行政院勞工委員會職業訓練局職業字第 0940020777 號發布

訂定「促進特定對象就業補助作業要點」，結合政府及民間資源，促進外籍與大

陸配偶等特定對象就業，補助辦理就業促進相關事項，提高其就業意願，協助其

穩定就業。 

 

(4) 辦理「多元就業開發方案」 

    辦理「多元就業開發方案」，由公立就業服務推介、提供外籍與大陸配偶進

入民間團體工作之機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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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各項津貼補助 

    本小節介紹關於外籍與大陸配偶相關的各項就業促進工具及津貼補助，包含

獎助方式、金額、補助期間以及法源等等，如下所述： 

 

1、外籍與大陸配偶僱用獎助 

(1) 獎助方式：依據「促進外籍配偶及大陸地區配偶就業補助作業要點」第十六

條辦理，鼓勵雇主僱用弱勢失業者協助其就業。 

(2) 獎助金額：僱用外籍與大陸配偶每週工作時數達 32 小時以上，期間連續達

30 日以上者，每人每月發給新台幣 10,000 者。未滿者發給雇主每人每小時 10 元。 

(3) 補助期間：最長 12 個月。 

 

2、外籍與大陸配偶職業訓練生活津貼 

(1) 補助方式：依據「促進外籍配偶及大陸地區配偶就業補助作業要點」第二十

一條辦理，協助安定失業者於參加職業訓練期間之基本生活，使其能安心參訓並

促進其迅速就業。 

(2) 補助金額：每人每月 11,268 元。 

(3) 補助期間：最長 6 個月。 

 

3、外籍與大陸配偶臨時工作津貼 

(1) 補助方式：依據「促進外籍配偶及大陸地區配偶就業補助作業要點」第五條

辦理，透過臨時性工作，提供緊急性就業安置機會，並輔以有給求職假之促進就

業的作為，以促進求職人儘速回歸就業職場。 

(2) 補助金額：每小時 100 元，每月最高 176 小時，計 17,600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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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補助期間：最長 6 個月。 

 

4、外籍與大陸配偶多元就業開發方案 

(1) 補助方式：由各公立就業服務機構推介符合「多元就業開發方案」資格者。 

(2) 補助金額：每日 800 元、900 元或 1,000 元，每月最高工作 22 天、176 小時。 

(3) 補助期間：各部會、直轄市或縣（市）政府社會型計畫以 6 個月為一期。民

間團體社會型及經濟型計畫以 1 年為原則。 

 

5、外籍與大陸配偶職場學習及再適應津貼 

(1) 補助方式：透過參與「職場學習及再適應計畫」。 

(2) 補助金額：每人每月發給就業弱勢者 18,780 元（月薪）或每人每小時 103 元

（時薪）。 

(3) 補助期間：最長 3 個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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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外籍與大陸配偶就業服務內容 

 

    根據行政院內政部入出國及移民署的統計資料顯示，100 年外籍與大陸配偶

新登記求職的人數總計為 12,733 人，其中大陸配偶為 5,383 人，佔 42.2%，外籍

配偶為 7,530 人（內政部，2011）；101 年之相關統計數據，求職人數為 10,142 人，

大陸配偶為 4,347 人，佔 42.8%，外籍配偶為 5,795 人。以求職就業率觀察，外籍

與大陸配偶合計為 57.72%，大陸配偶為 54.70%，略低於外籍配偶的 59.98%。5如

前小節所述，為加強協助外籍與大陸配偶就業，我國於民國 93 年訂定「外籍與

大陸地區配偶就業協助方案」，公立就業服務機構整合三合一就業服務，提供主

要四項服務： 

 

（一）提供求職登記、就業諮詢、職業訓練諮詢及個案管理就業服務。 

（二）推介就業或職業訓練。 

（三）提供最新就業機會與職業訓練相關訊息。 

（四）提供陪同面試及協調雇主服務。 

 

    總體而言，現行針對外籍與大陸配偶的就業服務及就業協助，若以階段分類，

可以分成（一）就業前準備，（二）求職階段，（三）就業階段，（四）就業後協

助等四類，可參照表 2-5，具體內容如下所述： 

 

（一）就業前準備 

    如上節所述，外藉與大陸配偶主要面臨的困難為語言問題和缺乏相關就業資

                                                        
5 為職訓局就業服務體系，不包括台北市、新北市及高雄市的數據。參考劉庭安（2012/2/8）解

決新移民就業問題 移民署積極走訪，台灣醒報，網址：

http://udn.com/NEWS/BREAKINGNEWS/BREAKINGNEWS9/6887974.shtml，瀏覽日期：2012/2/9。 

http://udn.com/NEWS/BREAKINGNEWS/BREAKINGNEWS9/6887974.s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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訊，外籍與大陸配偶可以藉由公立就業服務中心與直轄市或縣市政府所辦理的外

籍配偶生活適應班、識字班等，以增強中文識字及書寫能力，公立就業服務中心

可也派員說明就業相關權益與資訊，或可於相關民間團體與公立就業服務中心合

作之相關就業促進方案等。 

 

（二）求職階段 

    若是外籍與大陸配偶於求職階段仍有語言困難，可請公立就業服務中心提供

翻譯協助，或由專人提供就業服務及就業諮詢，便於外籍與大陸配偶認識就業市

場，以利協助就業。另方面也藉由雇主服務進行宣導，增進雇主進用外籍與大陸

配偶之意願。 

 

（三）就業階段 

    外籍與大陸配偶若於就業階段感到專業技能不足或仍有就業困難，可藉由公

立就業服務機構安排參加職業訓練，並領取職業訓練生活津貼，或由公立就業服

務機構指派從事臨時工作並領取臨時工作津貼，或藉由「多元就業開發方案」於

前述相關民間團體進行就業。雇主部分，也可藉由僱用獎助津貼，提高雇主之僱

用誘因。 

 

（四）就業後協助 

    主要是外籍與大陸配偶於就業後所面臨到雇主就業歧視或違法待遇時，公立

就業服務機構可協助與雇主溝通代為說明，或告知外籍與大陸配偶可依法至直轄

市或地方政府申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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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6、我國針對外籍與大陸配偶就業服務內容階段表 

階段 面臨困難 如何處理 政府提供階段性之就業服務 

一、居留期

間，以生活

適應及識字

為優先，協

助做好就業

前準備。 

（一）外籍配偶語言

溝通能力、中文識字

及書寫能力較弱，無

法獲得更多的生活

資訊及社會資源。 

請外籍配偶先行參

加直轄市及縣市政

府於辦理外籍配偶

生活適應班及識字

班，以利增強中文識

字及書寫能力。 

公立就業服務中心配合直轄市及縣市政府於辦理外籍

配偶生活適應班、識字班，派員說明就業服務與職業

訓練參訓等資訊，以利接軌，讓外籍配偶及大陸地區

配偶瞭解就業與參訓管道。 

 

（二）外籍配偶及大

陸地區配偶缺乏交

通工具，如住家附近

無適合工作，較不易

就業。 

請外籍配偶及大陸

地區配偶先行參加

直轄市及縣市政府

於辦理汽機車駕照

訓練班等，協照考取

駕照，增強就業能

力。 

公立就業服務中心配合直轄市及縣市政府於辦理外籍

配偶汽機車駕照訓練班時，派員說明就業服務與職業

訓練參訓等資訊，以利接軌，讓外籍配偶及大陸地區

配偶瞭解就業與參訓管道。 

（三）外籍配偶及大

陸地區配偶就業資

訊不足，不知該如何

找工作 

可向公立就業服務

中心及民間團體尋

求協助。 

因外籍配偶及大陸地區配偶在就業前之生活適應階

段，可能先行就近參加民間團體所辦理活動。外籍配

偶如有困難時，可能也先向熟悉之民間團體尋求協

助，故請公立就業服務中心與轄區內民間團體應保持

良好關係： 

（一）公立就業服務中心平日以電話聯繫或親自拜訪

轄區內協助外籍配偶之相關民間團體，或邀請

團體參訪公立就業服務中心，以利瞭解就業服

務流程與環境，建立信賴感與合作關係。 

（二）公立就業服務中心運用「促進特定對象就業補

助作業要點」，結合轄區團體辦理協助外籍配偶

及大陸地區配偶就業活動。 

（三）公立就業服務中心透過就業多媽媽提供外展就

業服務，拜訪轄區外籍配偶及大陸地區配偶，

協助就業。 

（四）印製協助外籍配偶及大陸地區配偶就業宣導

單，請直轄市及縣市政府、公立就業服務中心、

本局所屬職業訓練中心等代為發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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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求職階段 

（一）外籍配偶語言

溝通雖有困難，仍想

尋職。 

公立就業服務中心提

供翻譯協助。 

公立就業服務中心運用「促進特定對象就業補助作業

要點」，結合轄區團體，透過具經驗之外語翻譯人員協

助就業服務人員瞭解外籍配偶之就業需求，以利提供

適切的就業服務。 

（二）外籍配偶已具

有語言溝通能力，但

仍無法自行尋職 

公立就業服務中心專

人提供服務。 

公立就業服務中心專人提供外籍配偶及大陸地區配偶

就業服務，以利協助就業。 

（三）外籍配偶及大

陸地區配偶有就業

困難，不瞭解就業市

場及如何求職。 

公立就業服務中心提

供 就 業 諮 詢 服 務 協

助。 

公立就業服務中心提供就業諮詢（含職業訓練諮詢）、

辦理就業促進研習，協助外籍配偶認識就業市場。 

（四）雇主對僱用外

籍配偶及大陸地區

配偶較為陌生 

公立就業服務中心協

助溝通。 

公立就業服務中心辦理雇主宣導會或現場徵才活動，

增進雇主僱用外籍配偶及大陸地區配偶意願。 

（五）外籍配偶及大

陸地區配偶遭受家

暴，或需其他相關社

會福利協助 

公立就業服務中心可

協助外籍配偶向 113

婦幼保護專線、直轄

市 及 縣 市 政 府 警 察

局、外籍配偶家庭服

務中心、家庭暴力及

性侵害防治中心等尋

求協助。 

公立就業服務中心可協助轉介至前開單位，以利提供

相關服務。 

三、 

就業階段 

（一）外籍配偶及大

陸地區配偶技能不

足 

公立就業服務中心協

助轉介職業訓練，提

升就業技能。 

（一）安排參加職業訓練： 

1.公立就業服務中心可提供職業訓練資訊，協助

轉介參加職業訓練。 

2.外籍配偶及大陸地區配偶可免費參加職業訓

練，並請領職業訓練生活津貼。 

（二）提供外籍配偶及大陸地區配偶參加職業訓練期

間子女臨時托育補助： 

      本會向內政部外籍配偶照顧輔導基金申請補助

辦理「外籍配偶及大陸地區配偶參加職業訓練

期間幼童臨時托育費補助實施計畫」總經費新

臺幣 600 萬元，直轄市及縣市府、本局所屬職

業訓練中心可依需求向內政部提案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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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行政院勞委會，「協助外籍大陸配偶就業方案」。 

 

 

 

 

 

 

 

 

 

 

 

 

（二）外籍配偶及大

陸地區配偶可能仍

有就業困難，一般性

工作無法勝任 

公立就業服務中心運

用工具協助 

（一）公立就業服務中心可運用「促進外籍配偶及大

陸地區配偶就業補助作業要點」之臨時工作津

貼，協助外籍配偶就業。 

（二）另可運用多元就業開發方案，提供外籍配偶及

大陸地區配偶進入民間團體工作之機會。 

（三）外籍配偶及大

陸地區配偶尚無法

適應臺灣職場環境

及就業技能不足 

公立就業服務中心提

供「職場學習及再適

應計畫」。 

公立就業服務中心運用「職場學習及再適應計畫」，提

供外籍配偶職場學習的工作經驗與技能之機會。 

（四）雇主僱用外籍

配偶及大陸地區配

偶意願不高 

公立就業服務中心運

用工具協助 

公立就業服務中心可運用「促進外籍配偶及大陸地區

配偶就業補助作業要點」之僱用獎助，增進雇主僱用

意願，以利協助外籍配偶及大陸地區配偶順利就業。 

（五）外籍配偶想要

自行創業 

公立就業服務中心協

助轉介創業服務相關

單位 

公立就業服務中心協助轉介創業服務相關單位，請該

單位提供創業協助。 

四、就業後

就業穩定之

協助階段 

雇主不願提供外籍

配偶及大陸地區配

偶勞健保、薪資未達

基本工資、調薪幅度

明顯與國民有差異

或其他就業歧視 

可向直轄市或縣市政

府申訴。 

公立就業服務中心可協助與雇主溝通代為說明相關規

定，或告知外籍配偶及大陸地區配偶可至直轄市與縣

市政府勞工主管機關申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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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節 小結 

 

    本章主要探討我國公立就業服務體系、組織與架構，就業服務成效評估相關

概念與各國成效評估比較，以及大陸配偶就業協助政策內涵與就業服務內容與流

程。 

 

    在我國公立就業服務體系的部份，現行制度可以分成中央職業訓練局的五大

就業服務中心、就業服務站與就業服務台，和隸屬於地方政府的就業服務機構，

雖服務內容跟組織層級各有不同，地方政府除了台北市、高雄市二市外，其餘地

方政府並沒有辦理失業給付的業務，一些相關的就業促進工具也有所差異。在公

立就業服務成效評估部分，因公立就業服務的制度設計與內容多元，難有一致的

成效評估體系與指標，經回顧相關理論與比較英國、法國、德國、奧地利、美國、

加拿大之公立就業服務體系與成效評估指標後，發現雖各國的成效評估有所差異，

但普遍有以就業服務的相關統計作為指標，像是求職登記人數、求職就業率等，

其他還有包括尋職期間、穩定就業、滿意度調查等等，作為成效評估指標，而本

研究針對大陸配偶就業服務的成效評估指標，會於第四章第一節一併介紹。在大

陸配偶就業服務協助政策的部份，我國就業服務的政策係將外籍配偶與大陸配偶

視為一個群體，實施「外籍與大陸配偶就業協助方案」，除積極規劃並推動辦理

外籍與大陸配偶照顧輔導措施外，更多方實行就業服務及促進措施。為了促進有

就業意願的外籍與大陸配偶就業，包含加強協助外籍與大陸配偶獲得就業市場相

關資訊，提供免費的公立就業服務，針對就業能力較差的外籍與大陸配偶安排職

業訓練或相關就業促進研習，和各項就業促進津貼補助等等，內容相當的多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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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最主要的公立就業服務為例，根據「外籍與大陸配偶就業協助方案」，可將就

業協助分成就業前準備、求職階段、就業階段、就業後協助四個階段，每個階段

皆有利用公立就業服務機構作為服務輸送的管道，如就業前準備，公立就業服務

機構會同地方政府辦理生活適應班、識字班等；求職階段，由公立就業服務機構

辦理就業推介、就業諮商等；就業階段，可由公立就業服務安排參加職業訓練，

或依個案狀況不同，申請適合的就業促進津貼；就業穩定階段，如大陸配偶發生

勞資爭議或雇主不清楚僱用規定，可能公立就業服務機構代為溝通或申訴。 

 

    經本章節內容介紹，可以發現針對大陸配偶的服務內容可說是相當的多元， 

而實際上對於大陸配偶實際接受到的服務資源或是其利用程度究竟高或低，以及

公立就業服務對於大陸配偶就業產生的影響為何，則是本研究所欲探討的主題。

在下一章節的文獻探討部份，會針對大陸配偶在台就業現況有更詳細的統計數據

分析，現行政府有關公立就業服務的相關成效評估，多是以服務量的統計為主，

如登記求職人次與求職就業率等數據，而本研究則欲以質的研究深度訪談的方式

來評估大陸配偶接受就業服務的成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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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大陸配偶就業狀況與就業服務成效 

 

    大陸配偶，泛指與本國籍人士締結婚姻的中國、港、澳地區人士，隨著民國

76 年以來兩岸人民日漸頻繁，因文化及語言相似，相互通婚的數量也日漸增多，

儼然成為我國勞動人口中不可忽略的組成。本研究所欲探討大陸配偶使用公立就

業服務資源的狀況及成效，在章節的安排上，首先討論大陸配偶在台灣的人數分

布以及特性，以及大陸配偶在台灣工作情形與遭遇之問題，以及分析大陸配偶接

受公立就業服務成效的各項因素，作為深度訪談架構與問項的依據。 

 

第一節 大陸配偶在台人數與特性 

 

    首先在大陸配偶在台人數部分，根據內政部入出國及移民署統計（2012），

至 2012 年底，在台婚配的非本國藉人數共計有 469,518 人，其中大陸配偶（不含

港澳地區）人數為 303,870 人，約佔全部的 64%，其中女性佔大多數，佔 93%。

由表 3-1 可知，大多數的非本國藉配偶來自於大陸地區，其次是越南藉和印尼籍

的配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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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 3-1、2012 年各國籍配偶人數及百分比 

國   籍 人  數 百分比（％） 

大陸地區 303,870 64.72 

越    南 86,893 18.51 

印    尼 27,597 5.88 

其他國家 12,470 2.87 

港澳地區 12,692 2.70 

泰    國 8,338 1.78 

菲 律 賓 7,398 1.58 

柬 埔 寨 4,283 0.91 

日  本 3,842 082 

韓  國 1,135 0.24 

合    計 469,518 100.00 

         資料來源：內政部入出國及移民署統計資料（2012）。 

 

    大陸配偶於各縣市的分佈情況，如圖 3-1，以新北市人數為最多，為 64,333

人，佔全部大陸配偶的 20%，其次為台北市和高雄市，各佔 12%。各縣市的外籍

配偶與大陸配偶人數按國籍分，可從表 3-2、3-3 數據得知，大體維持與總人口相

似的比例，各縣市除澎湖縣以外，大陸配偶皆佔縣市外籍與大陸配偶總人數之一

半以上，其次才為越南、印尼籍外籍配偶，其中連江縣因為靠近大陸地區的關係，

大陸配偶更高達 90%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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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1、2012 年大陸配偶各縣市分布情形 

資料來源：內政部入出國及移民署統計資料（2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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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2、2012 年外籍與大陸配偶人口分布表 

區域別 總計 外籍配偶國籍 

合計 越南 印尼 泰國 菲律賓 柬埔寨 

人數 % 人數 % 人數 % 人數 % 人數 % 人數 % 

總計 469,518 152,956 33 86,893 19 27,597 6 8,338 2 7,398 2 4,283 0.9 

新北市 90,397 26,064 29 14,818 16 3,300 4 1,591 2 1,270 1 438 0.4 

台北市 51,692 11,741 23 4,680 9 1,024 2 463 0.9 546 1 185 0.3 

台中市 48,425 14,883 31 8,881 18 2,093 4 777 2 625 1 743 2 

台南市 29,760 9,823 33 6,864 23 1,007 3 491 2 340 1 328 1 

高雄市 55,384 15,433 28 10,134 18 1,977 4 631 1 732 1 436 0.7 

宜蘭縣 7,366 2,907 39 2,006 27 417 6 102 1 71 0.9 130 2 

桃園縣 50,961 18,267 36 8,294 17 4,363 9 2,223 4 1,343 3 298 0.5 

新竹縣 11,506 5,412 41 1,935 16 2,304 20 297 3 410 4 51 0.4 

苗栗縣 12,392 5,052 41 2,549 21 1,811 15 240 2 176 1 70 0.5 

彰化縣 20,047 9,179 46 6,029 30 1,669 8 452 2 324 2 413 2 

南投縣 95,74 4,433 46 2,936 31 873 9 158 2 94 0.9 226 2 

雲林縣 14,319 6,394 45 3,872 27 1,747 12 195 1 115 0.8 262 2 

嘉義縣 11,906 5,070 43 3,436 29 1,137 10 132 1 106 0.8 167 1 

屏東縣 17,637 7,517 43 4,383 25 1,655 9 192 1 773 1 235 1 

台東縣 3,843 1,400 36 915 24 245 6 28 0.7 88 1 42 1 

花蓮縣 7,732 1,882 24 1,005 13 505 7 70 0.9 54 0.7 59 0.7 

澎湖縣 1,720 909 53 521 30 310 18 0 0 7 2 42 2 

基隆市 9,275 2,212 24 1,516 16 255 3 87 0.9 75 0.7 62 0.7 

新竹市 8,000 2,798 35 1,138 14 612 8 153 2 198 0.2 23 0.2 

嘉義市 4,344 1,260 29 810 19 183 4 44 1 47 1 63 1 

金門縣 2,151 290 13 155 7 110 5 5 0.2 4 0.1 3 0.1 

連江縣 531 30 6 16 3 3 0.5 4 0.7 0 0.5 3 0.5 

資料來源：內政部入出國及移民署統計資料（2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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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2、2012 年外籍與大陸配偶人口分布表（續） 

區域別 外籍配偶國籍 大陸及港澳地區 

日本 韓國 其他國家 合計 大陸 港澳 

人數 % 人數 % 人數 % 人數 % 人數 % 人數 % 

總計 3,842 0.8 1,135 0.2 13,470 3 316,562 67 303,870 65 12,692 3 

新北市 721 0.8 283 0.3 3,643 4 64,333 71 59,681 66 4,652 5 

台北市 1,291 3 324 0.6 3,228 6 39,951 77 36,736 71 3,215 6 

台中市 347 0.7 97 0.2 1,320 3 33,542 69 32,497 67 1,045 2 

台南市 201 0.6 42 0.1 550 2 19,937 67 19,507 66 430 1 

高雄市 370 0.6 107 0.1 1,046 2 39,951 72 39,130 71 821 1 

宜蘭縣 32 0.4 11 0.1 138 2 4,459 61 4,374 59 85 1 

桃園縣 305 0.6 92 0.1 1,350 3 32,649 64 31,552 62 1,142 2 

新竹縣 67 0.5 22 0.1 326 3 6,094 53 5,975 52 119 1 

苗栗縣 24 0.1 8 0.1 174 1 7,340 59 7,263 59 77 0.6 

彰化縣 53 0.2 17 0.1 222 1 10,868 54 10,706 53 162 0.8 

南投縣 20 0.2 5 0.1 121 1 5,141 54 5,076 53 65 0.6 

雲林縣 62 0.4 10 0.1 131 0.9 7,925 55 7,862 55 63 0.4 

嘉義縣 10 0.1 3 0.1 82 0.6 6,836 57 6,780 57 56 0.4 

屏東縣 37 0.2 6 0.1 233 1 10,120 57 9,976 57 153 0.8 

台東縣 15 0.3 5 0.1 62 2 2,443 64 2,416 63 27 0.7 

花蓮縣 40 0.5 9 0.1 140 2 5,850 76 5,750 74 100 1 

澎湖縣 4 0.2 0 0 25 1 811 47 795 46 16 0.9 

基隆市 42 0.4 21 0.2 150 1 7,063 76 6,869 74 194 2 

新竹市 176 2 71 0.8 427 5 5,202 65 5,027 63 175 2 

嘉義市 23 0.5 3 0.1 87 2 3,084 71 3,031 70 53 1 

金門縣 2 0.09 0 0 11 0.5 1,861 87 1,822 85 39 2 

連江縣 0 0 0 0 4 0.7 501 94 498 94 3 0.5 

資料來源：內政部入出國及移民署統計資料（2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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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大陸配偶基本特性分析 

 

    根據內政部（2008）「97 年外籍與大陸配偶生活需求調查」研究報告顯示，

我國之大陸配偶基本特性分析，如下列數點所示，本研究列舉性別、年齡、教育

程度、來台期間居住時間、持有身分證比例、在台保險情形等等，詳可參考表

3-3： 

 

（一）性別 

    大陸配偶以女性為絕大多數，佔 97.2%，男性僅佔 2.8%。其中港澳地區的男

性比例較高，佔全部港澳地區配偶的 30.9%，大陸地區的男性配偶則較低，僅佔

1.6%（內政部，2008：36），顯示不同地區的通婚模式有所差異。 

 

（二）年齡 

    大陸配偶年齡以 25 歲至 34 歲為最多，佔全部的 48%，其次為 35 歲至 44 歲，

佔 29.3%。大陸地區與港澳地區的比例相似。（內政部，2008：36）若以比例觀之，

大陸配偶的年齡分布較東南亞外籍配偶來的稍長。另根據高惠敏、成之約訪談第

一線的公立就業服務人員的服務經驗表示，普遍來說到站尋求服務的大陸配偶也

是較外籍配偶的年齡稍長。（高惠敏、成之約，2013：60） 

 

（三）教育程度 

    大陸配偶的教育程度以國中、初中與高中職為主，分別佔 39.4%與 30.4%。

港澳地區配偶的教育程度明顯較大陸地區配偶來得高，高等教育的比例佔全部的

一半以上，大陸地區配偶具高等學歷則較少，佔 15%，但在基本教育（國、高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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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分），大陸配偶的教育程度比例較東南亞藉配偶來得高。（內政部，2008：36） 

 

（四）來台居住時間 

    來台居住時間可以看出移民通婚的時間點，從比例可以看出，大陸地區配偶

來台居住時間的分佈，明顯不同於東南亞藉配偶（內政部，2008：37），相關研

究也發現我國跨國婚姻趨勢有些為轉變，對象由過往東南亞藉配偶為多，逐漸轉

變為以大陸配偶居多。（陳小紅，2006：64）  

 

（五）持有身分證比例 

    在大陸地區陪偶持有身分證的部份，持有中華民國身分者佔 19.7%，港澳地

區配偶，持身分比為 47.4%。（內政部，2008：47）因持有身分規定與居住時間成

正比，故居住時間越長者，持有身分比例越高。但內政部研究的質性訪談結果顯

示，持有身分證後的大陸配偶，仍有很高比例在生活中感到不便，主要來自家庭

和就業方面，並認為因進一步保障其權益。（內政部，2008：58 至 59） 

 

（六）在台保險情形 

    內政部報告指出，已有 90.7%的外籍與大陸配偶納入全民健保，而投保勞工

保險的僅有 16.5%。除顯示外籍與大陸配偶在台的個人生活保障主要是仰賴全民

健保，也表示大多數的外籍與大陸配偶工作，雇主並無未其投保。（內政部，2008：

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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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3、97 年外籍與大陸配偶生活需求調查 

項目 大陸配偶 外籍配偶 

合計 大陸地區 港澳地區  

性別  

男 2.8% 1.6% 30.9% 4.8% 

女 97.2% 98.4% 69.1% 95.2% 

年齡  

15-24 歲 5.4% 5.6% 0.5% 13.6% 

25-34 歲 48.0% 48.1% 47.4% 63.6% 

35-44 歲 29.3% 29.3% 31.1% 15.7% 

45-54 歲 10.3% 10.2% 11.5% 3.8% 

55-64 歲 4.0% 4.1% 1.4% 0.6% 

65 歲以上 0.9% 1.0% 0.3% 0% 

拒答 2.1% 1.8% 7.9% 2.5% 

教育程度  

不識字 1.7% 1.8% 0% 2.9% 

自修 1.4% 1.5% 0% 5.5% 

小學 9.8% 10.1% 2.9% 24.1% 

國中、初中 39.4% 40.7% 10.5% 32.7% 

高中、職 30.4% 30.6% 24.8% 23.5% 

專科 9.3% 9.0% 16.9% 1.8% 

大學 7.5% 6.0% 42.1% 8.1% 

研究所以上 0.3% 0.2% 2.8% 0.8% 

拒答 0.2% 0.2% 0% 0.5% 

在台居住時間  

未滿一年 18.2% 18.5% 11.1% 2.7% 

一年至未滿兩年 18.3% 18.9% 5.9% 6.7% 

兩年至未滿四年 12% 11.6% 20.3% 18% 

四年至未滿六年 12.5% 12.5% 10.8% 22.8% 

六年至未滿八年 14% 13.7% 19% 19.2% 

八年至未滿十年 9.5% 9.9% 0.8% 14.7% 

滿十年以上 15.3% 14.6% 32.1% 15.8% 

拒答 0.2% 0.2% 0% 0.1% 

資料來源：內政部（2008），頁 36-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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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3、97 年外籍與大陸配偶生活需求調查（續） 

項目 大陸配偶 外籍配偶 

合計 大陸地區 港澳地區  

在台資格  

持有身分證 20.8% 19.7% 47.4% 29.6% 

投保狀況  

全民健保 88.7% 88.4% 89.9% 95% 

勞工保險 13.9% 12.5% 46.6% 21.2% 

資料來源：內政部（2008），頁 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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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大陸配偶就業狀況與問題 

 

一、大陸配偶就業狀況分析 

 

    根據內政部「97 年外籍與大陸配偶生活需求調查」報告顯示，至 2008 年止，

大陸地區配偶與港澳地區配偶的勞動參與率分別為 56.6%及 74.5%，失業率分別

為 4.7%和 9.7%（內政部，2008：61），另根據游美貴研究指出，大陸配偶無工作

的原因，前七項分別為「需照顧子女或家人」（佔 58.8%）、「曾有工作但不景氣

失業中」（佔 16.9%）、「中文識字及書寫能力較弱」（佔 14.8%）、「健康狀況不佳

無法工作」（佔 11.1%）、「家人不支持外出找工作」（佔 9.9%）、「語言溝通能力較

弱」（佔 7.8%）、「缺乏找工作的相關資訊」（佔 7.4%）等。6；非勞動人口約佔大

陸配偶人口的 43.4%，其中超過九成為「無工作料理家務者」。（游美貴，2009：

76）本研究分別就內政部「97 年外籍與大陸配偶生活需求調查」之內容，統整

大陸配偶勞動參與率、從業類別、求職管道、求職狀況與勞動條件五點，及其他

相關研究結論分別進行探討，如下所述： 

 

（一）勞動參與率 

1、依性別分 

    男性大陸配偶（含港澳）的勞動參與率為九成以上，女性大陸配偶則約為五

成，略高於東南亞外籍配偶。其中以港澳地區配偶勞動參與率為最高 99.1%，港

澳地區女性配偶勞參率亦高於他國女性配偶，為 63.57%。（內政部，2008：63） 

 

                                                        
6 為複選題，故百分比總和不等於百分之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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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勞動力性別組成的部份，大陸地區與港澳地區的分佈較為不同，大陸地區

男性配偶屬勞動力的比例為 90.2%，女性僅佔 56.1%；港澳地區男性配偶為勞動

力的比例為 99.1%，女性則佔 63.6%。就業者的比例部分，大陸地區男性配偶為

就業者的比例佔 81.6%，女性佔 51.4%；港澳地區男性配偶為就業者的比例為

99.1%，女性為 63.3%。（內政部，2008：63）數據顯示，大陸地區女性配偶的人

口最多，但勞動參與率卻是相對較低，如何提昇勞動參與率亦是首要課題。 

 

2、依年齡分 

    勞動參與率年齡別的部分，大陸地區配偶主要是以 35 至 44 歲，以及 45 至

54 歲為最多，分別為 61.69%，以及 60.34%。（內政部，2008：63） 

 

（二）從業類別 

    從業身分方面，大陸配偶 80.5%為受僱者身分，11.4%為自營作業者，其中，

受僱者又以「受私人僱用」佔 79.4%為最高。從事的行業別比例分別為，「製造

業」占 35.3%比例最高，其次為「住宿及餐飲業」佔 21.5%，「批發及零售業」佔

12.9%，「其他服務業」則佔 10.7%。從事的職業方面，以「非技術工及體力工」

占 38.9%為最高，其次為「服務工作人員及售貨員」佔 29.8%。大陸配偶及東南

亞籍外籍配偶所從事的工作主要為「非技術工及體力工」、「服務工作人員及售貨

員」等；其他國家的外籍配偶則多從事「專業人員」、「民意代表、行政主管、企

業主管及經理人」等工作；港澳地區的配偶則以「事務工作人員」、「技術員及助

理專業人員」之職業為主。（內政部，2008：72）沈榮欣研究也顯示以就業的基

本屬性觀察，大陸配偶與東南亞藉配偶，明顯的與其他地區的外籍配偶與港澳地

區配偶的不同，如大陸配偶與東南亞藉偶有很高比例從事製造業、基礎服務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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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餐飲等等。（沈榮欣，2005：45） 

 

（三）求職管道 

    大陸配偶求職管道方面，45.2%為自行求職，23%由母國朋友介紹，僅有 2%

是透過公部門的就業服務管道尋職。（內政部，2008：115）顯示，公共就業服務

在外籍與大陸配偶尋職的過程中，並非扮演關鍵性的角色，李淑娟及高惠敏、成

之約研究也顯示，外籍與大陸配偶較多還是透過個人的社會網絡進行尋職（李淑

娟，2010：24；高惠敏、成之約，2013：105），至於公共就業服務使用率較低的

原因和就業服務成效如何，將於深度訪談進行後續分析。 

 

（四）求職狀況 

    求職狀況方面，20.3%的外籍與大陸配偶求職過程自覺遭遇困難，又以女性

比例較高；其中，大陸配偶比例為 24.8%，較其他各國外籍配偶來得高。主要遭

遇的困難為「雇主以無身分證為由不願僱用」佔 30.7%、「語言溝通能力較弱」

佔 21.9%、「中文識字及書寫能力較弱」佔 13.8%、「雇主以口音為理由不願僱用」

佔 12.8%。（內政部，2008：93）另，根據高惠敏、成之約針對大陸配偶進行問卷

調查顯示，找不到工作的原因主要為「工作時間和地點無法配偶」佔 60%、「無

法照顧家庭」佔 50%、「雇主不願意僱用」佔 45%。7進一步分析之後發現，東南

亞籍外籍配偶求職時，所遇到的困難主要為「語言」及「溝通能力」二部分（高

惠敏、成之約，2013：114），雖然大陸配偶在中文溝通方面遇到的問題較少，但

部分雇主會因中文口音不同而給予較差的待遇，加上我國普遍不承認大陸學籍或

需要進行複雜的認定程序，亦增加就業的困難程度，故研究多指出大陸配偶須面

                                                        
7 為複選題，故合計不為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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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就業歧視及身分認定的制度的多重問題。（陳懷峰，2006：90 至 91） 

 

（五）勞動條件 

    薪資報酬方面，大陸配偶 47.2%收入為「1 萬元至未滿 2 萬元」，22.7%收入

為「2 萬至未滿 3 萬元」，12.3%收入則「未滿 1 萬元」。此外，有 10%的大陸配偶

表示對其工作並不滿意，不滿意的原因為「薪水太低」占 73.9%，「工作時間太

長」占 19.4%，「工作時間不固定」占 10.9%。整體而言，50%以上之就業者對其

工作表示滿意。（內政部，2008：85）此外，從調查結果亦可得知，僅有 40.6%

的外籍與大陸配偶就業者有投保勞工保險。另，根據游美貴研究，外籍與大陸配

偶的平均每月收入，61.5%收入為「未滿 17,280 元」，33.7%收入為「17,280 至未

滿 3 萬元」，多數人的薪資都未超過三萬元。整體而言，60.4%之就業者對其工作

表示滿意。若對工作感到不滿意，其原因前三名依序是「薪資未達最低工資」、「工

作時間不固定」、「工作時間無法配合家裡需求」。（游美貴，2009：76 至 78） 

 

二、大陸配偶就業權益與問題 

 

    按內政部「97 年外籍與大陸配偶生活需求調查」報告（2008：98）所示，外

籍與大陸女性配偶對於生活照顧需求，最主要需求即為「保障就業權益」，東南

亞籍女性配偶認為這項需求為首要需求者占 26.7%，大陸配偶則占 31.7%。整體

而言，不論是大陸地區、港澳地區、東南亞藉，甚至其他國家的配偶，不論性別、

在台居住時間上，對生活照顧輔導首要的需求皆為「保障就業權益」，顯示相關

就業法令及政策推行的重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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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另根據王永慈研究，部分外籍與大陸配偶會遭遇「社會排除 (social exclusion)」

的現象，大致可以從以下四個面向來觀察，如：「勞動市場的排除」、「參與團體

及影響決策的排除」、「人際關係的孤立」、「文化的排除及制度性排除」等。（王

永慈，2001：23）鑑此，以下內容將先探討大陸配偶工作權及其相關就業法令規

定，接著探討各項影響大陸配偶就業狀況之相關因素，以作為後續研究大陸配偶

就業服務成效之基礎。 

 

（一）大陸配偶工作權相關規定 

    雖皆屬通婚移民，大陸配偶與外籍配偶的規定差異頗大，在工作權的部份，

外籍配偶工作權規範於「就業服務法」第四十八條，而大陸配偶工作權相關規定，

主要規範於自 1992 年公佈的「臺灣地區與大陸地區人民關係條例」，歷經數次修

法，該條例第十七條規定大陸地區配偶經許可在台灣地區依親居留或長期居留，

居留期間得在台灣地區工作。8大陸藉配偶的相關就業權益，如下所述： 

 

1、大陸地區配偶於居留期間可在台灣從事各項合法工作，不必持有身分證，亦

無需向勞委會申請工作許可，其勞動權益與本國國民一致。 

 

2、大陸地區配偶於求職或受僱時，均受「就業服務法」及「性別工作平等法」

之保障，包含招募、甄試、進用、分發、配置、考績、陞遷、薪資給付、退休、

離職時，雇主皆不得因其為大陸地區配偶而有差別待遇或就業歧視，亦不得因大

陸地區配偶結婚、懷孕、分娩或育兒的情況而予以解僱。 

                                                        
8 為配合該「臺灣地區與大陸地區人民關係條例」修正條文之公布施行，勞委會已自 2009 年 8

月 14 日起廢止「大陸地區配偶在臺灣地區依親居留期間工作許可及管理辦法」，因此日後大陸

配偶取得依親居留者，居留期間即可在台灣工作，無須申請工作許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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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大陸地區配偶只要是受僱於適用「勞動基準法」之事業單位，其勞動條件均

受該法保障。 

 

4、雇主應依法令規定為大陸地區配偶投保勞工保險、就業保險及全民健康保險，

雇主給付的工資至少應不低於基本工資（2013 年為月薪新台幣 18,780 元或時薪

109 元）。 

 

5、大陸地區配偶如發現雇主有違反「勞動基準法」、「就業服務法」、「性別工作

平等法」之情形，可直接向地方主管機關（直轄市或縣市政府勞工處、局或社會

處、局）提出申訴或檢舉。 

 

    而大陸配偶與外籍配偶在就業權益上的異同，可參考表 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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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4、大陸配偶與外籍配偶就業權益之比較 

 

適用法規 居留權 合法工作權 
取得台灣 

身分證 
公職權 

大陸配偶 

2009 年 8 月

14 日 以

前，「臺灣

地 區 與 大

陸 地 區 人

民 關 係 條

例」 

來 台 團 聚 ( 結

婚滿 2 年) →

依 親 居 留 (4

年) →長期居

留(2 年) →定

居(入籍) 

1、2 年或 6 年後

進入「長期居留」

階段才可合法在

台工作。 

2、 家 庭 經 濟 困

難、台籍配偶 65

歲以上或身心障

礙者、遭受家暴

領有保護令者。 

最快 8 年一

結婚就生子

女者可縮短

為 6 年 

定居後 10

年 內 不 得

從事公職 

2009 年 8 月

14 日 後 修

正第 17 條

之 1 後，「臺

灣 地 區 與

大 陸 地 區

人 民 關 係

條例」 

取消來台團聚

的 2 年，得進

入「依親居留」 

只要取得合法有

效之「依親居留」

或「長期居留」

許可，不必申請

工作許可，不必

持有身分證，即

可在台工作。 

一律 6 年 

定居後 10

年 內 不 得

從事公職 

外籍配偶 
就 業 服 務

法 

外僑居留證(3

年 )→ 台 灣 地

區 居 留 證 (1

年)→定居 

 (入籍) 

來台 3 個月後 4 年至 8 年 
歸 化 入 籍

後 

資料來源：李淑娟（2009），頁 6。 

 

 

 

 

 

項 

目 身 
分 

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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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大陸配偶就業困境之分析 

    影響大陸配偶在台工作情形的因素很多，包含自身的學歷、社會願意提供大

陸配偶什麼樣的工作機會等，各項原因均不容忽視。另，如游美貴（2009，頁

76）研究指出，大陸配偶與外籍配偶面臨到的就業困境雖有相似之處，但還是略

有不同，整理如表 3-5 所述。據此，本小節整理相關文獻資料，藉以瞭解大陸配

偶在台工作所遭遇到的問題，本研究將造成大陸配偶就業困境或對其就業產生不

利因素之成因分成三個面向，分別為 1、個人因素，2、家庭因素，3、外在環境

因素等，如下所述： 

表 3-5、大陸與外籍配偶求職遭遇困難之分析 

大陸配偶 外籍配偶 

求職遭遇到的困難 百分比（%） 求職遭遇到的困難 百分比（%） 

需要照顧子女或家人 46.7% 中文識字及書寫能力較弱 50.7% 

雇主以無身分證為理由，不願

僱用 
40.0% 需要照顧子女或家人 32.8% 

學歷認證不符合工作需求 31.7% 上班時間無法配合 29.9% 

上班時間無法配合 31.7% 語言溝通能力較弱 28.4% 

工作地點無法配合 28.3% 
雇主以無身分證為理由，不

僱用 
26.1% 

雇主以口音為理由，不願僱用 13.3% 
雇主以口音為理由，不願僱

用 
16.4% 

中文識字及書寫能力較弱 11.7% 缺乏找工作的相關資訊 16.4% 

缺乏找工作的相關資訊 11.7% 工作地點無法配合 14.9% 

家人不支持外出找工作 8.3% 學歷認證不符合工作需求 8.2% 

語言溝通能力較弱 8.3% 家人不支持外出找工作 5.2% 

資料來源：游美貴（2009），頁 76-85。 

＊註一：問卷為複選題，故合計不為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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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受限於個人因素 

    意即因大陸配偶自身的條件之緣故，導致不利於在台就業的情形，其個人因

素又可細分為：(1) 語言隔閡、(2) 學經歷不足、(3) 缺乏相關法律知識、(4) 缺

乏專業技能與證照、(5) 缺乏在台就業經驗，等五個因素，如下所述： 

 

(1) 語言隔閡 

    吳紹文、陳懷峰指出，中文能力仍是影響外籍與大陸配偶就業的重要因素，

包括語言不通無法吸收新知及掌握就業資訊、無法尋求資源保障自身權益、只能

從事與語言溝通無關的基礎體力勞動等等。（吳紹文，2005：75 至 76；陳懷峰，

2006：92）李淑娟亦指出缺乏中文能力的外籍配偶，加上對於制度的不熟悉，不

會主動的利用就業服務資源，必須由機構主動服務外籍配偶，較花費人力及成本，

各就業服務機構的資源分配差異，也影響了就業服務的成效。（李淑娟，2009：

10）相形之下大陸籍配偶普遍中文程度都較外籍配偶來得高，因為語言能力因素

而影響就業的案例較少，但有些雇主會要求求職者具備閩南語的能力，對不會講

閩南語的大陸配偶是一個門檻，或甚至因其本身的大陸口音而受就業歧視。但總

的來說，大陸配偶不論是在中文溝通和文字書寫的能力上，皆是優於東南亞藉配

偶。 

 

(2) 學經歷不足 

   李淑娟、饒鳳翔指出大陸配偶缺乏高等學歷，多從事體力勞動的作業員，少

數在原籍國有高學歷者，因其學歷未必受我國制度所承認，造成就業意願低落，

且許多職業證照考試係以高中學歷為門檻，連帶導致證照化的程度較低。（李淑

娟，2009：10 至 11；饒鳳翔，2006：113）本研究認為學經歷部分對於大陸配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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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業選擇的影響，可分成兩個面項探討，一為大陸配偶多為國中、高中職畢業，

較少具備專業技能，二為臺灣目前並不承認大陸的證照與學歷，學歷需要經過政

府認證始得有效，惟近年來有許多擁有高學歷的大陸配偶，因為相關規定繁瑣，

僅能選擇薪資較低、不需專業技能的工作，造成人力資本的浪費。 

 

(3) 缺乏相關法律知識 

    大部分的大陸配偶對於台灣的法律或就業方面的規定並不了解。在缺乏相關

知識的情況下，也不清楚自己的就業權益，也因此在就業過程中便容易遭到不當

的對待。例如：有些大陸配偶的夫家成員，要求雇主將其薪資直接交給他們而非

大陸配偶本人，這樣的作法其實違反了「勞動基準法」所規定的「工資直接給付

原則」
9
，但大多數的大陸配偶因為不熟悉法律，當其權益受損時也往往不知情。 

 

(4) 缺乏專業技能與證照 

    陳懷峰、饒鳳翔研究指出若缺乏學歷又不具有專業技能，在職場中相對不具

競爭力，因此專業技能的欠缺亦會成為大陸配偶主要的就業障礙之一，主要原因

為本身缺乏一技之長（學經歷低），又沒有時間外出學習（自身或家庭因素）。（陳

懷峰，2006：92；饒鳳翔，2006：113）本研究認為，目前勞動市場的多數職位

會以專業證照列為求職的條件，然而考取證照除了需要專業知識、語言能力外，

申請考照需要準備的相關文件（身分證明、學歷證明等）也成為大陸配偶考取專

業證照的門檻。 

 

                                                        
9 參見勞動基準法第二十二條「工資之給付，應以法定通用貨幣為之。但基於習慣或業務性質，

得於勞動契約內訂明一部以實物給付之。工資之一部以實物給付時，其實物作價應公平合理，並

適合勞工及其家屬之需要。工資應全額直接給付勞工。但法令另有規定或勞雇雙方另有約定者，

不在此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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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缺乏在台就業經驗 

    蘇秀義、李淑娟指出外籍與大陸配偶在找工作時，初次尋職者常常因為缺乏

在台工作經驗而不被僱用，雇主擔心還要負擔多餘的訓練成本或不清楚相關的僱

用規定，而不願意僱用大陸配偶，影響其就業服務的成效。（蘇秀義，1994：90；

李淑娟，2009：11） 

 

2、受限於家庭因素 

    根據陳懷峰訪談外籍與大陸配偶發現，他們的家人通常不願意讓他們外出工

作，主要是基於家庭照顧的理由，除非在無幼兒需要照顧、無年邁公婆需要看護、

夫家無經營事業等前提，外籍與大陸配偶才能外出接受臨時、不固定、消耗體力

而且薪資低的打工工作。（陳懷峰，2006：92）本研究認為，在男主外女主內的

傳統文化下，婦女外出工作的價值被貶低，女性配偶被侷限在家庭中，必須負責

傳宗接代、照養子女與處理家務，因此對外籍與大陸配偶而言，要同時兼顧家庭

與工作幾乎是相當困難，故對他們來說家庭因素也是另一項就業障礙。 

 

    另依據李淑娟的研究，外籍與大陸配偶最主要的就業瓶頸即是家庭阻力，而

非語言、不識字等因素，如訪談於台中縣政府勞工處大甲就業服務台的工作人員

表示：「…實際有登記求職、後面確定要去工作的外陸配，可能去掉一半左右，

可能回家問一問，先生或公婆不答應。…家庭阻力為最重要因素…例如：十個外

陸配，約有一半以上都因為先生不讓她出來工作，而非不識字，應針對這方面做

宣導，（對於就業服務）較為有效。」（李淑娟，2009：13）吳紹文亦指出多數外

籍與大陸配偶都要負責家務勞動，家事和照顧子女等，或是幫忙經營家庭的生意，

能夠透過就業服務外出就業的比例仍是少數，即使成功推介了，也可能因為家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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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素影響就業服務的成果。（吳紹文，2005：75 至 76）高惠敏、成之約研究也指

出，家庭狀況為影響外籍與大陸配偶就業服務結果的主要因素。（高惠敏、成之

約，2013：143） 

 

3、受限於外在環境因素 

    係指外在的就業環境不利於大陸配偶在台就業之情況，可細分成(1) 就業資

訊與管道的欠缺、(2) 就業歧視、(3) 雇主態度、(4) 文化差異等，整理如下所述： 

 

(1) 就業資訊與管道的欠缺 

    根據李淑娟、張藝薰的研究發現，許多大陸配偶並不知道如何利用公立就業

服務機構的資源，其就業資訊來源有其限制，參加就業促進活動多需由公立就業

服務中心主動打電話通知。（李淑娟，2009：11；張藝薰，2008：75）在求職管

道方面，大陸配偶通常是透過朋友、同鄉介紹工作，或於住家附近求職，較少利

用公立就業服務的資源，根據內政部「97 年外籍與大陸配偶生活需求調查」（2008）

顯示，僅有約 2%的外籍與大陸配偶會利用公立就業服務資源。另根據高惠敏、

成之約（2013，頁 105）針對外籍與大陸配偶進行問卷調查，發現沒有透過公立

就業服務機構的外籍與大陸配偶，主要係透過「親戚朋友」、「網際網路」、「報紙」

等管道尋職。 

 

 (2) 就業歧視 

    許繼峰、饒鳳翔研究發現大陸配偶就業歧視可能發生在求職或工作過程，像

是招募、勞動條件、訓練、解僱、退休等都有可能發生，大陸配偶的就業歧視可

能源自於制度規範或政府政策、雇主、工作場所的同僚排斥等因素。（許繼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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饒鳳翔，2007）成之約以問卷調查外籍與大陸配偶的就業歧視後發現，有 70.1%

的外籍與大陸配偶表示有在求職過程遇到差別或不平等待遇，如以沒有身分證或

因國籍為由拒絕僱用。（成之約，2011：110）如前文所述，現行制度大陸配偶就

業不需要工作證，只要有合法居留權即可合法工作，但大多數的雇主仍會要求大

陸配偶出示工作證，或者直接表明拒絕僱用大陸配偶。此外，成之約研究指出

61.2%的受試者表示在工作過程有差別或不平等待遇，主要為勞動條件及福利，

勞、健保等，如調薪的幅度有差異，薪資不全額給付，不提供勞、健保等。（成

之約，2011：110）本研究認為，台灣人民對於大陸配偶通常以「大陸新娘」或

「大陸妹」稱呼，其中隱含著社會排除與刻意區分他者與我者的不同；加上長期

以來，國內主流媒體對於東南亞、大陸配偶持續的負面報導，造成社會大眾對於

外籍與大陸配偶的排斥與歧視。以上這些社會排除現象若滲透進工作場所，便形

成了就業歧視。 

 

(3) 雇主態度 

    蘇秀義、李淑娟等研究指出許多的雇主對於外籍與大陸配偶有就業歧視的現

象，不願意聘僱外籍與大陸配偶，亦增加了就業服務的困難程度。（蘇秀義，1994：

90；李淑娟，2009：13）但高惠敏、成之約訪談第一線的就業服務人員表示，外

籍與大陸配偶多從事低技術性的工作，但因薪水要求不高、又較肯吃苦，故在特

定行業如餐飲、基礎服務業等有很大的需求，研究亦指出，雇主對於大陸配偶的

印象多來自於先前的僱用經驗，部分雇主對於大陸配偶的僱用規定仍不清楚，但

經服務人員說明後，並不會特別排斥大陸配偶求職者，部分雇主認為大陸配偶肯

吃苦，較勤勞，語言又通，但亦有雇主認為部分大陸配偶太強勢，對職場氣氛有

不好的影響。（高惠敏、成之約，2013：81 至 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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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文化差異  

    移民並非只是居住地的轉變，更是遷移者與社會、文化和遷移地的調適歷程。

即使是同文同種的大陸配偶，對於兩岸不同的文化特色，仍有其需要適應調整的

地方。 

 

第三節 大陸配偶就業服務成效相關研究 

 

前兩小節主要探討的是大陸配偶在台的人口特性與就業狀況，本小節則是聚

焦於大陸配偶公立就業服務評估的相關研究結果，國內有關大陸配偶生活適應的

研究很多，但卻較少有針對於大陸配偶至公立就業服務求職的部份進行研究。高

惠敏、成之約（2013）針對 269 名外籍與大陸配偶進行問卷調查，藉以瞭解外籍

與大陸配偶使用公立就業服務的狀況，本小節就其大陸配偶公立就業服務相關調

查研究的部份，對於大陸配偶公立就業服務的服務情形有更清楚的了解。本文就

該研究大陸配偶至公立就業服務求職的調查結果，分為求職管道、公立就業服務

滿意度調查、公立就業服務後結果、影響就業服務成效之因素分析，共四點進行

分析，如下所述： 

 

一、求職管道 

 

    高惠敏、成之約研究指出在大陸配偶求職管道的部份，有透過公立就業服務

求職的大陸配偶，其中 70%是透過職業訓練局所屬的公立就業服務機構找工作，

30%是透過地方正負的公立就業服務機構尋職。至於沒有透過公立就業服務尋職

的大陸配偶，大多是透過「親戚朋友」（佔 61%）、「網際網路」（佔 41%）、「報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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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傳單」（11%）。10（高惠敏、成之約，2013：105） 

 

二、公立就業服務滿意度調查 

 

高惠敏、成之約研究的滿意度調查項目共有八項，分別為公立就業服務機構

提供之職缺訊息、翻譯服務、文件內容、服務態度、專業能力、講解說明、辦事

效率、陪同面試等，滿意度分析採四等地「非常同意」、「同意」、「不同意」、「非

常不同意」，分別予以 4 分、3 分、2 分、1 分。其中大陸配偶感到最為滿意的項

目為「就業服務員的服務態度」（平均分為 3.28）、其次為「就業服務員的專業能

力」（平均分為 3.22）、最低的為「就業服務機構提供的職缺訊息」（平均分為 3.03）

與「就業服務機構提供的文件內容」（平均分為 3.03）。在大陸配偶求職者中，曾

使用過陪同面試者佔 18%，其中有 83%的受試者表示滿意11。（高惠敏、成之約，

2013：108） 

 

三、公立就業服務後的結果 

 

高惠敏、成之約研究調查大陸配偶求職者經公立就業服務後的結果，可分成

是否去找工作、求職就業率、尋職期間、每月的工作收入、每週工作時間、穩定

就業期間、找不到工作的原因進行評估。接受公立就業服務後的大陸配偶求職者，

有 89%有去找工作，有 5%由公立就業服務機構安排參加職業訓練，有 6%因家庭

不支持而沒有去找工作。經公立就業服務推介後有找到工作的大陸配偶求職者有

63.15%，此百分比即為求職就業率。透過陪同面試的大陸配偶求職就業率較高，

                                                        
10 複選選項，故合計不為 100% 
11 選項「非常同意」及「同意」合計百分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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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 66.67%。（高惠敏、成之約，2012：110 至 112） 

 

經公立就業服務至找到工作的期間，分成 7 天內（佔 19%）、8 天至 14 天（佔

25%）、15 天至 21 天（佔 25%）、22 天至 29 天（佔 8%）、30 天以上（佔 22%）。

透過數據可以發現，大陸配偶透過公立就業服務尋職，扣除多次推介仍未成功就

業者，有 78%的大陸配偶可以於一個月內找到工作。大陸配偶求職者經公立就業

服務尋職成功的每月收入，有 43%是高於基本工資的，但調查結果顯示仍有 15%

每月收入不足 15,000 元。大陸配偶每週工作 42 小時以上者佔 55%，另有 17%的

大陸配偶每週工作時間少於 35 小時，屬部分時間工作者。透過公立就業服務機

構尋職的大陸配偶，僅有 26%的大陸配偶會從事該份工作達半年（若以穩定就業

為六個月計算）以上，甚者有 29%會於推介後的一個月內離職。調查大陸配偶求

職者表示，其找不到工作的原因，比例最高的為「工作時間或地點無法配合」佔

60%，其次為「無法照顧家庭」佔 50%，第三為「雇主不願意僱用」佔 45%。12（高

惠敏、成之約，2012：112 至 114） 

 

四、影響大陸配偶就業服務結果之因素 

 

高惠敏、成之約（2013，頁 143）研究亦發現，外籍與大陸配偶的基本資料

會對就業推介的結果產生影響，如該研究指出外籍與大陸配偶的年齡不同，會影

響每週工作時間，年齡越高者，每週工作時間越短，反之年齡較低者，其每週工

作時間較長。以及外籍與大陸配偶需要負擔家庭經濟者，其每週工作時間與穩定

就業期間兩個就業服務結果的指標，都較不需負擔家庭經濟者來的每週工作時間

                                                        
12 複選題，故合計不為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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較長，且穩定就業期間亦較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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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節 小結 

 

    本章節主要以在台大陸配偶為主軸，分別以人口及基本特性統計、就業狀況、

接受公立就業服務情形等，探討我國大陸配偶現況。在人口統計部分，我國現今

外籍與大陸配偶總人數已達 469,518 人，其中 67%為大陸配偶，為 316,562 人，其

中以女性為大多數，大陸配偶已經成為我國人口組成及勞動市場中不可忽視的主

要群體。 

 

    大陸配偶年齡集中於 25 歲至 44 歲，教育程度以國中、高中為主。就業狀況

的部份，大陸配偶整體失業率偏低，約為 5%，但在大陸地區配偶勞動參與率的

部份，僅為 56.6%，低於其他國籍的外籍配偶，人數最多但整體的表現較差，顯

示大陸配偶相關就業法令及政策推行的重要程度。 

 

    本研究整理相關文獻，指出大陸配偶找工作多還是透過親友介紹或自行尋職，

使用公立就業服務的大陸配偶仍屬少數。大陸配偶求職者通常具有下列特徵：以

女性為主、年齡集中於 20 至 40 歲、僅具備基礎學歷、有照顧家庭的需求、需要

負擔家庭經濟等等。大陸配偶在求職的過程中，容易遭遇各種阻礙及困難，本研

究將大陸配偶求職之不利因素分成三個層面：（一）個人因素，如語言隔閡、學

經歷不足、缺乏相關法律知識、缺乏專業技能與證照、缺乏在台就業經驗等；（二）

受限於家庭因素，如家庭不願意大陸配偶外出就業、需要照顧家庭無暇外出工作

等；（三）受限於外在就業環境，如就業資訊與管道的欠缺、就業歧視、雇主態

度、文化差異等。而在大陸配偶從業類別部分，大陸配偶多從事不需專業技能的

「非技術及體力工」、「服務工作人員與銷售員」及「住宿及餐飲業」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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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至於大陸配偶使用公立就業服務的情況，有 70%的大陸配偶是透過職訓局的

公立就業服務機構求職的，30%則是透過地方政府的公立就業服務機構。對於公

立就業服務的滿意程度，有八成以上的大陸配偶是感到滿意的，其中滿意程度最

高的為就業服務人員的「服務態度」，以及就業服務人員的「專業能力」。在公立

就業服務結果的部份，求職就業率為 63.15%，經陪同面試的大陸配偶求職就業

率略高於一般推介就業（高惠敏、成之約，2013，頁 142），相關研究發現大陸配

偶經就業服務求職有：勞動條件較差，尋職期間短，就業不穩定等的現象，大陸

配偶經公立就業服務後還找不到工作的原因，則以工作時間、地點無法配合，無

法照顧家庭與雇主不願意僱用等因素比例為最高。 

 

 

 

 

 

 

 

 

 

 

 

 

 

 



‧
國

立
政 治

大

學
‧

N
a

t io
na l  Chengch i  U

niv

ers
i t

y

 

71 
 

第四章 訪談發現與分析 

      

    本章為大陸配偶深度訪談的發現與分析，分成四個部分，第一節為深度訪談

架構、問項的設計與訪談對象之篩選；第二節為訪談內容與分析；第三節為訪談

發現；第四結為小節，如下所述： 

 

第一節 訪談設計與對象 

 

一、訪談設計 

 

    本研究評估的對象為「曾接受公立就業服務後成功就業的大陸配偶」，訪談

的問項主要根據第二章就業服務成效評估架構和第三章影響大陸配偶就業服務

之相關文獻研究發現彙整而成，訪談的重點項目包括大陸配偶求職者的背景資料、

公立就業服務提供給大陸配偶的服務內容、大陸配偶使用公立就業服務的過程和

主觀感受，以及透過公立就業服務找工作及後續就業情形。本研究的評估方式係

依大陸配偶接受公立就業服務的流程，依階段分成「輸入－過程－結果」三個評

估層面，對大陸配偶受訪者進行深度訪談。本研究的評估層面及各就業服務成效

指標詳述如下：  

 

（一）輸入評估 (input measure) 

 

    輸入評估的原意為衡量一個組織或方案的資源，包括需投入的人力、物力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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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金之間是否能互相配合。本研究的輸入評估係主要包括兩個部分，一為透過公

立就業服務機構尋職的大陸配偶背景資料，包括大陸配偶的年齡、來台期間、語

言能力、學歷程度、婚姻與家庭狀況等，二為大陸配偶接受公立就業服務的管道

及相關服務的途徑。 

 

    在大陸配偶基本資料的部份，問項設計的用意為試圖了解透過公立就業服務

機構求職的大陸配偶所具備的特徵，以及是否存在相似之處，故會詢問受訪者有

關年齡，來台期間等的問題。學歷程度的部份與大陸配偶就業關係密切，且因我

國現行制度大陸配偶學歷需採認證的方式，故也會詢問受訪者有關學歷認證，或

是不是有考取職業證照的問題。婚姻與家庭狀況的部份，係因本研究第三章顯示

大陸配偶家庭狀況因素與就業關係密切，故在訪談問項設計如家庭成員人數及子

女人數，有無照顧家庭之需求，婚姻關係，是否需負擔家庭經濟等的問題。 

 

    在大陸配偶接受公立就業服務途徑及管道的部份，主要是詢問受訪者是透過

哪些單位接受公立就業服務，職業訓練局所屬單位或地方政府所屬單位、層級等

等，以及大陸配偶是從何得知公立就業服務資源。綜上所述，本研究輸入評估的

部份即為了解是什麼樣背景的大陸配偶求職者，透過何種媒介和管道得知、使用

公立就業服務資源。 

 

（二）過程評估 (process measure) 

 

    過程評估聚焦於大陸配偶使用公立就業服務的過程中所面臨到的問題或阻

礙，如深度訪談大陸配偶使用公立就業服務的情形或問題，及訪談大陸配偶受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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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使用公立就業服務的主觀感受和經驗，是否其滿足需求，其成效指標有服務內

容的滿意度調查、就業諮詢或安排訓練的經驗等等，以了解受訪者對於公立就業

服務之感受。過程評估的訪談問項可以分成兩個部分，首先為大陸配偶公立就業

服務使用的經驗，包括大陸配偶透過公立就業服務機構接受了哪些服務，例如就

業諮商、就業推介情形、安排參加就業促進研習或職業訓練等等，接著詢問大陸

配偶對於這些服務的感想，以及是否達到其需求，以及就業服務過程中遇到的問

題等等，在滿意度調查的部份，以詢問大陸配偶主觀的服務使用經驗為主。 

 

    第二個部分較為著重大陸配偶的就業推介情形，包括詢問大陸配偶受訪者就

業推介的狀況與面試過程所遇到的各種問題等等，以及公立就業服務如何針對這

些問題進行處理等等，其中一個具體指標即為詢問大陸配偶受訪者是否有使用陪

同面試。綜上所述，過程評估的項目主要關注大陸配偶對於就業的需求與公立就

業服務機構提供服務之間的互動關係。 

 

（三）結果評估 (product measure) 

 

    結果評估則是著重於就業服務的產出，也就是針對大陸配偶受訪者接受公立

就業服務後的實際就業情況進行評估，經第三章探討公立就業服務成效指標的探

討後，因本研究係採質性評估的研究方法，故不會以龐大樣本去計算求職就業率

的方式，而是透過各種的成效指標，評估就業推介的「品質」，除了了解受訪者

的就業型態與工作內容之外，本研究選用尋職期間（透過公立就業服務尋職後多

久找到工作）、就業穩定（推介就業成功後從事該份工作的期間）、每週工作時數、

推介工作的薪資條件等指標進行大陸配偶就業狀況之評估，並探討影響大陸配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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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業狀況之因素。 

 

（四）其他 

 

    為詢問大陸配偶受訪者對於公立就業服務機構是否有其他的期待或建議等

等。 

 

大陸配偶公立就業服務評估層面與問項，可參考表 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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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1、深度訪談評估層面與問項 

評估層面 評估項目 具體問項 

輸入層面  大陸配偶受訪者的基

本資料 

受訪者的年齡 

受訪者來台灣期間 

受訪者具備的語言能力 

受訪者的教育程度，是否

有取得台灣的教育認

證，或取得相關職業證照 

受訪者的家庭狀況，婚姻

狀況，子女人數，家庭是

否支持個案就業等 

受訪者是否需負擔家庭

經濟，負擔的程度等 

公立就業服務的管道 受訪者從何得知公立就

業服務機構 

透過職訓局所屬或是地

方政府所屬單位尋職 

過程層面 大陸配偶受訪者公立

就業服務使用經驗 

受訪者接受的服務內容 

受訪者服務過程中有沒

有什麼問題或意見 

大陸配偶受訪者推介

面試過程 

受訪者的就業推介面試

狀況，是否有陪同面試？ 

結果層面 大陸配偶受訪者就業

推介結果與就業狀況 

尋職期間 

工作型態、內容 

就業穩定 

勞動條件（工資、工時等） 

其他  大陸配偶受訪者對公立

就業服務的建議和期待 

資料來源：本研究自行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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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訪談對象 

 

    本研究深度訪談之訪談對象是採便利抽樣遴選，詢問公立就業服務機構是否

有合適的大陸配偶願意受訪，共選擇七名受訪者，篩選標的為「曾透過公立就業

服務機構（不限職訓局所屬或地方政府所屬）成功找到工作者」，至於目前是否

從事該職業則沒有限定。深度訪談所欲探求就業推介成功之受訪者的背景資料、

接受公立就業服務內容、使用公立就業服務的主觀經驗，及進入職場的就業狀況，

進而歸納評估大陸配偶就業服務之成效。七名受訪者均是來自大陸地區，非港、

澳地區，如下表所述： 

 

表 4-2、訪談對象名單 

個案名稱 受訪者代碼 居住地 

岳ΟΟ  A1 宜蘭縣 

陳ΟΟ  A2 台中市 

丁ΟΟ  A3 高雄市 

翁ΟΟ  A4 新北市 

馬ΟΟ  A5 台北市 

黃ΟΟ  A6 新北市 

王ΟΟ  A7 台北市 

資料來源：本研究自行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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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訪談內容與分析 

 

    本研究藉由訪問曾接受公立就業服務成功就業的大陸配偶共七名，進行大陸

配偶公立就業服務成效的分析與評估。本小節分成四個部分，分別對應深度訪談

架構的不同層面，分成輸入部分、過程部分、結果部分與其他部分，深度訪談內

容與分析如下所述： 

 

一、大陸配偶受訪者接受公立就業服務輸入部分 

 

    大陸配偶受訪者接受公立就業服務輸入部分，依問項屬性分成三個子點，如

（一）基本資料，（二）家庭與婚姻狀況，（三）接受公立就業服務的管道等，如

下所述： 

 

（一）基本資料 

    七位大陸配偶受訪者的年齡、來台時間、語言能力、教育程度，可參考表

4-3。七位個案的年齡皆在 30 至 40 歲之範圍，來台期間從一年半至十年都有。

大陸配偶受訪者中文口說能力皆為良好，但中文書寫能力（普通字）較本國人還

是有一段差距，識字基本上不會有問題，部分受訪者也會講一點台語跟英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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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3、大陸配偶受訪者基本資料：年齡、來台時間、熟悉語言、教育程度 

個案代碼 年齡 來台時間 熟悉語言 教育程度 

A1 33 歲 約一年半 中文、台語、英文 大學畢業 

A2 38 歲 約六年 中文、台語、英文 大學畢業 

A3 30 歲 約七年 中文、台語、英文、粵語 大學肄業 

A4 31 歲 約兩年 中文 大專畢業 

A5 42 歲 約十年 中文 高中肄業 

A6 36 歲 約七年 中文、台語 高中畢業 

A7 40 歲 約十年 中文、台語 大學肄業 

資料來源：本研究自行整理 

 

    教育程度的部份，有兩位受訪者具大學學歷，兩位受訪者大學肄業，一位大

專畢業，一位高中畢業，一位肄業，詳見表 4-3。值得一提的是七位受訪者皆沒

有取得我國的教育認證，經受訪者表示，原因主要為「不清楚」、「認為沒有用」、

「對於就業沒影響」，認為有無取得教育認證對他們就業來說沒有多大影響，如

受訪者 A6 表示： 

 

「我不清楚教育認證耶，所以要申請什麼不是很清楚。（就是等同於原本國家的

學歷證明）我覺得不是很需要，目前這樣也沒什麼問題。」(A6) 

 

    反之，影響較大的是一些職業證照，故受訪者多有透過職業訓練及報考取得

相關職業證照。如受訪者 A4 表示： 

 

「我大專畢業，但沒有取得認證，因為也沒有什麼需要，也沒有去認證了，有報

考過美容丙級的證照，但有報考沒有考過。」(A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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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據訪談表示，職業證照對於大陸配偶的職業選擇影響很大，故有的時候單一

的證照可能無法滿足大陸配偶的需求，會另外考取其他的職業證照，如受訪者

A3 表示： 

 

「我有拿到高中的文憑，但大學沒有念完就來台灣了，目前是沒有辦理教育認證，

但有透過職訓局考一些證照，我已經考到美容丙級，目前是有打算報考其他的，

就是在準備這樣。」(A3) 

 

    受訪者取得教育認證情形與考取職業證照類別，可參考表 4-4。 

 

表 4-4、大陸配偶受訪者取得教育認證與考取證照情形 

個案代碼 教育程度 是否取得我國教育認證 考取職業證照類別 

A1 大學畢業 否 餐飲證照 

A2 大學畢業 否 說故事老師證照 

美容美髮證照 

A3 大學肄業 否 美容美髮證照（丙級） 

正打算報考其他類別 

A4 大專畢業 否 美容美髮證照（未考過） 

A5 高中肄業 否 美容美髮證照 

A6 高中畢業 否 接受過餐飲的職業訓練，但

沒有考取證照 

A7 大學肄業 否 美容美髮證照 

資料來源：本研究自行整理 

 

（二）家庭與婚姻狀況 

 

    婚姻狀況的部份，七位受訪者皆是婚配的狀態，非離婚、分居。家庭狀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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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份，受訪者之間差異甚大，如有些需照顧子女或者需要照顧同住的長輩等，但

不外乎都需要負擔家庭經濟，特別是有些配偶目前沒有工作收入者，需要負擔家

庭經濟也是大陸配偶出外找工作的主要動機。經訪談結果顯示，家庭與婚姻狀況

直接的影響了大陸配偶外出就業的動機與工作型態選擇的偏好，如「家庭的經濟

狀況」、「配偶是否有固定工作」、「是否有年邁雙親及小孩需要照顧」等，皆會對

就業服務成效產生影響。 

 

    如七位受訪者無論先生是否有在工作，都必須部分負擔家庭經濟，基於此理

由，本研究訪談的七位受訪者皆表示家裡都願意讓其外出就業，且支持大陸配偶

外出就業。如受訪者 A2 表示： 

 

「要，我也會寄錢回家裡，但也有幫家裡付一點錢，像是小孩的安親班的錢，還

有一些費用需要負擔。…家裡也滿支持我外出工作。」(A2) 

 

    家中長輩和年幼子女的照顧問題，容易影響大陸配偶就業，如受訪者 A3 表

示： 

 

「…我要照顧小朋友還有家裡，所以後面有幾次的面試就都沒去了，因為沒辦法

配合加班，那週末我的時間也比較不固定，因為小朋友放假在家需要人陪。」(A3) 

 

    家中小孩照顧的情況，通常要等到小孩的生活起居較為獨立之後，如上了幼

稚園或是國小，大陸配偶才有辦法外出就業，但為了要照顧家庭，或是年邁的雙

親等，可能工作型態會受限，如工作地點不能太遠、不能配合加班等等，如受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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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 A2 表示，小孩放學後會至受訪者的工作地點，可自行照顧，不需另外安排安

親班，但不是每份工作都可以如此。 

 

「其實也不太需要照顧（小孩）了，都已經三年級了，只是把飯煮好，然後接送，

大部分是沒有問題，那有時候他也會來我店裡，晚餐可以在店裡面解決，因為我

們上班其實滿自由的，因為老闆都不在。」(A2) 

 

    相對於照顧小孩的部份，照顧長輩對大陸配偶就業的影響較小，原因為長輩

通常有其他的親戚可以照顧，以及不一定會住在一起，如受訪者 A6、A7 表示： 

 

「（家裡有長輩需要照顧嗎？）有阿，一個爺爺一個奶奶。但也不需要怎麼照顧，

目前沒有住在一起。」(A6) 

 

「家裡還有公公婆婆。（長輩需要照顧嗎？）其實還好，他們生活還不錯，我先

生有兄弟姊妹也可以幫忙照顧。」(A7) 

 

    一般而言，能夠外出找工作的大陸配偶，大多有家人的支持為前提，如七位

受訪者皆提到家裡對於其外出就業是支持的，如受訪者 A1 表示： 

 

「我有工作他們都很高興，只是說在我工作的範圍內，把家庭照顧好，他們也比

較不會講話，我也有做到了。」(A1) 

 

    五位受訪者的家庭與婚姻狀況，可參考表 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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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5、大陸配偶受訪者家庭與婚姻狀況 

個案代碼 配偶是否

有工作 

是否需要負擔

家庭經濟 

是否需要照顧家裡長者或小

孩 

子女人數 

A1 有 需要 需要照顧家裡長者，但有其他

家庭成員可分攤 

無 

A2 有 需要 需要照顧小孩 一位 

 

A3 有 需要 需要照顧小孩 一位 

A4 無 需要 需要照顧長者與小孩 一位 

A5 有 需要 需要照顧小孩，但工作型態可

以配合 

一位 

A6 有 需要 需要照顧小孩 兩位 

A7 有 需要 需要照顧小孩 一位 

資料來源：本研究自行整理。 

 

（三）大陸配偶接受公立就業服務的管道 

 

    七位受訪者中，有四位是透過地方政府的公立就業服務機構，兩位是透過職

訓局所屬就業服務機構接受公立就業服務，一位沒辦法確定。受訪者多藉由「政

府印製的簡章」、「網際網路平台」、「家人介紹陪同」、「同鄉朋友介紹陪同等不同

模式」，得知並使用公立就業服務，如表 4-6 所述。 

 

    吸引大陸配偶去公立就業服務機構的理由，除了尋職的主要動機之外，也有

「公家的比較有保障」、「免費資源」等理由。如受訪者 A7 表示： 

 

「是朋友跟我講的，說找工作的話可以過去那邊（公立就業服務機構）看看，不

像有些私人的，好像還要收錢吧，公家就是不用收錢這個樣子，又比較有保障，

（所以免費的資源是吸引你的主要理由嗎？）可以這麼說吧。」(A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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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6、大陸配偶受訪者接受公立就業服務管道 

個案代碼 如何得知公立就業服務 接受公立就業服務的單位 

A1 政府印製簡章得知， 

由家人陪同 

宜蘭縣就業服務台，屬北基宜花就

業服務中心 

A2 朋友介紹陪同 台中豐原，不確定屬中彰投就業服

務中心，或者是台中市政府自己的

就業服務台（市府豐原站） 

A3 網際網路得知，獨自前往 高雄市訓練就業中心 

A4 朋友介紹陪同 新北市蘆洲就業服務台 

A5 朋友介紹陪同 台北市就業服務機構 

A6 朋友介紹，家人陪同 新店就業服務站，屬北機宜花金馬

就業服務中心 

A7 朋友介紹，自行前往 台北市就業服務機構 

資料來源：本研究自行整理 

 

二、大陸配偶接受就業服務過程評估 

 

    大陸配偶接受就業服務過程評估，評估重點有（一）接受公立就業服務之內

容，（二）就業期待，（三）受訪者面試情況，（四）個案陪同面試，（五）使用就

業服務的主觀感受，等五點子點，如下所述： 

 

（一）接受公立就業服務之內容 

 

    在就業推介媒合的部份，基本上職業訓練局所屬或地方政府所屬的就業服務

機構的服務內容沒有明顯的差異，一開始會由就業服務人員引導填寫求職登記卡，

這個部分相對於外籍配偶，大陸配偶比較不會遇到什麼問題，如第二章公立就業

服務內容所示，有些不會寫字的個案可能需要由服務人員協助，但本研究訪談的

七位個案沒有遇到這樣的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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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正式推介工作之前，就業服務人員會先了解大陸配偶對於找工作的期待，

最直接的方式就是詢問大陸配偶想要找什麼樣的工作，如工作內容、工作條件、

工作期待等，服務人員也會以比較具體的方式詢問大陸配偶，如之前有沒有做過

類似的工作、有沒有特別不想要找哪類的工作等等。當然每位受訪者的狀況不同，

如受訪者表示 A1、A2、A3、A4、A7 表示： 

 

「一開始他會問我是不是要找工作，然後請我填寫一些資料，然後就幫我介紹工

作了…我也不太會提出一些什麼意見或設限啦，因為在台灣這邊，也不是說你想

要找什麼樣的工作就都找得到，基本上我不太會設限，有機會就打電話，或是去

面試看看這樣。（就業期待）這個不太好講，因為在台灣也不是說我們期待怎樣

就能怎樣，要考量很多的現實層面，當然我也希望找到理想的工作，但實際上大

部分的工作機會也不是這個樣子，因為社會很多問題也不好講。」(A1) 

 

「那個小姐會問我說想要找什麼類型的工作，薪水要多少之類的，然後她就會介

紹一些工作給我，那我之前是沒有身分證，只有居留證，有時候老闆會不太想用，

或是覺得我什麼都不會還要教，很麻煩，那小姐有時候就會幫我跟老闆講，說我

沒有身分證，但有能力又想工作。」(A2) 

 

「（就業服務過程）還好耶，都滿一般的，服務人員主要就是提供我一些資訊，

然後我填一些資料之後，他就有給我一些職缺的資料，就是會先去櫃檯那邊，然

後就是他叫我做什麼，我就做什麼，也會問我一些問題，但主要就是想要找哪一

類的工作。」(A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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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過程是還好，只是他們介紹的工作都不是我想要的，我有面試過幾家，都不行，

剛來台灣的時候沒多久，有透過就業服務站推介就業，但工作地點離我家都有一

段距離，做過幾天後來就沒再去了。」(A4) 

 

「就我進去（就業服務站），然後填單子（求職登記表），然後櫃檯小姐就有問我

說想要找哪種工作，但其實我沒什麼概念，不要太遠的就都去試試看了。她有問

我說，會不會做哪些工作，像會不會英文、會不會電腦之類的，但其實我沒什麼

概念，基本上也做不了太專業的工作，所以就是有機會就去試試了。」(A7) 

 

    基本上對於公立就業服務過程，特別是整個服務流程的部份，大陸配偶不是

十分了解，初次接受公立就業服務主要就是藉由服務人員引導，填寫資料和推介

工作，之後可能會自己翻求職本自行求職，過程其實大同小異。 

 

    藉由訪談可以得知，對於求職者來說，如果對於工作類型沒有設限，可推介

的工作自然比較多，但據訪談經驗得知，大陸配偶對於工作的選擇，多不是來自

工作內容本身，而多半是屬於工作型態部分，譬如說受訪者 A4 提到的狀況，比

較像是「工作地點不能離家太遠」，或是「無法配合加班」，而非不想從事製造業

工作，細究原因，也多來自於需要照顧家庭的需求。受訪者 A7 則是在七位受訪

者中，對於工作類型有較明顯偏好的，有特別跟服務人員溝通不想要找餐飲業的

工作。另，如受訪者 A2 提到的，在就業服務過程中某些服務人員會向雇主說明

個案狀況，也是另外一個可以跟私立就業服務機構做區隔的地方。關於受訪者對

於就業的期待跟職業選擇的偏好，在下一節有更多的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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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除了就業推介之外，公立就業服務也有安排參加就業促進研習和職業訓練，

就業促進研習多半是一次性的課程，每週有不同的講師和課程，內容多元，如面

試該注意的事項、認識台灣勞動市場等等。若是大陸配偶對於國內就業有不太了

解的地方，就業服務員會先安排就業促進研習，如受訪者 A6 所述，待大陸配偶

有較明確的意圖，再安排職業訓練的類別。 

 

「我有參加過一次就業班，（請問是就業促進研習嗎？）好像吧，就是有請老師

來，上一些找工作需要注意的事…就是在講一些找工作的事，有講一些怎麼用網

路阿，找一些資料什麼的，寫履歷等等的。」(A6) 

 

（二）大陸配偶的就業期待 

 

    在介紹工作之前，服務人員會先了解大陸配偶對於就業的期待，如工作內容、

期望待遇等等，經詢問受訪者 A1 能夠接受的工作條件，表示工作地點是她考慮

工作的主要條件： 

 

「工作地點不能太遠，因為我現在沒有機車，是有準備想買一台，而且我們這邊，

路況不是很好，晚上有些地方還沒有路燈，這邊野狗很多，有時候是不太安全。

我找工作，也只是想找到差不多就好了，也沒有說很挑剔，或要求很多薪水之類

的，因為有很多要具備一些條件啦像是學歷，那有些我就是不行。」(A1) 

 

    受訪者 A4 表示，在介紹工作的時候沒有遇到什麼問題，但面試後才發現大

部分的工作都無法滿足她的要求，主要也是因為工作地點的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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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過程是沒遇到什麼問題，只是介紹的工作都不是我想要的，我有面試過幾家，

都不行，工作地點離我家都有一段距離，很多都是工廠的工作，那面試過的老闆

好像也覺得，就我們好像也不是他們想要的，做過幾天後來就沒再去了。」(A4) 

 

    受訪者 A6 表示，自己沒限定要找什麼工作，只希望是離家裡近一點的，在

推介過程中是沒有遇到什麼問題，只是去面試的時候才覺得跟自己想的不一樣，

又離家裡有一段距離。 

 

「就業服務員會問我一些問題，像想要找什麼樣的工作，期望的工作條件，可不

可以配合加班之類，然後問我想不想要某些工作等等。（過程中有什麼遇到什麼

狀況？）倒是沒有什麼特別的狀況，是說有狀況都要等去面試或直接工作了才知

道，畢竟找工作前也不知道真的狀況會怎樣。只是說她一開始介紹給我的工作很

多都離我這邊太遠了。沒有限定什麼類型耶，因為是我能找到工作也不多吧，太

難的別人也不會要用我。主要還是希望是家裡附近的吧。」(A6) 

 

    大陸配偶會希望工作地點離家裡不要太遠，主要是因為希望能夠兼顧家庭，

特別是小孩照顧的部份，所以工作時間也不能太長，配合加班可能會有問題，但

等到小孩年紀稍大能生活自理後，能接受的工作型態也變多了。如受訪者 A6 表

示： 

 

「其實對於找的工作我也不是很挑，畢竟有的時候就是希望能有多一份收入，補

貼家裡這個樣子，會希望離家近也是因為小孩需要照顧，我先生都工作到八點九

點，小孩下課沒人接沒人煮飯怎麼辦，只是說就服中心所提供的工作在我家附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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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的不多，如果小孩大點生活能獨立的話就比較沒有問題啦。」(A6) 

 

    受限於家庭及小孩生活的照顧，受訪者 A6 希望工作地點離家近點，工作時

間不要太長，至於工作種類都可以接受。 

 

「就像剛剛講的，還是離家近，然後不要太晚下班，不然我不好照顧家裡。那工

作種類其實我都滿可以接受的。」(A6) 

 

     除了由大陸配偶主動表示想找哪一類型的工作外，服務人員也會依照陸配

的專長或是取得的證照類型來推介工作，但是亦未必能滿足大陸配偶的期待，或

提高成功就業的機率，如受訪者 A1 表示： 

 

「我是有取得餐飲的證照，但目前是不太想要找餐飲的工作，現在是在想說，有

打算考美容的證照，想說看看這方面有沒有幫助，因為美容的工作自己時間比較

好掌控。」(A1) 

 

    受訪者 A5 則是相反，其有透過公立就業服務安排參加職業訓練，取得美容

美髮的證照，但據受訪者表示，其所接觸的美容美髮性質工作需上班至九點十點，

又有工作地點的限制，故無法配合。 

 

「（有透過就業服務接受）職業訓練的課程我有上過兩年，第一次上的是美容美

體的部份，第二次是上男子理髮的部份。像美容這塊的話，晚上的是九、十點鐘

才下班，地點又是在台北市那邊，這樣我沒有辦法照顧到家裡。」(A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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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若是沒有取得相對應的證照，服務人員也會詢問大陸配偶是否具備職業技能，

以利找到適合的工作，如受訪者 A7 表示： 

 

「櫃檯小姐就有問我說想要找哪種工作，但其實我沒什麼概念，不要太遠的就都

去試試看了。她有問我說，會不會做哪些工作，像會不會英文、會不會電腦之類

的，但其實我沒什麼概念，基本上也做不了太專業的工作，所以就是有機會就去

試試了。」(A7) 

 

    在就業推介的過程中，就業服務員會幫大陸配偶打電話給雇主，說明個案的

狀況，但不是每個個案都會如此，等個案較有經驗後，也會自行求職面試。如受

訪者 A2、A7 所述： 

 

「那個小姐會問我說想要找什麼類型的工作，薪水要多少之類的，然後她就會介

紹一些工作給我，那我之前是沒有身分證，只有居留證，有時候老闆會不太想用，

或是覺得我什麼都不會還要教，很麻煩，那小姐有時候就會幫我跟老闆講，說我

沒有身分證，但有能力又想工作。」(A2) 

 

「就大多是她問什麼，我就答什麼…主要就是關於找工作的事。他有問我對什麼

工作比較有興趣，但其實我都還好。就給我記了幾個工作機會，有幫我打電話給

老闆，安排面試時間這樣子。」(A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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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受訪者面試情況 

 

    受訪者的面試經驗，比較常發生的狀況如「工作的時間和地點沒有辦法配合」、

和「不符合雇主期待」，工作時間和地點沒有辦法配合可能與大陸配偶需要照顧

家庭有關，另外雇主可能會要求員工具備的台語語言能力或是需要自備交通工具，

不利於大陸配偶就業，有些雇主對於僱用大陸配偶的規定仍不是很清楚，仍會要

求受訪者需具備身分證，但於民國一百年後，已要求居留證上面刊印「外籍與大

陸配偶不需身分證即可工作」等字樣，估計應減少雇主僱用外籍與大陸配偶之疑

慮，如受訪者 A1 表示： 

 

「我去了很多地方，很多還是會要求身分證，或是他們想要會台語的，或是希望

自備交通工具，像是外送阿、加班這樣才能配合。」(A1) 

 

    受訪者 A3 則是表示因為忙於照顧家庭，所以後續公立就業服務站推介的就

業機會就沒有過去面試。 

 

「一開始是有一些面試機會啦，但因為後來我要照顧小朋友還有家裡，所以後面

有幾次的面試就都沒去了，因為沒辦法配合加班，那週末我的時間也比較不固定，

因為小朋友放假在家需要人陪。」(A3) 

 

    與受訪者談到是否有因大陸配偶身分，而在求職過程遭到歧視等問題，受訪

者回答皆較為保守，如受訪者 A3 表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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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否有歧視）我本身是沒有遇到啦，都是聽別人講的。」(A3) 

 

    受訪者 A1 表示，在面試的過程還好，但可能在工作內容或勞動條件、待遇

等遭遇跟本國人不同的就業歧視。 

 

「（歧視的部份）我是不知道別人怎樣，但我去面試的感覺，就是如果不順利的

話就再換下一個，反正這種事本來就是你情我願。我覺得還好啦，老闆是不會表

現出來，但可能就是工作上，像薪水阿或是工作等等會跟別人不一樣，如果遇到

這樣的狀況，我可能就不會再去了。」(A1) 

 

    受訪者 A7 則表示，後來自行求職的經驗是很多雇主一聽到受訪者是大陸配

偶就表示不願意僱用了，故也是透過了公立就業服務機構找了很多次工作。 

 

「我找比較多的都是行政類的，還有一些服務業，一開始有請服務人員幫我打電

話，說我是大陸配偶，後來幾次就我自己聯絡的，面試情況都差不多，但大部分

都不願意用就是了。」(A7) 

 

（四）陪同面試 

 

    據第二章所述，陪同面試通常有一些前提，如個案語言不通，不懂得如何使

用交通工具，或有其他特殊情況，才會由就業服務人員配同個案面試，而通常使

用陪同面試的多半是外籍配偶，大陸配偶的話因為語言較熟悉的關係，使用陪同

面試的個案比較少。在七位受訪者之中，實際使用陪同面試的只有 A5 一位，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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跟一般的陪同面試狀況比較不同，是由職業訓練的老師陪同的。受訪者 A2 表示，

有些就業服務人員會先打個電話跟雇主聯絡，其他大部分是自行求職的。 

 

「那小姐有時候就會幫我跟老闆講，說我沒有身分證，但有能力又想工作。（就

服員會協助個案跟雇主聯繫？）對阿，因為剛來的時候我聽不太懂普通話，後來

是因為常講，所以溝通比較沒問題。」(A2) 

 

    據第三章所述，高惠敏、成之約（2013）研究指出使用陪同面試的求職就業

率高於一般就業推介的求職就業率，主要原因為有公家機構做保證的緣故，雇主

有什麼問題也可以當面詢問就業服務員或個案管理員，高求職就業率的背後因素

為，就業服務員在面試之前都會先跟雇主知會，雇主同意後，且經服務人員判斷

雇主有一定程度的僱用意願才會前往，自然會比一般的推介容易成功，只是陪同

面試的初衷為提供給特殊需求的求職者，如語言不通、不清楚交通方式、或有其

他需求者，而非以提高面試成功的機率為目的。 

 

（五）大陸配偶使用公立就業服務的主觀感受 

 

    關於大陸配偶使用公立就業服務的主觀感受，七位受訪者皆表示服務人員的

專業能力皆良好，態度也良好，除此之外對公立就業服務機構並沒有較特別的感

想。受訪者 A2 表示，自己有長期跟一位就業服務員聯絡，該者較為熟悉受訪者

的求職狀況，也會不時介紹新的職缺訊息給受訪者，受訪者也會介紹其他同鄉朋

友過去求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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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會先打電話約，同一個（服務人員）的話比較好溝通，也比較熟了。」(A2) 

 

    但也有受訪者表示，透過公立就業服務機構都找不到自己想要的工作，希望

工作類型可以多一點。如受訪者 A6 表示： 

 

「其實對於找的工作我也不是很挑，畢竟有的時候就是希望能有多一份收入，補

貼家裡這個樣子，會希望離家近也是因為小孩需要照顧，我先生都工作到八點九

點，小孩下課沒人接沒人煮飯怎麼辦，只是說就服中心所提供的工作在我家附近

真的不多，如果小孩大點生活能獨立的話就比較沒有問題啦，只是說現階段就找

不到什麼適合的工作，主要還是希望能多一點工作吧，不然我覺得都沒什麼工作

適合我。」(A6) 

 

三、大陸配偶接受公立就業服務結果評估 

 

    大陸配偶接受公立就業服務結果層面的評估，評估重點有（一）尋職期間，

（二）工作類型與內容，（三）勞動條件與工作期間等，如下所述： 

 

（一）尋職期間 

 

    本研究之尋職期間，意即大陸配偶透過公立就業服務機構成功找到工作所花

費的時間，就業服務本有以縮短求職所需花費的時間為初衷，故藉以透過觀察尋

職期間，衡量大陸配偶公立就業服務的效率。每位受訪者的狀況不太一樣，如受

訪者 A1 表示，尋職期間大約兩個月，就業服務站有陸續推介工作，受訪者 A1



‧
國

立
政 治

大

學
‧

N
a

t io
na l  Chengch i  U

niv

ers
i t

y

 

94 
 

曾經有於一家工廠擔任作業員，但因無法配合加班所以工作時間並不長久。 

 

「我面試很久了，大概是快兩個月…就業服務中心剛開始有打電話給我，有提供

我一些面試的機會，有一些廠商應徵人的資料這樣…有介紹一些作業員的工作，

但因為都太遠了，有一次是我去面試了，老闆也同意我來上班，但因為還是太晚

而且要加班，所以做了幾天就沒繼續了。」(A1) 

 

    受訪者 A2 表示，剛到就業服務站就由就業服務人員推介職缺，面試過程亦

很順利，一個禮拜就開始上班了。 

 

「滿快的，我去就服站的時候，服務人員就跟我說剛好台灣○○有徵人，我是想

說這麼大的公司，很擔心做不好，那小姐是跟我說不然你就看看，如果是我的話

應該 ok，那我去台灣○○面試的那天，就服員也有陪我過去，那面試完一個禮

拜後○○就叫我去上班了。」(A2) 

 

    受訪者 A3 表示，也是大概一個月內成功就業，但因為不便配合加班，這份

工作並沒有持續很久，最後再透過就業服務站推介找到目前工作。 

 

「（工作狀況）一開始 ok，但因為要配合加班到很晚，所以上個幾天後就沒有去

了。後來再面試才找到現在這份工作，是做美術編輯，因為我在大陸有做過類似

的婚紗攝影的美編。」(A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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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據訪談結果得知，七位受訪者中只有受訪者 A2 是去公立就業服務機構沒多

久就找到工作，其他的受訪者都是透過公立就業服務站面試了一段時間才成功就

業，但一般來說大陸配偶如果對於工作選擇沒有太多限制，可以很快推介成功，

但因為多重因素導致大陸配偶並不會工作很久，故對於大陸配偶就業服務來說，

持續的就業追蹤跟多次推介對於服務成效或最終是否能順利就業或許有影響。受

訪者尋職期間可參考表 4-7。 

 

表 4-7、大陸配偶受訪者尋職期間 

個案代碼 尋職期間 後續尋職是否再透過公立就業服務 

A1 約兩個月 經數次面試仍無法找到適合的工作 

A2 約一週 很快即找到穩定的工作，工作至今 

A3 約一個月內 數次面試後，找到符合自己專長的

工作 

A4 約一個月內 面試數次後仍無法找到適合的工

作，最後自行求職 

A5 約一個月內 面試數次後找到現在這份工作 

A6 約一個月內 很快即面試成功，但沒做多久就另

行求職 

A7 約一個多月 面試五、六次後找到工作 

資料來源：本研究自行整理 

 

（二）大陸配偶工作類型及內容 

 

    受訪者 A1 表示，因為透過公立就業服務機構找的工作總是加班太晚的緣故，

自己沒有繼續從事該份工作，後來是至受訪者住家附近的早餐店工作，但因為工

作時間不固定及待遇不固定，目前有再去公立就業服務機構找其他工作的打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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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們有介紹一些作業員的工作，但因為都太遠了，有一次是我去面試了，老闆

也同意我來上班，但因為還是太晚而且要加班，所以做了幾天就沒繼續了，最後

找到的工作是餐飲，就是在我們家附近的早餐店，就是做早餐這樣。」(A1) 

 

「因為沒有天天讓我去做，只有最忙才會叫我去做，一天最多的話，從五點開始，

最多到九點，一天最多四個小時，一個禮拜五天，所以大概 20小時，一個月大

概就是幾千塊，其實收入不太穩定，而且滿辛苦的，所以我之前是考慮要邊找其

他的工作。」(A1) 

 

    受訪者 A2 於一家組裝廠的擔任作業員，同事有部分是外籍與大陸配偶，但

員工仍以台灣人為主，目前是非正職的契約工，工作內容以第一線的基本的零件

組裝為主，受訪者目前遇到的狀況是轉正職遇到困難，並覺得公司內部有就業歧

視的現象（同工不同酬），並有考慮是否應再去就業服務站找其他工作。 

 

「（工作內容）我們要做照相機的零件，裡面有鏡片，我們要把鏡片裝到相機上，

然後鎖好，但要很專心的作，因為我們這邊出錯後，後面就很難弄，我們這邊是

第一關，所以不好請假。」(A2) 

 

「現在是契約工，我另外一個朋友問我說要不要再去就業服務站，因為現在我有

身分證了，有身分證感覺比較有保障，就跟台灣是差不多的，但一方面是想說外

面工作那麼難找，加上這份工作也做久了習慣了，也做三年了，但我老公是說在

這裡不是當正職很沒有保障，主要是差在這邊。想說以後如果當正職的話，大概

就固定下來了，因為在公司大家都知道我工作滿認真的，也從來沒有請假。」(A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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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工作三年多了，也不太好意思離開，因為離家很近，騎機車 15分鐘吧…還

有畢竟是透過人家（就服員）幫忙找的，離開好像很對不起人家，但我進去的時

候也不知道在那邊是契約工，好像沒有什麼保障，所以有時候還是會想要找比較

好的工作，在裡面可以當正職這樣。」(A2) 

 

    受訪者 A3 表示自己透過推介就業找到美術編輯的工作，因為自己在原本國

家就有從事類似工作的經驗，目前還是試用期，工作狀況大致良好。 

 

「工作內容就是美術編輯，我在大陸有做過婚紗攝影的美編，所以上手很快。」

(A3) 

 

    受訪者 A4 目前在熟識友人開設的美容店工作，因為之前職業訓練的類別是

美容美髮，故工作內容對受訪者來說不是問題，但工作時間不是很固定，算是兼

差性質。 

 

「我目前做的是美容。其實我目前的工作時間很不固定，就是有朋友開了一間店，

然後我就幫忙顧店這樣。」(A4) 

 

    受訪者 A5 目前從事家裡附近的二手轉賣店，工作性質為服務業，工作時間

固定。 

 

「他就是做二手的東西，就別人拿來賣的東西，然後轉賣這樣，賣掉的東西就是

跟原本的賣家分帳。喔我上班是走路，就在家裡附近，這樣比較好照顧家裡，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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過我也有騎機車。」(A5) 

 

    受訪者 A6 透過公立就業服務機構找到的工作是旅館業的房務清潔員，工作

內容為清潔客房，但因為常常要加班，礙於家庭照顧，所以這份工作並沒有持續

很久，最後選擇在住家附近的自助餐店上班。 

 

「最後是找到了在一家旅館業當清潔員，就整理客房的。工作內容喔，大概就是

差不多那樣，房客退房後要整理房間，因為退房大概都是中午時段，所以原本工

作時間，大概四、五點就可以結束。這份大概做了兩個多月，最後也是因為工作

時間常常拖到晚上，就沒有繼續做了，後來在家裡附近的自助餐店上班，那因為

我都排上午到中午時段，所以還來得及接小孩下課，但薪水就比較少，因為是領

時薪的。」(A6) 

 

    受訪者 A7 當初在尋職的時候，表示不想要找餐飲業的工作，比較想要找行

政職的工作，面試了五、六次後找到了在量販店的工作。 

 

「我最後是在量販店工作。本來是想要找一些文書類的工作，但找了幾次就找不

到，剛好這家店職缺很多，就過去試試了。應該算服務業吧，就什麼都要做阿，

商品上架，賣東西之類的。也要負責清潔，工作內容滿多的。」(A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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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大陸配偶工作勞動條件與從事工作期間 

 

    受訪者 A1 從事的是早餐店的工作至今兩個月，領的是時薪，一個小時領 100

元，低於基本工資，工作時間不固定，一天從最多四個小時，月收入亦不穩定，

可能數千元不等，收入及工作時間不穩定，是受訪者 A1 打算換工作的主因。 

 

「工資很少，因為早餐都要很早起來做，早上是最忙的時間，一般五六點就要起

來準備，然後八九點的時候人會非常多，那個時候最忙，所以那個時候他們需要

人，但是一般九點過後，人就慢慢少了，所以他們就不想在用外面的人花錢，所

以只是請我早上做那三、四個小時，而且只是說最忙的時候，像週六週日，才會

叫我來，那平常的話就不會叫我，畢竟是要付錢給我，薪水也不高，一個小時一

百塊…一天最多的話，從五點開始，最多到九點，一天最多四個小時，一個禮拜

五天，所以大概 20小時，一個月大概就是幾千塊，其實收入不太穩定，而且滿

辛苦的，所以我之前是考慮要邊找其他的工作。」(A1) 

 

    受訪者 A2 從事工廠的作業員至今三年多，目前是契約工的身分，薪資跟工

作時間較固定，月收入高於基本工資，偶爾需配合加班。受訪者提到，在工作份

量感受到有就業歧視。 

 

「正常班（八點到五點）就是 800元，如果有早班的話是 860元，工作時間一天

大概八個小時，那最近進度比較趕，一個禮拜要上六天，有可能會加班，也會有

加班費。」(A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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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時候會遇到（不公平的待遇），可是我想說，習慣就好了，反正住在台灣也

不要太計較，不管他們對我們不公平，像我們感覺工作份量都比較多，但我有能

力，我可以做的話，我會做，可是如果真的沒辦法還是會跟領班說啦。」(A2) 

 

    從事婚紗美編工作未滿一年的受訪者 A3，目前還在試用期，工作地點、時

間較為固定，收入略少於正職，每天工作約 8 小時，不需配合加班。 

 

「我們公司有試用期，那正職是一個月兩萬五。我們工作時間還滿固定的，就是

早上九點開始到晚上六點。」(A3) 

 

    於友人美容店工作的受訪者 A4，上班至今約一年半，上班為時薪制，工作

時間比較不固定，薪水連帶也不固定。 

 

「工作的收入大概就是一萬多，低於基本工資，工作時間就比較不固定。」(A4) 

 

    受訪者 A5 於二手轉賣店工作，上班至今約一年多，雖然受訪者認為薪水較

少，但因為不需要配合加班，讓她可以比較好照顧家庭。 

 

「底薪是兩萬，薪水很低啦，我們上九個小時，上班全勤的話多兩千塊，然後週

休一天，還會有兩天給你休，如果你不休的話就是一天多給一千，最多是兩萬四，

不用加班，就是早上九點到下午六點，這樣我比較好接小孩。」(A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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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受訪者 A6 表示，自己從事房務清潔的工作，一天工作時間原本大概是六到

八小時，每天都要上班，薪水大概兩萬元上下，但因為常常需要加班，且沒有加

班費，讓受訪者沒有時間照顧家裡，做了兩個月之後離職，選擇到住家附近的自

助餐店上班，薪水較少，但只需要上半天班。 

 

「月薪，就一個月兩萬這樣。原本是一天工作大概六個小時吧，每天都要做，但

基本上幾乎每天都超過六個小時。（有加班費嗎）加班費沒有，有時候會有獎金。 

這份大概做了兩個多月，最後也是因為工作時間常常拖到晚上，就沒有繼續做了，

後來在家裡附近的自助餐店上班，那因為我都排上午到中午時段，所以還來得及

接小孩下課，但薪水就比較少，因為是領時薪的。」(A6) 

 

    受訪者 A7 從事量販店的職員，工作內容多元，但薪水不高，一個月月薪約

兩萬多，工作時間也長，上班快兩年後，選擇辭職到朋友經營的美容美髮店幫忙。 

 

「我最後是在量販店工作。本來是想要找一些文書類的工作，但找了幾次就找不

到，剛好這家店職缺很多，就過去試試了。（工作性質）應該算服務業吧，就什

麼都要做阿，商品上架，賣東西之類的。也要負責清潔，工作內容滿多的。 

薪水喔，大概兩萬多吧，如果不算獎金的話。是領月薪，（有加班費嗎？）要報

才有，但主管不太讓我們報，或是只能報一點點。工作時間很長阿，一天大概快

十個小時吧，一個月休四天。（不需要照顧小孩嗎？）小孩有公公、婆婆照顧，

所以其實還好。」(A7) 

 

大陸配偶受訪者從事工作類型與從事工作期間，詳見表 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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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8、大陸配偶受訪者從事工作類型、勞動條件與從事工作期間 

個案代碼 從事工作

類型 

工作內容 勞動條件 從事該工

作多久 

A1 餐飲業 早餐店工作 時薪制/低於基本工資/工作時

間不固定 

約兩個月 

A2 製造業 生產線，零件製

作 

月薪制/工作時間固定/需配合

加班 

滿三年 

 

A3 服務業 婚紗攝影的美

術編輯 

月新制/目前為試用期/工作時

間固定/不需配合加班 

未滿一年 

A4 美容業 美容美髮 時薪制或日薪制/低於基本工

資/工作時間不固定 

一年半 

A5 服務業 專櫃櫃員 月薪制/工作時間固定/不需配

合加班 

一年多 

A6 服務業 房務清潔員 月薪制/工作時間固定/常常需

要加班 

約兩個月 

A7 服務業 量販店店員 月薪制/工作時間固定/常常需

要加班 

約兩年 

資料來源：本研究自行整理 

 

四、大陸配偶對於公立就業服務的期待與建議 

 

    訪談七位受訪者對於公立就業服務的期待與建議，受訪者 A1 認為服務人員

的態度跟專業知識都很好，只希望能提供多一點工作機會。受訪者 A2 認為公立

就業服務找工作會比較快，服務人員也可以提供一些必要的資訊。受訪者 A3 認

為自己找工作的話，找到的工作很有限，希望就業服務站能提供多一點資訊和工

作機會。目前在友人美容店工作的受訪者 A4 認為自己比較需要多一些創業輔導

的資訊。曾經受過美容美髮訓練的受訪者 A5 表示，當初在工作選擇的時候有點

掙扎，因為美容美髮性質的工作找不到適合自己的，選擇其他職業等於先前訓練

白費了，最後還是決定轉行。受訪者 A6 表示，希望公立就業服務機構能多推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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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些部分工時或兼差的工作，比較符合受訪者目前的生活型態。受訪者 A7 表示，

覺得公立就業服務機構服務態度不錯，但整體大環境的工作機會不多，所以後來

受訪者轉考證照以利有天能創業，希望公立就業服務站能提供多一點創業相關的

訊息。 

 

「可是我覺得工作要看老闆啦，即使就業服務中心給我們很多工作機會，但最後

也沒用，像我們也有去面試，但如果說工作的人跟我們談不攏，最後還是沒辦法

就業，因為他們有他們的條件，那如果我們能接受，就成了，那不能接受就再換

下一個，但要找到各方面都符合的很難，像現在很多服務業，都要上到晚上十點

十一點，有的時候還要加班，那我還有家庭要照顧，還有老人要顧，這種工作我

大概就沒辦法去。」(A1) 

 

「我覺得他們（服務人員）態度都滿好的，也都滿專業。」(A1) 

 

「可能我常去就業服務站，所以跟裡面的人也都滿熟的，所以去的時候都會聊一

下或介紹工作給我，會給我其他的一些建議，那我覺得有就業服務站的話，找工

作會比較快，還是會有幫助，上網的話我自己也有試過，但不見得容易找到，那

有些是有收費的仲介，那就業服務站是免費的，像我老公也說我們很厲害，台灣

人自己比較少去就業服務站，主要是我們國家也有就業服務站，讓沒有工作的人

可以去找，所以還是看你自己要不要工作而已。那台灣的比較好的是，除了找工

作以外，還有一些我們不懂的，可以問就服人員，像帶我去老闆那裏看一下，或

是幫我問一些工作資訊，像一個月多少、要上幾天班，然後再轉達給我。」(A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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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能面試的機會再多一點吧，因為我找不到適合我的工作，最後是透過網路才

找到的，那服務人員都很好，那主要就是多提供一些資料，因為我們去查的話，

因為不熟，所以找到的東西都滿有限的。」(A3) 

 

「我覺得對我來說，創業輔導之類的，那個部分我會比較需要。」(A4) 

 

「因為我跟很多人之前都有上過職訓局的課程，也順利取得證照，但在就業服務

機構裡面要找到同類型的工作的機會很少，像我們班的很多人，基本上都是放棄

了，因為我們嫁過來，正常的話都有小孩了，那美容的話都要到晚上九、十點，

所以像我們很多同學大部分都是轉行了，有些做夜市，或是朋友介紹其他的工作

這樣，像我當初去跳蚤本舖上班的時候，我同學都跟我說這樣子很可惜，因為上

課也是上了一年多了，也學到很多東西，當初也是覺得有些掙扎。」(A5) 

 

「如果能多幫忙介紹一些工作時間比較短的工作就好了，現階段對我比較有幫助，

像是只有白天班，不然我自己還要跟老闆說我只能上到五點，有些看起來就不是

很想用我。就業班（就業促進研習）也不錯，如果主題能多一點，或是能介紹一

些打工的工作也很好。」(A6) 

 

「其實還好，我覺得服務都很好，但工作機會就是比較難找，畢竟現在景氣比較

不好，那我自己是覺得工作很難找，而且薪水都不高，我現在在朋友那邊幫忙，

一個月就領的沒有以前上班的時候多，但時間也比較自由，主要是公公婆婆年紀

也大了，家裡也需要人照顧。所以後來才會去考證照，之後可能會去就業服務站

裡面找一些創業的資訊，自己出來做。我覺得服務人員都滿好的，也滿親切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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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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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訪談發現 

 

    本章節針對曾使用公立就業服務尋職的七位大陸配偶受訪者進行深度訪談，

訪談的發現與分析也是依照本研究訪談架構，分成輸入評估、過程評估、結果評

估三個部分進行撰寫，如下所述： 

 

一、大陸配偶就業服務輸入部分 

 

（一）大陸配偶求職者的特性 

 

    首先在大陸配偶求職者特性的部分，不同受訪者的年齡和來台期間較無共通

點，語言能力的部份，受訪者的中文口說能力皆為良好，在學歷程度的部份，本

研究透過深度訪談發現，大陸配偶受訪者多沒有申請等同學歷認證，其原因為「不

清楚」、「很麻煩」、「認為有無申請（對於就業）沒什麼影響」等，相對地多透過

接受職業訓練、考取證照的方式，培養自己的技能能力，如本研究訪談之受訪者，

考取像是美容美髮、餐飲類別的證照，增強自己在職場的競爭力。故本研究認為

對於大陸配偶就業服務來說，教育程度影響程度是較小的。 

 

    在婚姻與家庭狀況的部份，本研究發現家庭狀況會對於大陸配偶求職者外出

就業產生「推力」和「拉力」，據訪談結果表示，大陸配偶外出就業多是希望能

有多一份收入來補貼家計，當然每位受訪者需要負擔家庭經濟的程度不一，如配

偶本身沒有工作者，負擔就會比較重，需要額外的收入補貼家計是大陸配偶外出

尋職主要動機，即為所謂「推力」。而「拉力」的部份，為大陸配偶的家庭照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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責任，特別是家中有年邁長者或是有小孩需要照顧者，限制或某種程度縮減了大

陸配偶外出就業的意願和選擇。據訪談結果表示，小孩的照顧問題對於大陸配偶

就業來說影響較大，家中長輩通常會有其他家庭成員分攤照顧責任，至於家庭照

顧責任對於大陸配偶就業服務的影響，在就業服務的過程評估部分會有較多敘

述。 

 

（二）大陸配偶的求職管道 

 

    如訪談所述，大陸配偶透過政府發佈的宣傳簡章、網際網路得知公立就業服

務，初次可能會由家人或親友陪同，等較熟悉之後即可獨自前往公立就業服務站，

也可自行透過求職本求職。如第二章所述，現行公立就業服務機構分成中央職業

訓練局所屬以及地方政府所屬兩種，服務內容最大的差異在於失業給付業務的有

無，以及一些相關的就業促進方案的申請等等。單以大陸配偶就業推介來說，本

研究認為職訓局和地方政府的公立就業服務機構無明顯差異，據第二章文獻及訪

談結果顯示，無論是職訓局或是地方政府所屬，皆沒有設置專門服務外籍與大陸

配偶的服務人員，非像身心障礙者有專門的服務櫃檯辦理業務，而是傾向將大陸

配偶視為一般求職民眾，如有進一步的需求，則由就業服務人員或個案管理員（有

些據點沒有設置）服務，如代為謄寫表格文獻或是陪同面試，但因為大陸配偶大

部分皆有一定程度的中文能力，使用上述服務的亦較少。 

 

    據訪談表示，公立就業服務因為「免費」、「公家的有保障」等特點，對於大

陸配偶有吸引力，表示也會推薦朋友。除了公立就業服務之外，大陸配偶亦多透

過私人網絡找工作，如本研究訪談對象中，有幾位是透過公立就業服務機構找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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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適合的工作後，自己找到或是透過親友介紹找到目前的工作。 

 

    大陸配偶受訪者輸入評估的部份，詳可參考表 4-9。 

 

表 4-9、大陸配偶受訪者輸入評估 

個案代碼 A1 A2 A3 A4 A5 A6 A7 

基本資料  

年齡 33 38 30 31 42 36 40 

來台時間 一年半 六年 七年 二年 十年 七年 十年 

熟悉語言 中文、英

文、台語 

中文、英

文、台語 

中文、英

文、台語、

粵語 

中文 中文 中文、台語 中文、台語 

教育程度 大學畢業 大學畢業 大學肄業 大專畢業 高中肄業 高中畢業 大學肄業 

是否取得教

育認證 

否 否 否 否 否 否 否 

是否考取職

業證照 

餐飲證照 說故事老

師、美容美

髮證照 

美容美髮

證照 

美容美髮

證照（未考

過） 

美容美髮

證照 

餐飲證照

（未考過） 

美容美髮

證照 

家庭狀況  

婚姻狀況 有偶 有偶 有偶 有偶 有偶 有偶 有偶 

先生是否有

工作 

是 是 是 否 是 是 是 

是否需要負

擔家庭經濟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否需要家

庭照顧 

需照顧長

者 

需照顧小

孩（一位） 

需照顧小

孩（一位） 

需照顧長

者與小孩

（一位） 

需照顧小

孩（一位） 

需照顧小

孩（兩位） 

需照顧小

孩（一位） 

接受公立就

業服務管道 

北基宜花

就業服務

中心 

不確定是

台中市政

府或中彰

投就業服

務中心 

高雄市訓

練就業中

心 

新北市就

業服務中

心 

台北市就

業服務處 

北基宜花

就業服務

中心 

台北市就

業服務處 

資料來源：本研究自行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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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大陸配偶就業服務過程部分 

     

（一）大陸配偶求職者進入公立就業服務的動機與期待 

 

    據訪談內容顯示，大陸配偶至公立就業服務的最主要的動機即為「找工作」，

而非「參加就業促進研習」、「參加職業訓練」或「申請失業給付」等其他動機。

大陸配偶對於公立就業服務機構提供的其他服務，如相關的就業促進工具內容等

等均不熟悉，僅有一位受訪者有透過公立就業服務機構參加過就業促進研習，有

關求職方面的課程。據訪談結果表示，經濟因素「負擔家庭經濟」為大陸配偶外

出就業的主要理由，故對於公立就業服務機構的期待，係希望能介紹更多種類或

適合自己的工作和面試機會。另外，大陸配偶重視其個人權益，會主動詢問就業

服務人員勞動法令和勞、健保相關問題，還有像是托育資源、創業輔導的相關資

訊等等。 

 

（二）大陸配偶就業推介服務 

 

    大陸配偶接受就業服務與一般本國籍民眾無異，由就業服務人員引導填寫資

料、安排面試、推介工作等，有些就業服務人員在推介過程中會跟雇主說明求職

者為大陸配偶，提醒雇主雇用大陸配偶的相關規定，但並不是全部受訪者的服務

經驗皆是如此，也有的大陸配偶是翻求職本自行求職。大陸配偶對於工作的一些

要求多不是關於工作內容本身，而是希望「工作地點離家近」、「不需配合加班」

等，細究原因則是與大陸配偶需要照顧家庭有關。本研究認為家庭照顧責任限縮

了大陸配偶的就業選擇和型態，訪談發現年幼子女的照顧問題，如照顧撫養、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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備三餐、接送等等，導致大陸配偶對於工作地點和工作時間的設限，無法配合需

要加班的工作，相對的家中長輩的照顧，因為有其他家庭成員的分攤，且長輩或

多或少還有生活自理的能力，影響較子女照顧來的小，若待小孩年紀稍大，或有

其他家庭成員能協助分攤照顧責任，則對於大陸配偶就業選擇的影響則會降低。 

 

    陪同面試的部份，通常大陸配偶若非特殊情況，比較少使用到就業服務人員

陪同面試，一般是外籍配偶比較多。 

 

（三）大陸配偶接受公立就業服務的主觀感受 

 

    訪談結果顯示，大陸配偶受訪者對於公立就業服務的服務過程或是其他相關

的服務內容並不是非常熟悉，大多由就業服務員引導完成就業推介。對於公立就

業服務機構的評價大多正面，認為「工作人員服務態度良好」，對於服務的過程

普遍也感到良好，也能與服務人員建立合作關係。至於提到公立就業服務機構有

哪些改善空間時，大陸配偶受訪者多認為透過公立就業服務機構「找不到想要的

工作」或希望「工作機會能多一些」，另希望公立就業服務機構能有較多的「就

業、勞動市場資訊」和「創業輔導」等等。 

 

    大陸配偶就業服務過程訪談結果，可參考表 4-10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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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10、大陸配偶受訪者就業服務過程評估 

個案代碼 A1 A2 A3 A4 A5 A6 A7 

就業服務的

過程評估 

 

就業期待 工作地點 無特別 

條件 

無特別 

條件 

工作地點 無特別 

條件 

工作地

點、時間 

工作地點 

是否使用陪

同面試 

無 無 無 有，由職訓

班的老師

陪同 

無 無 無 

對公立就業

服務的主觀

感受 

良好 與工作人

員保持良

好關係 

良好 良好 良好 覺得找不

到合適的

工作 

良好 

資料來源：本研究自行整理。 

 

三、大陸配偶就業服務結果部分 

 

（一）大陸配偶接受公立就業服務的初步結果 

 

    據訪談內容顯示，到公立就業服務機構尋求服務的大陸配偶，皆有相當程度

的就業意願，只要家庭狀況能支持大陸配偶外出就業，且對於工作內容、時間、

地點無太多限制，通常能於一個月內推介就業，至於推介就業的次數，本研究之

受訪者差異頗大，有的受訪者馬上就推介成功了，有的需要面試數次，或是成功

推介就業了，但因為某些原因並沒有持續，又回到就業服務站或是自行尋職。 

 

    本研究訪談發現如同內政部（2008）研究所記，大陸配偶多從事不需專業知

識或是技術性較低的工作，如本研究之訪談者從事服務業的櫃員、餐飲業的員工、

清潔或房務員、工廠生產線的作業員等等，也有受訪者從事跟證照相關的行業，

如美容美髮之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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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據訪談結果顯示，大陸配偶從事工作的給薪方式視工作型態而定，有的受訪

者從事的工作偏向打工性質，可能就是時薪制或日薪制，工作時間則不固定，如

餐飲業、美容美髮業等等；比較全時的工作，如作業員、服務業櫃員、量販店店

員等等，工作時間較為固定，但常常需要配合加班，工作收入略高於基本工資。 

 

（二）大陸配偶後續就業情形 

 

    大陸配偶的就業情形有不穩定的狀況，通常會有頻繁轉換工作的現象，據訪

談內容所示，原因通常為「工作時間太長」、「工作地點太遠」之類，其背後因素

通常與「不利照顧家庭」有關。工作時間太長的部份，據大陸配偶受訪者表示許

多工作都需要配合加班，無暇照顧家庭；工作地點也是同樣理由，譬如有些受訪

者需要接送小孩上下學，自然會將工作地點近作為考量。除了上述理由外，因大

陸配偶多從事次級勞動市場 (Secondary Labour Market) 的工作，工作收入低、工

作條件差，雇主通常視其為補充人力，不會積極培訓、缺乏升遷機制等等，據受

訪者表示，會以頻繁轉換工作作為調薪的手段之一，或是考慮自行創業等等。 

 

    表 4-11 可顯示大陸配偶受訪者的推介和後續就業狀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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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11、大陸配偶受訪者就業服務結果評估 

個案代碼 A1 A2 A3 A4 A5 A6 A7 

就業服務 

結果評估 

 

尋職期間 約兩個月 約一週 約一個月 約一個月 約一個月 約一個月 約一個月 

就業服務 

結果 

經數次面

試仍無法

找到適合

的工作 

很快即找

到穩定的

工作，工作

至今 

數次面試

後，找到符

合自己專

長的工作 

面試數次

後仍無法

找到適合

的工作，最

後自行求

職 

面試數次

後找到現

在這份工

作 

很快即面

試成功，但

沒做多久

就另行求

職 

面試五、六

次後找到

工作 

透過公立就

業服務找到

的工作 

工廠作業

員 

工廠作業

員 

婚紗攝影

美編 

無 服務業櫃

員 

房務清潔

員 

量販店店

員 

目前從事的

工作 

早餐店工

作 

工廠作業

員 

婚紗攝影

美編 

美容美髮 服務業櫃

員 

餐飲業 量販店店

員 

勞動條件 時薪制/低

於基本工

資/工作時

間不固定 

月薪制/工

作時間固

定/需配合

加班 

月新制/目

前為試用

期/工作時

間固定/不

需配合加

班 

時薪制或

日薪制/低

於基本工

資/工作時

間不固定 

月薪制/工

作時間固

定/不需配

合加班 

月薪制/工

作時間固

定/常常需

要加班 

月薪制/工

作時間固

定/常常需

要加班 

從事工作期

間 

約兩個月 滿三年 

 

未滿一年 一年半 一年多 約兩個月 約兩年 

對公立就業

服務機構的

期待 

工作機會 就業、勞動

市場資訊 

工作機會 創業輔導 跟證照有

相關的工

作機會 

部分工作

時間的工

作 

工作機

會、創業資

訊 

資料來源：本研究自行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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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節 小結 

 

    本章節為深度訪談的架構、整理與發現。本研究訪談七名曾透過公立就業服

務求職的大陸配偶，彙整第二、三章文獻探討之內容，本研究依公立就業服務的

流程將深度訪談架構與問項分成三個階段，分別為輸入層面、過程層面、結果層

面等，並設計不同的問項及成效指標，如在輸入層面，著重於大陸配偶求職者的

背景，如年齡、來台期間、語言能力、教育程度、家庭與婚姻狀況等等，以及大

陸配偶如何得知、使用公立就業服務等等；在過程層面，了解大陸配偶公立就業

服務使用的經驗，包括大陸配偶接受的服務內容、服務過程中遇到的問題及阻礙，

以及推介面試的過程；在結果層面的部份，為大陸配偶推介成功後的就業狀況，

指標包括尋職期間、工作型態、內容、就業穩定、勞動條件等等。訪談內容以及

發現也是依三個階段進行撰寫，方能完整重現大陸配偶接受公立就業服務之現況，

透過實際訪談大陸配偶求職者，本研究發現數點如下： 

 

一、輸入部分 

 

（一）多數大陸配偶因「不清楚」、「太麻煩」或「覺得沒有實際影響」而沒有申

請學歷認證，教育程度對於大陸配偶就業服務影響較小。相對地，專業證照影響

程度較大。 

 

（二）家庭狀況對大陸配偶外出就業產生推力和拉力，「需要負擔家庭經濟」為

大陸配偶外出就業的主要動機，但「家庭照顧責任」會限縮大陸配偶就業意願和

選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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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職業訓練局或地方政府所屬公立就業服務機構，單就大陸配偶就業推介服

務來說無明顯差異。公立就業服務因「免費」、「公家有保障」等特點，對大陸配

偶來說有吸引力，但多數仍是自行或透過親友找工作。 

 

二、過程部分 

 

（一）大陸配偶對於公立就業服務的動機主要是「找工作」，而非參加就業促進

研習、職業訓練或申請失業給付。 

 

（二）大陸配偶就業推介程序與本國民眾無異。大陸配偶的工作期待多為「工作

時間較短、不需配合加班」及「工作地點離家近」等，其背後原因與大陸配偶的

家庭照顧責任有關，其中又以年幼子女照顧影響較大。 

 

（三）大陸配偶對於公立就業服務的評價正面，認為服務態度好，具專業能力。

也能與就業服務人員建立合作關係。對於公立就業服務的期待，包括「介紹更多

種類的工作機會」、「就業、勞動市場資訊」、「創業輔導」等。 

 

三、結果部分 

 

（一）大陸配偶求職者透過公立就業服務通常能於一個月內推介就業，多從事不

需專業知識或技能的工作，工作收入略高於基本工資，工作時間不固定或較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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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大陸配偶有就業不穩定，頻繁轉換工作的現象，除了「工作時間太長」、「工

作地點太遠」等不利於照顧家庭的因素之外，不可忽略大陸配偶透過頻繁轉換工

作作為調薪的手段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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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結論與建議 

 

本研究以深度訪談之方式，分析探討大陸配偶公立就業服務之成效。在文獻

探討的部份，包括職業訓練局與地方政府公立就業服務機構的組織編制、服務內

容等等，亦探討影響大陸配偶在台特性與就業相關因素。在深度訪談的部份，實

際訪談大陸配偶接受公立就業服務就業推介之情形與主觀感受，進而評估大陸配

偶公立就業服務成效。本章節為結論與建議，分成兩個部分，第一節即綜合章節

之研究發現提出結論，第二節為參考研究結論提出可行之政策建議。 

 

第一節 結論 

 

為鼓勵大陸配偶就業，政府自民國 93 年起訂定「外籍與大陸地區配偶就業

協助方案」協助外籍與大陸配偶就業，其中在公立就業服務的部份，現行我國公

立就業服務體系可以分成職業訓練局所屬及地方政府所屬兩種，依規模大小分成

就業服務站或服務台，就業服務站會配置個案管理員，提供進一步的服務，實際

站台的編制得視各個據點的大小而定，整體服務內容及組織編制略有差異，如部

分地方政府沒有負責失業給付業務，就業促進內容也不太一樣。大陸配偶公立就

業服務情形部分，據內政部入出國及移民署（2012）統計，在台大陸人口總數約

為 303,870 人，勞動參與率約為 56.6%，以民國 101 年數據為例，至公立就業服

務機構登記求職的大陸配偶有 4,347 人，求職就業率為 54.70%，無論是登記求職

人數或求職就業率，皆是低於外籍配偶的。經本研究以深度訪談方式，訪問曾接

受公立就業服務且成功推介就業的七名大陸配偶受訪者，研究結論如下所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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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大陸配偶求職者的特性 

 

    大陸配偶求職者的特性，本研究發現，大陸配偶中文能力良好，與本國籍民

眾溝通不會有問題，教育程度以初中、高中畢業為多數，而大陸配偶多沒有申請

等同學歷認證，原因多為「不清楚」、「太麻煩」、「認為對於就業沒有影響」等。

若大陸配偶覺得有進修之必要，則多會透過職業訓練、考取證照的方式，加強自

己於勞動市場的競爭力，只是有許多種類的職業訓練課程會要求具備高中以上的

學歷證明，而多數大陸配偶是沒有進行學歷認證的，因應兩岸人口交流越來越密

切，在大陸配偶學歷認證這方面的制度實有整合、強化之必要。 

 

    多數的大陸配偶係因分攤家庭經濟壓力而外出尋職，但通常因為家庭照顧責

任，如照顧家中年幼子女、長者或料理家務等等，而限縮能夠從事的工作型態和

選擇，如大陸配偶受訪者表示因照顧家庭，無法從事「工作時間太長」、「需配合

加班」、「工作地點太遠」的工作。本國籍的女性配偶跟大陸配偶一樣會面臨到就

業與家庭的取捨，但因為大陸配偶在社會資源方面，可替代的管道少於本國籍配

偶，故本研究認為，大陸配偶家庭照顧責任對於就業選擇的影響是較為明顯的，

其中又以照顧年幼子女的對大陸配偶就業的影響較大。 

 

二、大陸配偶公立就業服務之使用情形 

 

    本研究發現，大陸配偶多透過政府宣傳簡章、網際網路資訊等管道，得知公

立就業服務。大陸配偶使用公立就業服務的主要動機為「找工作」，而非參加就

業促進研習或職業訓練，或申請失業給付等，大陸配偶受訪者對於公立就業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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機構提供的其他服務，如相關的就業促進工具內容等等較不熟悉。 

 

    大陸配偶接受公立就業服務內容與流程與本國籍求職者並無太大差異，由就

業服務人員引導填寫資料、就業推介、安排面試等等，部分就業服務人員在推介

過程中提醒雇主大陸配偶相關的雇用規定，大陸配偶也可自行翻閱求職本找工作。

本研究發現，大陸配偶求職者的工作期待多是希望工作地點離家近、不需配合加

班等，經了解發現是與大陸配偶需要照顧家庭有關，本研究認為家庭照顧責任限

縮了大陸配偶的就業選擇和型態，訪談發現年幼子女的照顧問題，如照顧撫養、

準備三餐、接送等等，導致大陸配偶對於工作地點和工作時間的設限，無法配合

需要加班的工作，相對的家中長輩的照顧，因為有其他家庭成員的分攤，且長輩

或多或少還有生活自理的能力，影響較子女照顧來的小，若待小孩年紀稍大，或

有其他家庭成員能協助分攤照顧責任，則對於大陸配偶就業選擇的影響則會降

低。 

 

    大陸配偶接受公立就業服務，普遍對於公立就業服務感到滿意，認為公立就

業服務的服務人員態度友善與具備專業能力，多期待公立就業服務能多介紹更多

種類的工作、勞動市場資訊以及創業輔導資訊等等。 

 

三、大陸配偶就業推介後的就業狀況 

 

    在就業推介的部分，大陸配偶透過公立就業服務尋職，皆有相當的就業意願，

若無特殊狀況，通常能於一個月內成功推介就業。本研究發現，大陸配偶多從事

不需專業知識或是技術性較低的工作，如本研究之訪談者從事服務業的櫃員、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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飲業的員工、清潔或房務員、工廠生產線的作業員等等，也有受訪者從事跟證照

相關的行業，如美容美髮之類。 

 

    本研究發現大陸配偶有就業不穩定的現象，經就業推介後仍會頻繁的轉換工

作，就業穩定的指標，如經推介後從事該份工作三個月或六個月不等，主要是評

估就業推介是否充分反應求職、求才者的需求。本研究透過訪談發現，影響大陸

配偶頻繁轉換工作的主要因素為大陸配偶因家庭照顧責任之緣故，無法從事需常

常配合加班或地點太遠的工作，通常無法持續此類工作太久，於是再回到公立就

業服務站求職或乾脆自行求職，本研究訪談之受訪者多有這樣的經驗，認為公立

就業服務推介的工作不符合自己的需求，最後透過朋友介紹或自行求職找到的工

作，性質偏向打工性質，工作收入與時間皆不固定。 

 

    除了上述原因之外，大陸配偶多從事次級勞動市場的工作，工作收入低、工

作條件差，雇主通常視其為補充人力，不會積極培訓、工作缺乏升遷機制等等，

據受訪者表示，不可忽略以頻繁轉換工作作為調薪的手段之一，或是考慮自行創

業等等。 

 

四、大陸配偶就業推介之成功要素 

 

    本研究發現，大陸配偶就業服務推介成功的主要因素，主要與大陸配偶的家

庭因素有關，像是家庭照顧責任，大陸配偶需照顧年幼子女、照顧家中長者、料

理家務等等。家庭關係能支持大陸配偶外出就業，是就業服務能順利進行的第一

步，再者，若是有其他家庭成員能幫忙分攤照顧責任，皆有助於大陸配偶就業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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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業服務人員推介工作，工作型態的選擇也有較大的考慮範圍。就業推介需視大

陸配偶對於工作時間和工作地點的期望，如工作地點不能太遠、無法配合加班，

如訪談內容所述，係與大陸配偶的婚姻與家庭狀況有密切的關係。 

 

    本研究發現，大陸配偶多從事不需具備專業技術的工作，大陸配偶教育程度

與學歷的差異影響有限，職業證照對於大陸配偶推介相關的工作有顯著的幫助，

但與證照對應的工作性質，如工作時間、工作地點等亦未必滿足大陸配偶求職者

的期望。再來才是大陸配偶對工作條件能否接受，以及雇主對於大陸配偶勞工的

接受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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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建議 

 

根據本研究之研究結論，提出以下五項建議，如下所述： 

 

一、應簡化大陸配偶學歷認證機制 

 

    本研究顯示，在學歷認證方面，大陸配偶多因為程序複雜或沒有必要，而沒

有進行學歷認證，在兩岸交往越來越密切之前提下，可預期有越來越多高學歷者

藉由移民通婚來台定居，若相關配套措施沒有落實，導致雖有高學歷卻只能做基

礎的工作，則造成人力資本的浪費。目前大陸配偶學歷資格證明有兩個途徑可依

循，一為申請學歷證明，依國中小、高中、大學以上學歷各有不同規定和承辦單

位，二為等同學歷考試。大陸配偶取得學歷證明的方式、承辦單位過於分散，本

研究認為以現行大陸配偶來說，其中最為重要的是高中職的學歷證明，因與大陸

配偶在台灣申請職業訓練或繼續升學直接相關，但礙於高中職等同學歷申請程序

繁瑣、限制嚴苛，與申請之時間、金錢成本不成比例，建議可從簡化流程、或於

公立就業服務機構代為承辦，或積極擴大等同學歷考試著手。至於高等學歷的學

歷認證則是未來趨勢，建議可以統整大陸地區人民的學歷認證，簡化繁瑣流程，

避免資源過於分散，不利於大陸配偶申請。 

 

二、應先了解大陸配偶的家庭狀況，以利就業服務推介 

 

    本研究結論顯示，影響大陸配偶就業服務最主要的一個因素為家庭因素，若

是就業服務員在推介就業的過程中，能清楚了解大陸配偶求職者面臨的家庭狀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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並適時引入相關社會福利資源，如托育資源或日間照護等的服務，更甚者能夠與

地方的社政單位、民間團體整合，提供大陸配偶自身及家庭協助，皆能對於大陸

配偶就業服務成效有所幫助。 

 

三、應增加部分時間工作類別，以滿足大陸配偶不同的就業需求 

 

    本研究發現，部分大陸配偶想要找的工作性質必須配合其家庭照顧的需求，

工作時間不宜過長，就業期待就屬性上近似部分時間工作。在部分歐洲國家因照

顧家庭從事部分工作時間工作相當常見，故本研究建議公立就業服務機構應能針

對部分工作時間工作增設求職類別，以符合大陸配偶、甚至是一般求職者需照顧

家庭的需求。本研究認為亦可重新思考「尋職期間」與「就業穩定」等就業服務

成效指標對於求職者的意義，而改以如何滿足求職者對於公立就業服務的不同需

求而定。 

 

四、應盡可能對大陸配偶進行深度就業追蹤 

 

    研究發現，大陸配偶雖然就業意願高，但對於工作地點和工作時間的要求常

與雇主期待不符，也有發現以轉換工作為調薪的手段，導致大陸配偶轉換工作頻

繁，就業穩定度低，呈現的結果常常是大陸配偶認為公立就業服務機構沒有適合

他們的工作，或雇主覺得大陸配偶勞工很麻煩不願意僱用等。公立就業服務機構

應針對大陸配偶後續的就業情況進行追蹤，也鼓勵大陸配偶若是遇到就業上的困

難，如遇到就業歧視、雇主不遵守勞動法規或發生勞資爭議等，可與公立就業服

務機構聯繫，若是有想轉換工作，也可由公立就業服務機構可提供協助，改為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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介其他的工作，適時引入服務資源，提高大陸配偶公立就業服務的使用程度。 

 

五、應加強宣導各項大陸配偶就業促進工具及服務 

 

    藉由深度訪談可以發現，大部分的大陸配偶對於就業服務站所提供之各項就

業促進服務仍是非常的陌生，對於公立就業服務機構提供像是：就業促進研習，

臨時工作津貼，乃至「職場學習再適應計畫」等服務，都有加強宣導之必要，提

高政策工具之使用程度，對於整體大陸配偶就業服務亦有正面之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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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一、訪談大綱 

 

輸入評估部分： 

（一）請問受訪者的年齡？ 

（二）請問受訪者來台期間？ 

（三）請問受訪者的語言能力？ 

（四）請問受訪者（原本國籍）的教育程度？或，是否有取得中華民國的教育認

證？是否有接受職業訓練，或取得證照？ 

（五）請問受訪者的家庭狀況、成員人數？ 

（六）請問受訪者是否需要負擔或部分負擔家庭經濟？ 

（七）請問受訪者接受公立就業服務的管道？如何得知公立就業服務機構？ 

 

過程評估部分： 

（一）請問受訪者接受的公立就業服務內容？ 

（二）請問受訪者的就業期待？ 

（三）請問受訪者接受公立就業服務的過程遇到的問題或阻礙？ 

（四）請問受訪者對於公立就業服務的滿意程度？ 

（五）請問受訪者對於找工作的一些條件及期待？ 

（六）請問受訪者面試情形，及所遭遇的狀況？ 

 

結果評估部分： 

（一）請問受訪者透過公立就業服務找到的工作為何？ 

（二）請問受訪者透過公立就業服務多久才找到該份工作？ 

（三）請問受訪者該份工作的勞動條件如何？ 

（四）請問受訪者從事該份工作達多久時間？ 

（五）請問受訪者對於公立就業服務有何指教與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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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二、訪談對象記錄 

 

一、訪談對象：A1 

    訪談時間：2012/09/15 

    訪談地點：宜蘭縣，受訪者住家附近商家 

 

訪談記錄： 

（一）請問您的年齡？ 

受訪者：我目前 33 歲。 

（二）請問您來台灣多久了？ 

受訪者：大概是一年半。 

（三）請問除了中文之外您還會說其他語言嗎？ 

受訪者：我還會一點點台語，不會客語，英文的話一點點而已。 

（四）請問您在原本國家的教育程度是？ 

受訪者：有唸大學，但沒有畢業。 

（五）那請問您有取得台灣的教育認證嗎？ 

受訪者：有（沒有取得等同學歷證明） 

（六）是透過教育局取得同等學歷的認證嗎？ 

受訪者：不是耶，是取得職業技能類的，因為我有上職訓局的課程，有取得職業

的證照，我目前是有考餐飲相關的證照。 

（七）想請問您的家庭狀況如何？ 

受訪者：我們家人口很多，但家裡目前還沒有養育子女，我先生是在外面上班，

那家裡長輩我偶爾需要照顧，不過還有其他家庭成員可以幫忙分攤。 

（八）需要部分負擔家庭的經濟嗎？ 

受訪者：當然需要，需要負擔一些。 

（九）您是接受宜蘭縣政府的就業服務嗎？ 

受訪者：對，是在就業服務站。 

（十）您怎麼知道有公立就業服務機構的？ 

受訪者：像我剛來台灣的時候，縣政府那邊就有很多資料，那裡面會有就業服務

的簡章，然後是老公帶我去的。 

（十一）是家人帶您去就業服務站的嗎？ 

受訪者：對。 

（十二）家庭成員對於你就業都支持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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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訪者：是的，不然也不會出來工作。 

（十三）那您可以簡單敘述一下您接受了哪些就業服務嗎？ 

受訪者：就是他會問我是不是要找工作，然後請我填寫一些資料，然後就幫我介

紹工作。 

（十四）那您會提出您的就業期待嗎？譬如說您會想要找哪種類型的工作？ 

受訪者：沒有耶，因為台灣這邊，也不是說你想要找什麼工作就找得到，基本上

我是不太會設限，有機會就打電話，或去看看這樣。 

（十五）所以都是由就服員來幫您安排或搜尋？ 

受訪者：對。 

（十六）那在就業服務員協助你找工作的過程有沒有遇到什麼問題 

受訪者：你是說我自己找工作嗎？ 

（十七）不是，是跟就服員溝通協助您的過程中有沒有遇到什麼問題 

受訪者：欸，沒有耶，都滿一般的。 

（十八）您對就業服務有什麼意見或是期待嗎？ 

受訪者：這個不太好講，因為在台灣也不是說我們期待怎樣就能怎樣，要考量很

多的現實層面，當然我也希望找到理想的工作，但實際上大部分的工作機會也不

是這個樣子，因為社會很多問題也不好講。 

（十九）那如果是符合您心中理想的工作，會不會具備一些條件？就可能離家不

能太遠，或是不需要配合加班等等。 

受訪者：我嗎？不能太遠啦，因為我現在家裡沒有機車，是有準備想買一台，而

且宜蘭這邊，路況不是很好，晚上有些地方還沒有路燈，這邊野狗也很多，有的

時候是不太安全，因為很多問題實在也不太好講，因為我找工作，也只是想找到

差不多就好了，也沒有說很挑剔，或要要求很多薪水之類的，因為有很多要具備

一些條件啦像是學歷，那有些我就是不行。 

（二十）您剛剛有提到說你有透過職訓課程取得一些證照，那些證照可以幫助您

找工作嗎？ 

受訪者：我是有取得餐飲的證照，但目前是不太想要找餐飲的工作，現在是在想

說，有打算考美容的證照，想說看看這方面有沒有幫助，因為美容的工作自己時

間比較好掌控。 

（二十一）那就業服務站都提供了什麼樣的工作讓您選擇？ 

受訪者：其實主要我都是自己找啦，他那邊會有一個大本子，上面會有很多工作

機會嘛，那我就是自己看自己找，然後自己打電話。 

（二十二）那您的面試的狀況大概如何？ 

受訪者：我去了很多地方，很多還是會要求身分證，或是他們想要會台語的，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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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希望自備交通工具，像是外送阿加班這樣才能配合。 

（二十三）那您大概是面試了幾家才找到目前這份工作的？ 

受訪者：我面試很久了，大概是快兩個月。 

（二十四）那這段期間，就業服務站有提供什麼樣的協助嗎？ 

受訪者：就服中心剛開始有打電話給我，有提供我一些面試的機會，有一些廠商

應徵人的資料這樣，然後後面就沒有了。 

（二十五）那您最後是找到了什麼樣的工作呢？ 

受訪者：他們有介紹一些作業員的工作，但因為都太遠了，有一次是我去面試了，

老闆也同意我來上班，但因為還是太晚而且要加班，所以做了幾天就沒繼續了，

最後找到的工作是餐飲，就是在我們家附近的早餐店，就是做早餐這樣。 

（二十六）那份工作的工資大概如何？ 

受訪者：工資很少，因為早餐都要很早起來做，早上是最忙的時間，一般五六點

就要起來準備，然後八九點的時候人會非常多，那個時候最忙，所以那個時候他

們需要人，但是一般九點過後，人就慢慢少了，所以他們就不想在用外面的人花

錢，所以只是請我早上做那三、四個小時，而且只是說最忙的時候，像週六週日，

才會叫我來，那平常的話就不會叫我，畢竟是要付錢給我，薪水也不高，一個小

時一百塊。 

（二十七）平均每週會做幾個小時？ 

受訪者：因為沒有天天讓我去做，只有最忙才會叫我去做，一天最多的話，從五

點開始，最多到九點，一天最多四個小時，一個禮拜五天，所以大概 20 小時，

一個月大概就是幾千塊，其實收入不太穩定，而且滿辛苦的，所以我之前是考慮

要邊找其他的工作。 

（二十八）會有勞健保嗎？ 

受訪者：沒有。 

（二十九）請問您從事這份早餐店的工作大概多久了？ 

受訪者：這份大概做了兩個月，後來就打算換其他工作，是有打算嘗試美容業。 

（三十）您對政府就業服務有什麼樣的建議嗎？ 

受訪者：可是我覺得工作要看老闆啦，即使就業服務中心給我們很多工作機會，

但最後也沒用，像我們也有去面試，但如果說工作的人跟我們談不攏，最後還是

沒辦法就業，因為他們有他們的條件，那如果我們能接受，就成了，那不能接受

就再換下一個，但要找到各方面都符合的很難，像現在很多服務業，都要上到晚

上十點十一點，有的時候還要加班，那我還有家庭要照顧，還有老人要顧，這種

工作我大概就沒辦法去。 

（三十一）那您對於就業服務站的工作人員有什麼樣的建議嗎？譬如說服務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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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類的？ 

受訪者：不會，我覺得他們態度都滿好的，也都滿專業。 

（三十二）感謝您，那我們的訪談就暫時告一個段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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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訪談對象：A2 

    訪談時間：2012/09/29 

    訪談地點：台中市，受訪者住家附近咖啡廳 

 

訪談記錄： 

（一）請問您的年齡？ 

受訪者：我 38 歲。 

（二）請問您到台灣多久了？ 

受訪者：大概有六年了。 

（三）除了中文之外，您還會說其他語言嗎？ 

受訪者：還會說一點台語和英文。 

（四）您原本國家的教育程度？ 

受訪者：我有讀大學，但沒有讀完。 

（五）那有取得台灣的教育認證嗎？ 

受訪者：意思是說…? 

（六）是指說一些同等學歷（大學）的證明？ 

受訪者：沒有耶。 

（七）那有參加職業訓練或取得一些證照嗎？ 

受訪者：有阿，以前有參加過職訓局辦的說故事老師的訓練，也有取得證照(?)，

也有學美容美髮，也有取得美容美髮的證照。 

（八）那您的婚姻狀況如何呢？結婚多久了？ 

受訪者：結婚六，七年了，我是在大陸辦理結婚的，到台灣還要再七個月。 

（九）您的先生目前有在工作嗎？ 

受訪者：有 

（十）您的子女人數？ 

受訪者：現在剛上中班，現在只有一個。 

（十一）有需要照顧家裡的爸爸媽媽嗎？ 

受訪者：喔不用，我公公婆婆在我來台灣的時候已經過世了。 

（十二）現在有需要負擔家裡的經濟嗎？ 

受訪者：會，我也會寄錢回家裡，但也有幫家裡付一點錢，像是小孩的安親班的

錢，還有一些費用需要負擔。 

（十三）那您的問卷是有填寫說曾經接受政府的就業服務？ 

受訪者：對，我是透過就業服務站找工作的，是在台中豐原那邊的 

（十四）那您在就業服務站接受怎樣的服務呢？服務內容，或是您是從和得知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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業服務站的訊息的？ 

受訪者：我的話是朋友帶我去的，那到就業服務站，那個小姐會問我說想要找什

麼類型的工作，薪水要多少之類的，然後他就會介紹一些工作給我，那我之前是

沒有身分證，只有居留證，有時候老闆會不太想用，或是覺得我什麼都不會還要

教，很麻煩，那小姐有時候就會幫我跟老闆講，說我沒有身分證，但有能力又想

工作。 

（十五）了解，就那個就業服務員會幫你跟老闆講？ 

受訪者：對阿，因為剛來的時候我聽不太懂台語，後來是因為常講，所以溝通比

較沒問題。 

（十六）那您在跟就業服務員對談的過程有沒有遇到什麼問題？ 

受訪者：還好耶，本身都沒有什麼問題，大概就問我想要找什麼樣類型的工作。 

（十七）您剛剛有提到就業服務員有陪同您去面試嗎？ 

受訪者：有，面試大概就是他有跟老闆講我的狀況，把我介紹給他們，然後幫我

翻譯，所以我有時候很感謝他們幫我們做的事，現在是我自己的問題比較多，我

在台灣ΟΟ 已經三年了，台灣ΟΟ 是我們可以當他們的正職，那正職的話需要經

過考試，問題是他們的考試我們也不太懂，因為他們考試有時候會問一些公式的

問題，有時候那麼多問題我們也不懂，對大陸新娘是有點不公平，可是還是會做

下去啦，不知道什麼時候可以轉正職。 

（十八）所以現在是非正職嗎？ 

受訪者：對，現在是契約工，我另外一個朋友問我說要不要再去就業服務站，因

為現在我有身分證了，有身分證比較有保障，就跟台灣是差不多的，但一方面是

想說外面工作那麼難找，加上這份工作也做久了習慣了，也做三年了，但我老公

是說在這裡不是當正職很沒有保障，主要是差在這邊。想說以後如果當正職的話，

大概就固定下來了，因為在台灣ΟΟ 大家都知道我工作滿認真的，也從來沒有請

假，像過年不是有七天休假，我回去也就七天，也不會晚回來。 

（十九）我想請教一下，您是接受就業服務多久之後，才找到台灣ΟΟ 這份工作？ 

受訪者：滿快的，我去就服站的時候，小姐就跟我說剛好台灣ΟΟ 有徵人，我是

想說這麼大的公司，很擔心做不好，那小姐是跟我說不然你就看看，如果是我的

話應該 ok，那我去台灣ΟΟ 面試的那天，面試完一個禮拜後佳能就叫我去上班

了。 

（二十）那您從事這份契約工的工作內容可以幫我們做個介紹嗎？ 

受訪者：因為我們要做照相機，裡面有鏡片，我們就是把鏡片裝到相機上，然後

鎖好，但要很專心的作，因為我們這邊出錯後，後面就很難弄，我們這邊是第一

關，所以也不好請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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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一）您的同事大多是來自哪裡呢？ 

受訪者：有大陸，也有越南、菲律賓，其中大部份是台灣人 

（二十二）想請問這份工作的收入大概如何？ 

受訪者：我一天如果有早班的話 860 塊，如果是正常班（八點到五點）就是 800

塊。 

（二十三）請問每週的平均工作時間？ 

受訪者：一天大概八個小時，那最近進度比較趕，一個禮拜要上六天。 

（二十四）那一天大概就是八個小時？ 

受訪者：嗯，但有時候比較趕的話，可能會加班，也會有加班費。 

（二十五）請問您到公司大概需要多久時間？ 

受訪者：大概 15 到 20 分鐘，騎摩托車。 

（二十六）您在佳能工作多久了？ 

受訪者：差不多三年多。 

（二十七）最後想請問您對就業服務的建議？ 

受訪者：可能我常去就業服務站，所以跟裡面的人也都滿熟的，所以去的時候都

會聊一下或介紹工作給我，會給我其他的一些建議，那我覺得有就業服務站的話，

找工作會比較快，還是會有幫助，上網的話我自己也有試過，但不見得容易找到，

那有些是有收費的仲介，那就業服務站是免費的，像我老公也說我們很厲害，台

灣人自己比較少去就業服務站，主要是我們國家也有就業服務站，讓沒有工作的

人可以去找，所以還是看你自己要不要工作而已。那台灣的比較好的是，除了找

工作以外，還有一些我們不懂的，可以問就服人員，像帶我去老闆那裏看一下，

或是幫我問一些工作資訊，像一個月多少、要上幾天班，然後再轉達給我。 

（二十八）一開始中文不熟悉的時候，去就服站會遇到什麼困難嗎？ 

受訪者：有，像填一些文件，因為還沒拿到身分證的時候，政府會開一些課，每

天的七點到九點，但我們其實不會上太多東西，所以一開始去就業服務站是沒辦

法自己填東西，可是我不怕，就請就服站的小姐協助我，那他們也很熱心，但我

認識的也有跟我說過遇到比較不客氣的，像是會說「自己名字都不會寫那你要找

什麼工作？」之類的。 

（二十九）所以您每次去就服站都是由同一位工作人員協助您嗎？ 

受訪者：對，但我會先打電話約，同一個的話比較好講話？ 

（三十）：那目前對這份工作還算滿意嗎？ 

受訪者：很滿意阿。 

（三十一）除了剛剛您提到考試比較困難的部份？ 

受訪者：對，因為我工作三年多了，也不太好意思離開，因為畢竟是透過人家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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忙找的，離開好像很對不起人家，但我進去的時候也不知道在那邊是契約工，好

像沒有什麼保障，所以有時候還是會想要找比較好的工作，在裡面可以當正職這

樣。 

（三十二）那目前這份工作，有因為您是大陸配偶身份，受到比較不公平的待遇

嗎？ 

受訪者：有時候會，可是我想說，習慣就好了，反正住在台灣也不要太計較，不

管他們對我們不公平，像我們大陸配偶感覺工作份量都比較多，但我有能力，我

可以做的話，我會做，可是如果真的沒辦法還是會跟領班說啦。 

（三十三）感謝您的配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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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訪談對象：A3 

    訪談時間：2012/10/3 

    訪談地點：電話訪談 

 

訪談記錄： 

（一）請問您的年齡？ 

受訪者：30 歲。 

（二）您到台灣多久了？ 

受訪者：六年多，快七年了。 

（三）除了中文之外還會說其他的語言嗎？ 

受訪者：英文一點點，台語一點點，粵語一點點。 

（四）請問您原本國家的教育程度？ 

受訪者：我有拿到高中的畢業證書，但大學沒念完就來台灣了。 

（五）那有取得台灣教育的認證嗎？ 

受訪者：目前的話是沒有，但有透過職業訓練局考一些職業證照。 

（六）那大概是考什麼樣的類別？ 

受訪者：我是已經考到美容美髮的證照，目前是有打算報考其他的，但就是在準

備中。 

（七）請問您的婚姻狀況？請問您的先生目前是有在工作嗎？ 

受訪者：對。 

（八）子女人數大概幾位呢？ 

受訪者：目前是一位。 

（九）有需要照顧家裡的長輩嗎？ 

受訪者：有需要。 

（十）請問家裡的成員都支持您出來就業嗎？ 

受訪者：是阿。 

（十一）目前有需要負擔家庭經濟嗎？ 

受訪者：有需要。 

（十二）請問您之前有透過就業服務站找過工作嗎？ 

受訪者：對，我有透過高雄市那邊的就業服務站台。 

（十三）想請問您是怎麼知道有政府就業服務的？ 

受訪者：我是從網路上找到的。 

（十四）那在就業服務人員協助你找工作的過程中有沒有遇到一些狀況？ 

受訪者：還好耶，就都滿一般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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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五）就業服務人員主要提供您什麼樣的協助？ 

受訪者：主要就是提供我一些資訊，然後我填一些資料之後，他就有給我一些職

缺的資料。 

（十六）所以都是由就業服務員安排面試的嗎？還是您自己去找的？ 

受訪者：就是會先去櫃檯那邊，然後就是他叫我做什麼，我就做什麼，也會問我

一些問題，但主要就是想要找哪一類的工作。 

（十七）了解，會有就業服務員陪同您面試嗎？ 

受訪者：沒有陪同耶？就是給我電話或地址，然後我就自己聯絡這樣，自己過去 

（十八）請問您的面試狀況？ 

受訪者：就都滿一般的。 

（十九）雇主會不會因為你是大陸配偶提出一需不合理的要求？ 

受訪者：我本身是沒有遇到啦，都是聽別人講的。 

（二十）想請問您接受就業服務站的服務後多久找到工作？ 

受訪者：一開始是有一些面試機會啦，但因為後來我要照顧小朋友還有家裡，所

以後面有幾次的面試就都沒去了，因為沒辦法配合加班，那週末我的時間也比較

不固定，因為小朋友放假在家需要人陪。 

（二十一）所以面試的情況是如何呢？ 

受訪者：一開始 ok，但因為要配合加班到很晚，所以上個幾天後就沒有去了 

（二十二）所以您目前這份工作也是透過就業服務站找到的？ 

受訪者：不是耶，這份是我自己上網找的。 

（二十三）是透過 104 或是其他人力銀行嗎？ 

受訪者：不是人力銀行耶，我是透過一個高雄市有一個找工作的一個平台（不知

道是不是全國就業 e 網，或是地方政府自己的人力網），也是類似找工作的網站。 

（二十四）目前您找到的工作需要配合加班嗎？ 

受訪者：目前我這份工作上班時間因為比較早，所以也比較早上班，周休二日。

也是因為這樣我才能上班，不然還要回家照顧家裡。 

（二十五）大概是做什麼樣的工作內容？ 

受訪者：是做美術編輯。 

（二十六）所以您原本就有這類的美術專長？ 

受訪者：因為我在大陸有做過類似的，婚紗攝影的美編。 

（二十七）想請問這份工作的每月平均收入？ 

受訪者：我們公司有試用期，那正職是一個月兩萬五。  

（二十八）每週的工作時間大概是多少？ 

受訪者：我們工作時間還滿固定的，就是早上九點開始到晚上六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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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九）那您從事這份美編的工作多久了？ 

受訪者：沒有很久耶，不到一年，之前也有做過一些其他的。 

（三十）想請問您對於政府公立就業服務機構有怎樣的建議嗎？ 

受訪者：可能面試的機會再多一點吧，因為我找不到適合我的工作，最後是透過

網路才找到的，那服務人員都很好，那主要就是多提供一些資料，因為我們去查

的話，因為不熟，所以找到的東西都滿有限的。 

（三十一）了解，您有透過親友的介紹找工作嗎？ 

受訪者：親友是沒有，都是我自己去找的。 

（三十二）好，感謝您接受我們的訪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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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訪談對象：A4 

    訪談時間：2012/09/06 

    訪談地點：新北市，受訪者住家附近 

 

訪談記錄： 

（一）首先想請問一下您的年齡？ 

受訪者：年齡喔，我今年 31 歲。 

（二）您到台灣多久了？ 

受訪者：大概兩年多了。 

（三）您除了會說中文之外，還會說其他語言嗎？ 

受訪者：不會耶，我只會說中文。 

（四）請問您在原本國家的教育程度？ 

受訪者：大專畢業。 

（五）是否有取得台灣的教育認證？ 

受訪者：沒有，因為也沒有什麼需要，也沒有去認證了 

（六）為什麼會覺得沒需要呢？ 

受訪者：嗯，因為我覺得在台灣找工作，好像有沒有那個都沒有差別，是說，也

不會因為你是大專畢業，就給你加薪吧？我個人是覺得沒有差啦，而且申請感覺

也很麻煩，我聽我朋友講的。 

（七）是否有透過職訓局有考一些證照？ 

受訪者：有，有報考過美容丙級的證照，但有報考沒有考過。目前會打算再考啦，

怎麼說呢，以後搞不好會用到。 

（八）請問您的先生目前是有在工作嗎？ 

受訪者：沒有耶，他之前失業了。 

（九）請問您家庭子女人數？ 

受訪者：目前就只有我跟我先生兩個人。 

（十）那有需要照顧家裡長輩嗎？ 

受訪者：目前是沒有同住在一起，但爸爸媽媽有老年痴呆，由其他的家庭成員在

照顧，我們有的時候會輪流，過去照顧一下，如果都不分攤的話，感覺也不太好

意思。 

（十一）目前需要負擔家庭經濟嗎？ 

受訪者：當然需要。 

（十二）您是從哪邊得知就業服務站的訊息？ 

受訪者：是透過朋友介紹的，也是朋友帶我去的，說可以透過那邊找工作，也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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需要花錢。 

（十三）也是同為大陸配偶的朋友嗎？ 

受訪者：對，上課認識的。 

（十四）那您接受就業服務的過程中有沒有遇到一些問題？ 

受訪者：問題是還好，只是他們介紹的工作都不是我想要的，我有面試過幾家，

都跟我想像的不太一樣，環境也不是很好，試過幾次之後就不會想再去了，覺得

不太適合。 

（十五）是沒有符合您需求嗎？ 

受訪者：我是剛來台灣的時候沒多久，就有透過就業服務站推介就業，但工作地

點離我家都有一段距離，是在一家小工廠，就業服務站推介很多，但很多都是工

廠的工作，那面試過的老闆好像也覺得，就我們好像也不是他們想要的，做過幾

天後來就沒再去了，我就辭職了，再繼續找下一份。 

（十六）後來是您透過什麼管道找到這份工作的呢？ 

受訪者：我後來有透過網際網路去找過幾份工作。 

（十七）是使用網路的什麼管道呢？是民間的人力銀行嗎？ 

受訪者：就 518 那一類的，搜一搜有合適的就去面試這樣，反正也不用錢，不然

還要跑到就業服務站，也是滿麻煩的，只是網路的機會看起來很多，但實際上會

面試很少。 

（十八）那您的面試的狀況有遇到一些阻礙或是不順利的地方嗎？ 

受訪者：我是不知道別人怎樣，但我去面試的感覺，就是如果不順利的話就再換

下一個，反正這種事本來就是你情我願，我也不太想要做太辛苦的那種，總覺得

沒什麼必要。 

（十九）譬如說老闆可能會有一些歧視的行為？ 

受訪者：是還好啦，老闆是不會表現出來，但可能就是工作上，像薪水阿或是工

作等等會跟別人不一樣，如果遇到這樣的狀況，我可能就不會再去了，擺明就是

要坑我們這些人。 

（二十）您透過 518 尋人網最後找到的是什麼樣的工作呢？ 

受訪者：喔透過網路找的那份我現在沒有再繼續了，那個就是在小吃店裡面幫忙，

我目前做的是美容業，之前認識的朋友在家裡附近開了一家，我就過去幫忙，算

是兼差吧。 

（二十一）那工作內容主要就是美容美髮相關的嗎？ 

受訪者：對。 

（二十二）那想請這份工作的收入 

受訪者：一萬多塊。 



‧
國

立
政 治

大

學
‧

N
a

t io
na l  Chengch i  U

niv

ers
i t

y

 

143 
 

（二十三）是低於基本工資嗎？ 

受訪者：對，沒有很多。 

（二十四）那每週的工作時間大概是多少？ 

受訪者：其實我目前的工作時間很不固定，就是有朋友開了一間店，然後我就幫

忙顧店這樣，那可能就是輪休，可能她上四天，我上一天，下禮拜就調過來，我

之前也有上過美容美髮課程，所以其實不是很困難，但就是錢少了一點，我看她

那樣好像滿好賺的，未來也想要自己開一家試試。 

（二十五）那您從事這份美容的工作多久了 

受訪者：一年半了。 

（二十六）那目前這份工作做下來有什麼問題嗎？ 

受訪者：目前是沒有什麼問題啦，只是說錢有點少。 

（二十七）您對於政府公立就業服務機構有什麼指教嗎？ 

受訪者：你們有那種創業輔導之類的嗎，那個部分我會比較需要 

（二十八）那除了創業輔導的部份，您對政府就業服務有沒有其他的一些期待

呢？ 

受訪者：我會覺得我這塊還好，主要還是我先生那一塊，因為他是做模型機械設

計那一塊，那很久都沒有找到工作了。 

（二十九）好那我們的訪談大概就告一個段落，感謝您接受我們的訪問。 

受訪者：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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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訪談對象：A5 

    訪談時間：2012/10/13 

    訪談地點：台北市，受訪者住家附近 

 

訪談記錄： 

（一）您的年齡？ 

受訪者：我今年 42 歲。 

（二）您來台灣多久了？ 

受訪者：來台灣快十年了。 

（三）想請問您的語言能力？ 

受訪者：我會說中文和一點台語。 

（四）您會說英文或是粵語嗎？ 

受訪者：不會耶。只有中文和台語。 

（五）想請問您的教育程度，  

受訪者：我有上高中，但剛上高中就沒上了，就在大陸開始工作，後來就到台灣

來了。 

（六）是否有取得台灣的教育認證？ 

受訪者：我不清楚你在說的那個，但我沒有取得什麼認證， 

（七）那您是否有透過職業訓練考取任何證照？ 

受訪者：我有考到美容美髮證照，有上過課。 

（八）請問您的配偶現在是否有工作？ 

受訪者：有的，我先生目前有工作。 

（九）想請問您家庭的子女人數？  

受訪者：目前就我跟我先生，有一個小孩。 

（十）是否需要照顧子女或家中長輩？ 

受訪者：小孩喔？其實還好耶，其實也不太需要照顧了，都已經三年級了，只是

把飯煮好，然後接送，大部分是沒有問題，那有時候他也會來我店裡，晚餐可以

在店裡面解決，因為我們上班其實滿自由的，因為老闆都不在。 

受訪者：長輩也還好，其實他們生活都能自理，也沒有在在一起。 

（十一）請問家庭支持您外出就業嗎？ 

受訪者：我有工作他們都很高興，只是說在我工作的範圍內，把家庭照顧好，他

們也比較不會講話，我也有做到了。 

（十二）您是否需要負擔家庭經濟？ 

受訪者：當然要阿。 



‧
國

立
政 治

大

學
‧

N
a

t io
na l  Chengch i  U

niv

ers
i t

y

 

145 
 

（十三）接受就業服務的據點，是屬於職訓局或是地方政府？ 

受訪者：是台北市的就業服務站，是我朋友帶我過去的，其實離我那邊滿近的，

如果再遠一點的話就有點不方便。 

（十四）您接受了哪些就業服務？能否簡單敘述？ 

受訪者：喔我有透過服務人員幫我安排上課，就是之前有說過上那個職業課程美

容美髮的，職業訓練的課程我有上過兩年，第一次上的是美容美體的部份，第二

次是上男子理髮的部份。就業服務員的話，有帶我去找過店家，只是說我們時間

上面沒辦法跟他們配合，像美容這塊的話，晚上的是九、十點鐘才下班，地點又

是在台北市那邊，這樣我沒有辦法照顧到家裡。 

（十五）過程中有沒有遇到什麼問題？  

受訪者：其實都還好，只是說上課上那麼久，最後也沒有做這塊，真的是有點浪

費時間，雖然說有補貼啦，但我覺得既然都安排上課了，但職缺也沒有很多，我

覺得可能是要加強的地方啦。 

（十六）或對公立就業服務有什麼意見？ 

受訪者：就我剛剛說的那些，其他我都覺得很好，態度也很好，台北市這邊滿多

資源的。 

（十七）是否有就業服務人員陪伴您面試？ 

受訪者：有，職訓班的老師有帶我們去看。 

（十八）就業服務機構沒有推介其他的工作給你嗎？ 

受訪者：其實是有，但我自己因為時間和地點沒有辦法配合，所以就沒有去上班，

怎麼說呢，因為我還是不想跑太遠，雖然家裡附近交通很發達，但畢竟也是要錢，

能省就省。因為我們就是學了這個專長後，然後他們幫忙找類似的工作這樣，然

後最後因為沒有辦法配合，所以我們就去做那個義剪隊，做了大概一年多，就是

去養老院、孤兒院那邊。 

（十九）您的面試情況如何？ 

受訪者：你是說？就業服務機構幫我找的嗎？ 

（二十）其實不限沒有關係 

受訪者：那其實就一般般，沒有什麼特別的。 

（二十一）接受就業服務後多久找到工作？ 

受訪者：有找了一段時間，大概一個多月吧。 

（二十二）為什麼會花這樣的時間？ 

沒有，因為剛剛有提到時間地點沒辦法配合，那創業的話也不太可能，因為技術

還不夠，最後我在家裡市場附近的跳蚤本鋪上班。 

（二十三）是找到的是什麼樣的工作？工作內容為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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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訪者：他就是做二手的東西，就別人拿來賣的東西，然後轉賣這樣，賣掉的東

西就是跟原本的賣家分帳。 

（二十四）離你家不會很遠嗎？ 

受訪者：喔我上班是走路，就在家裡附近，不過我後來也有騎機車。 

（二十五）該工作的勞動條件如何？平均每週工作時數為何？收入大約多少？ 

受訪者：底薪是兩萬，薪水很低啦，我們上九個小時，上班全勤的話多兩千塊，

然後週休一天，還會有兩天給你休，如果你不休的話就是一天多給一千，最多是

兩萬四。 

（二十六）需要配合加班嗎？ 

受訪者：不用（加班），就是早上九點到下午六點，這樣我比較好接小孩。時間

滿固定的。 

（二十七）您從事這份工作大約多久了？ 

受訪者：我是去年五月開始上班的，剛滿一年多，在這之前都有持續去做義剪隊

的義工。 

（二十八）您對政府的就業服務有什麼建議？ 

受訪者：因為我跟很多人之前都有上過職訓局的課程，也順利取得證照，但在就

業服務機構裡面要找到同類型的工作的機會很少，像我們班的很多人，基本上都

是放棄了，因為我們嫁過來，正常的話都有小孩了，那美容的話都要到晚上九、

十點，所以像我們很多同學大部分都是轉行了，有些做夜市，或是朋友介紹其他

的工作這樣，像我當初去跳蚤本舖上班的時候，我同學都跟我說這樣子很可惜，

因為上課也是上了一年多了，也學到很多東西，當初也是覺得有些掙扎。 

（二十九）感謝您的配合。 

受訪者：不會。 

 

 

 

 

 

 

 

 

 

 

 



‧
國

立
政 治

大

學
‧

N
a

t io
na l  Chengch i  U

niv

ers
i t

y

 

147 
 

六、訪談對象：A6 

    訪談時間：2012/12/22 

    訪談地點：新北市，受訪者住家附近 

 

訪談記錄： 

（一）請問您的年齡？ 

受訪者：我今年 40 歲。 

（二）請問您來台灣多久了？ 

受訪者：來台灣快十年了。 

（三）請問您會說哪些語言？除了中文之外？ 

受訪者：我會說中文和一點台語。 

（四）請問您的教育程度，在原本國家的？ 

受訪者：在中國的話是高中畢業，大學沒有念完。 

（五）請問您有取得我國的教育認證嗎？如果有，是透過什麼機構？ 

受訪者：沒有耶，沒有辦過什麼認證。 

（六）請問您有接受過職業訓練嗎？是否取得相關證照？ 

受訪者：我有上過美容美髮的職業訓練課程，也有取得美容美髮的證照。 

（七）請問您的家庭狀況如何？ 

受訪者：有一個小孩，現在上小學了。家裡還有公公婆婆。（長輩需要照顧嗎？）

其實還好，他們生活還不錯，我先生有兄弟姊妹也可以幫忙照顧。 

（八）請問您的婚姻狀況如何？ 

受訪者：滿普通的 

（九）先生目前有在工作嗎？ 

受訪者：我先生目前還在工作。 

（十）請問您需要負擔家庭經濟嗎？ 

受訪者：要。就補貼家裡這樣。 

（十一）請問您曾透過公立就業服務找過工作嗎？ 

受訪者：有。 

（十二）請問是在哪一個就業服務站？ 

受訪者：家裡靠近萬華，那邊有個服務台（萬華就業服務臺），我也去過西門町

那邊的（西門就業服務站）。 

（十三）請問您是否接受過就業服務站所提供的任何就業促進活動？ 

受訪者：沒有耶，就是單純去找工作。 

（十四）若有，是否可請您簡單敘述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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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訪者：我沒有上過那種找工作的課程。 

（十五）請問您是怎麼知道公立就業服務機構的？ 

受訪者：是朋友跟我講的，說找工作的話可以過去那邊看看，不像有些私人的，

好像要收錢吧？公家就是不用收錢這個樣子，（所以免費的資源是吸引你的主要

理由嗎？）可以這麼說吧。（請問您是自己前往的嗎？還是家人帶你過去的）我

自己過去的，因為離家不遠。 

（十六）可以請您敘述一下接受就業服務的狀況嗎？ 

受訪者：就我進去，然後填單子（求職登記表），然後櫃檯小姐就有問我說想要

找哪種工作，但其實我沒什麼概念，不要太遠的就都去試試看了。 

（十七）請問您有提出您的就業期待嗎？ 

受訪者：她有問我說，會不會做哪些工作，像會不會英文、會不會電腦之類的，

但其實我沒什麼概念，基本上也做不了太專業的工作，所以就是有機會就去試試

了。 

（十八）請問你當時有想要找哪些類型的工作嗎？ 

受訪者：沒特別限定什麼類型耶，但不太想要做餐飲就是了。 

（十九）請問你跟就業服務員有什麼樣的討論嗎？ 

受訪者：就大多是她問什麼，我就答什麼。詳細我實在是記不太清楚了，主要就

是關於找工作的事。他有問我對什麼工作比較有興趣，但其實我都還好。 

（二十）就業服務員在幫您進行就業推介的時候有什麼樣的狀況嗎？ 

受訪者：沒什麼特別的狀況，就給我記了幾個工作機會，有幫我打電話給老闆，

安排面試時間這樣子。 

（二十一）請問在就業服務的過程，您有什麼特別的感想嗎？ 

受訪者：其實就跟一般找工作差不多吧。 

（二十二）請問您對於就業服務有什麼期待嗎？還是覺得哪邊有需要再改進的地

方？ 

受訪者：我後來又有再去過幾次就業服務站，但其實都差不多，怎麼說呢，就覺

得適合自己的工作不多吧。 

（二十三）請問你對於理想的工作有什麼樣的設定或條件嗎？ 

受訪者：其實我身旁有滿多朋友是在夜市或是小吃攤上班的，還有早餐店，但其

實我不是很想做餐飲的工作，我還是比較想找一些行政職的工作，但陸續看下來

其實沒什麼機會，還是比較少會想要用啦（大陸配偶）。 

（二十四）您剛剛說有透過職業訓練取得證照，那些證照有幫助你找到工作嗎？ 

受訪者：我是之後去我朋友的工作室幫忙，是做頭髮的，還有一些美容。後來才

去考證照，那以後希望能夠自己出來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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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五）就業服務站提供了哪些工作讓您選擇？ 

受訪者：像有些是餐飲的，然後有行政的，其實滿多的啦，但實際去面試的很少。 

（二十六）請問面試有服務人員陪您一起進行嗎？還是服務人員有針對您的面試

狀況提供什麼服務？ 

受訪者：沒有耶，都是我自己過去的，他也沒有問我有沒有需要。 

（二十七）請問您的面試狀況如何？ 

受訪者：我找比較多的都是行政類的，還有一些服務業，一開始有請服務人員幫

我打電話，說我是大陸配偶，後來幾次就我自己聯絡的，面試情況都差不多，但

大部分都不願意用就是了。 

（二十八）您有透過就業服務機構找過很多次工作嗎？ 

受訪者：大概有五、六次。 

（二十九）在您找工作的期間，公立就業服務機構有提供什麼樣的服務給您嗎？ 

受訪者：好像沒有耶，大部分都是我自己去的。 

（三十）那您透過公立就業服務機構最後是找到了什麼樣的工作呢？ 

受訪者：我最後是在量販店工作。本來是想要找一些文書類的工作，但找了幾次

就找不到，剛好這家店職缺很多，就過去試試了。 

（三十一）方便請問一下那份工作的工作內容嗎？ 

受訪者：應該算服務業吧，就什麼都要做阿，商品上架，賣東西之類的。也要負

責清潔，工作內容滿多的。 

（三十二）想請問一下那份工作的薪水大概落在哪個區間？ 

受訪者：薪水喔，大概兩萬多吧，如果不算獎金的話。 

（三十三）請問您的薪水請領方式是，時薪嗎？還是月薪？ 

受訪者：是領月薪，（有加班費嗎？）要報才有，但主管不太讓我們報，或是只

能報一點點。 

（三十四）請問您每週需要工作幾個小時？ 

受訪者：工作時間很長阿，一天大概快十個小時吧，一個月休四天。（不需要照

顧小孩嗎？）小孩有公公、婆婆照顧，所以其實還好。 

（三十五）請問雇主有幫您投保勞健保，甚至是就業保險嗎？ 

受訪者：有勞健保，就業保險這個我有點忘記了，不過應該有吧。 

（三十五）請問您從事這份工作大概多久了？ 

受訪者：做了快兩年了，但最後我朋友找我過去幫忙，就沒有繼續做了。 

（三十六）請問你對於公立就業服務（特別是找工作這塊）有哪些建議或是期待

的服務嗎？ 

受訪者：其實還好，我覺得服務都很好，但工作機會就是比較難找，畢竟現在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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氣比較不好，那我自己是覺得工作很難找，而且薪水都不高，我現在在朋友那邊

幫忙，一個月就領的沒有以前上班的時候多，但時間也比較自由，主要是公公婆

婆年紀也大了，家裡也需要人照顧。所以後來才會去考證照，之後可能會去就業

服務站裡面找一些創業的資訊，自己出來做。 

（三十七）對服務人員有什麼樣的建議嗎？ 

受訪者：我覺得服務人員都滿好的，也滿親切的。 

（三十八）感謝您的配合，我們的訪談告一段落。 

受訪者：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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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訪談對象：A7 

    訪談時間：2013/01/07 

    訪談地點：台北市，受訪者住家附近 

 

訪談記錄 

（一）請問您的年齡？ 

受訪者：我今年 36 歲了。 

（二）請問您來台灣多久了？ 

受訪者：今年的話，應該有六、七年了吧。 

（三）請問您會說哪些語言？除了中文之外？ 

受訪者：會講一點台語，但只會一點點。 

（四）請問您的教育程度，在原本國家的？ 

受訪者：我是高中畢業的。 

（五）請問您有取得我國的教育認證嗎？如果有，是透過什麼機構？ 

受訪者：我不清楚教育認證耶，所以要申請什麼不是很清楚。（就是等同於原本

國家的學歷證明）我覺得不是很需要，目前這樣也沒什麼問題。 

（六）請問您有接受過職業訓練嗎？是否取得相關證照？ 

受訪者：我有上過一些餐飲的課程，但沒有取得證照。是有想要再報，但最近沒

有時間。 

（七）請問您的家庭狀況如何？ 

受訪者：在台灣的家庭嗎，現在有兩個小孩，（多大了？）一個剛上國小，一個

大班。（家裡有長輩需要照顧嗎？）有阿，一個爺爺一個奶奶。但也不需要怎麼

照顧，目前沒有住在一起。 

（八）請問您的婚姻狀況如何？ 

受訪者：婚姻狀況，滿一般的。 

（九）請問您需要負擔家庭經濟嗎？ 

受訪者：一定要的吧？大部分的錢都要給家裡用。 

（十）請問您曾透過公立就業服務找過工作嗎？ 

受訪者：有 

（十一）請問是在哪一個就業服務站？ 

受訪者：靠近新店那邊的，（是屬於職訓局所屬的單位嗎？）我不是很清楚耶，

就是靠新店那邊的就業服務站。 

（十二）請問您是否接受過就業服務站所提供的任何就業促進活動？ 

受訪者：我有參加過一次就業班，（請問是就業促進研習嗎？）好像吧，就是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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請老師來，上一些找工作需要注意的事。 

（十三）若有，是否可請您簡單敘述一下？ 

受訪者：沒什麼印象了，就是在講一些找工作的事，有講一些怎麼用網路阿，找

一些資料什麼的，其實我記不太清楚了。 

（十四）請問您是怎麼知道公立就業服務機構的？ 

受訪者：是聽朋友說的。（也是大陸配偶？）對，說想找工作可以到那邊看看。

是請先生陪我去的。 

（十五）可以請您敘述一下接受就業服務的狀況嗎？ 

受訪者：沒有什麼特別的狀況，就進去中心裡面，然後跟服務的櫃檯小姐講我要

找工作，他有問我想要找哪些類型的工作這個樣子。 

（十六）請問您有提出您的就業期待嗎？ 

受訪者：我是想要找離家近一點的，因為家裡沒有交通工具，如果做公車又要花

錢，如果是能找在家裡附近的當然最好。 

（十七）請問你當時有想要找哪些類型的工作嗎？ 

受訪者：沒有限定什麼類型耶，因為是我能找到工作也不多吧，太難的別人也不

會要用我。主要還是希望是家裡附近的吧。我後來是有上職業訓練，但也沒有取

得證照，我也不覺得（有沒有證照）太差多。 

（十八）請問你跟就業服務員有什麼樣的討論嗎？ 

受訪者：是說跟就業服務員的討論嗎？就她會問我一些問題，像想要找什麼樣的

工作，期望的工作條件，可不可以配合加班之類，然後問我想不想要某些工作等

等。 

（十九）就業服務員在幫您進行就業推介的時候有什麼樣的狀況嗎？ 

受訪者：倒是沒有什麼特別的狀況，是說有狀況都要等去面試或直接工作了才知

道，畢竟找工作前也不知道真的狀況會怎樣。只是說她一開始介紹給我的工作很

多都離我這邊太遠了。 

（二十）請問在就業服務的過程，您有什麼特別的感想嗎？ 

受訪者：其實對於找的工作我也不是很挑，畢竟有的時候就是希望能有多一份收

入，補貼家裡這個樣子，會希望離家近也是因為小孩需要照顧，我先生都工作到

八點九點，小孩下課沒人接沒人煮飯怎麼辦，只是說就服中心所提供的工作在我

家附近真的不多，如果小孩大點生活能獨立的話就比較沒有問題啦，只是說現階

段就找不到什麼適合的工作。 

（二十一）請問您對於就業服務有什麼期待嗎？還是覺得哪邊有需要再改進的地

方？ 

受訪者：主要還是希望能多一點工作吧，不然我覺得都沒什麼工作適合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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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二）請問你對於理想的工作有什麼樣的設定或條件嗎？ 

受訪者：就像剛剛講的，還是離家近，然後不要太晚下班，不然我不好照顧家裡。

那工作種類其實我都滿可以接受的。 

（二十三）您剛剛說有透過職業訓練取得證照，那些證照有幫助你找到工作嗎？ 

受訪者：沒有耶，我之前接受職業訓練，是餐飲類別的，但最後沒有取得證照。 

（二十四）就業服務站提供了哪些工作讓您選擇？ 

受訪者：很多耶，有一些我沒有印象了，有一些是餐飲類別的，有服務業，也有

一些比較行政類的。 

（二十五）請問面試有服務人員陪您一起進行嗎？還是服務人員有針對您的面試

狀況提供什麼服務？ 

受訪者：沒有，面試都是我自己去，或老公載我去的。 

（二十六）請問您的面試狀況如何？ 

受訪者：面試狀況喔，就工作人員幫我打過電話，然後我就自己過去了，面試就

主管問一些問題，然後就錄用了。 

（二十七）您有透過就業服務機構找過很多次工作嗎？ 

受訪者：總共兩次吧，但最後也是因為時間沒辦法配合，就沒有繼續了。 

（二十八）在您找工作的期間，公立就業服務機構有提供什麼樣的服務給您嗎？ 

受訪者：我記得好像有打到家裡問我一些狀況，我記得沒什麼特別的。 

（二十九）那您透過公立就業服務機構最後是找到了什麼樣的工作呢？ 

受訪者：最後是找到了在一家旅館業當清潔員，就整理客房的。 

（三十）方便請問一下那份工作的工作內容嗎？ 

受訪者：工作內容喔，大概就是差不多那樣，房客退房後要整理房間，因為退房

大概都是中午時段，所以原本工作時間，大概四、五點就可以結束。 

（三十一）想請問一下那份工作的薪水大概落在哪個區間？ 

受訪者：約兩萬。 

（三十二）請問您的薪水請領方式是，時薪嗎？還是月薪？ 

受訪者：是請月薪，就一個月兩萬這樣。 

（三十三）請問您每週需要工作幾個小時？ 

受訪者：原本是一天工作大概六個小時吧，每天都要做，但基本上幾乎每天都超

過六個小時。（有加班費嗎）加班費沒有，有時候會有獎金。 

（三十三）請問雇主有幫您投保勞健保，甚至是就業保險嗎？ 

受訪者：有勞健保，但就業保險我不太清楚。 

（三十四）請問您從事這份工作大概多久了？ 

受訪者：這份大概做了兩個多月，最後也是因為工作時間常常拖到晚上，就沒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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繼續做了，後來在家裡附近的自助餐店上班，那因為我都排上午到中午時段，所

以還來得及接小孩下課，但薪水就比較少，因為是領時薪的。 

（三十五）請問你對於公立就業服務（特別是找工作這塊）有哪些建議或是期待

的服務嗎？ 

受訪者：如果能多幫忙介紹一些工作時間比較短的工作就好了，現階段對我比較

有幫助，像是只有白天班，不然我自己還要跟老闆說我只能上到五點，有些看起

來就不是很想用我。就業班（就業促進研習）也不錯，如果主題能多一點，或是

能介紹一些打工的工作也很好。 

（三十六）對服務人員有什麼樣的建議嗎？ 

受訪者：沒有耶，他們都滿親切。 

（三十七）感謝您的配合，我們的訪談告一段落。 

受訪者：不會。 

 




